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字第128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游展宗  

訴訟代理人  饒斯棋律師

            羅偉恆律師

            張佑聖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顏筱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3年8月22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號第一

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1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游展宗金錢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

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顏筱薇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顏筱薇之附帶上訴駁回。

第一審訴訟費用關於廢棄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含附帶上訴

部分），均由顏筱薇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

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

7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游展宗

（下稱姓名）於原審即抗辯其以父母婚前、婚後各贈與之新

臺幣（下同）440萬元、300萬元，購買如附表三編號1號所

示不動產（下稱頭份房地），該房地為伊婚前財產之轉化及

延續與婚後無償取得財產，不應列入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等語

（見原審卷一第385頁）。嗣於本院陳以：縱伊父母非贈與

上開款項，伊亦有以該婚前財產支付頭份房地買賣價金，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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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該房地之基準日價額扣除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5頁，本

院卷二第233至235頁），核係對於第一審已提出之防禦方法

為補充，應予准許。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顏筱薇（下稱姓

名）指稱游展宗違反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關於新防禦方

法提出之限制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21頁），並不可採。

乙、實體事項　　

壹、顏筱薇主張：兩造於民國99年5月1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

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伊於110年5月28日訴

請離婚，兩造於同年10月12日調解離婚成立，並合意以同年

5月28日為計算婚後財產之基準日。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

為如附表一編號2、4、5號所示計64萬5,280元，無婚後債

務；倘認如附表一編號1號所示不動產（下稱新竹房地）屬

伊之婚後財產，則應另計入如附表二各編號所示婚後債務。

游展宗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為如附表三各編號所示計2,687

萬9,035元【其中編號3號所示游展宗設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下稱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中之1,397萬5,000元（下合稱

系爭款項），係游展宗為減少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於基

準日前5年惡意處分，應追加計算】；其婚後雖有如附表四

各編號所示債務（下合稱附表四債務），惟倘系爭款項非屬

惡意脫產，附表四債務亦屬惡意脫產而不得計入。故伊得請

求兩造婚後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伊僅請求600萬元等情。

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求為命游展宗給付600萬

元及加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下合稱

600萬元本息）之判決（原審命游展宗給付245萬9,685元本

息，駁回顏筱薇其餘之訴。游展宗、顏筱薇各就敗訴部分聲

明不服，提起上訴、附帶上訴）。並附帶上訴及答辯聲明：

㈠原判決不利顏筱薇部分廢棄；㈡游展宗應再給付顏筱薇35

4萬315元，及自110年7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㈣游展宗之上

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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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游展宗則以：顏筱薇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應再計入新竹房

地、如附表一編號3號所示顏筱薇設在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

00000號帳戶（下稱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款中之11萬5,803

元及如附表一編號6號所示台積電股票10張（下合稱系爭台

積電股票）。次伊父母於兩造婚前、婚後各贈與伊440萬、3

00萬元，供伊購買頭份房地，該房地全數為伊父母出資，不

應列入分配；退步言，頭份房地買賣價金有414萬元係以伊

婚前財產與父母無償贈與之金錢給付，亦應自該房地之基準

日價額扣除。再游展宗中信帳戶之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

餘額，應以0元計算；且伊因從事期貨交易，始以游展宗中

信帳戶作為入、出金帳戶並匯出系爭款項至訴外人〇〇期貨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〇〇期貨公司）、〇〇期貨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〇〇期貨公司）之期貨保證金帳戶，另以郵政壽險

貸款進行期貨交易，非惡意減少婚後財產，顏筱薇未證明伊

主觀上有侵害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故意。又顏筱薇對婚姻

生活無貢獻或協力，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應免除

其分配額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及附帶上訴答辯聲明：㈠

原判決不利游展宗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顏筱薇在第

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顏筱薇之附帶上訴駁

回；㈣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一、查兩造於99年5月1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顏筱薇於1

10年5月28日訴請離婚，兩造於同年10月12日調解離婚成

立，並合意以同年5月28日為計算兩造婚後財產之基準日。

顏筱薇於基準日有如附表一編號2、4、5號所示婚後財產，

及如附表二編號1號所示婚後債務；游展宗於基準日有如附

表三編號2、4至9號所示婚後財產及附表四債務等情，為兩

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50至253、456至459頁），且有

戶籍謄本、調解筆錄、〇〇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〇〇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4年1月6日國世存匯作業字

第1140000639號函所附貸款申請暨個人資料表、貸款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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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屋貸款專用借據）與說明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5、117

頁，本院卷一第211至221頁），首堪認定。

二、顏筱薇婚後剩餘財產之認定：

　㈠新竹房地（附表一編號1號）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⒈查顏筱薇於106年7月間，以自己名義向訴外人〇〇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〇〇建設公司）買受時為預售屋之新竹房

地，俟109年間新竹房地建築完成後，於同年12月28日登記

取得該房地所有權等情，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全國財產稅

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建物登記謄本可憑（見原審卷二第8

3、131頁，本院卷一第155至157頁）。兩造亦同意以1,528

萬元計算新竹房地於基準日之價值（見本院卷一第375頁，

本院卷二第440頁）。

　⒉顏筱薇雖主張：新竹房地為訴外人即伊父親〇〇〇出資購

買，借名登記在伊名下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10、469頁，原

審卷三第27、303、411頁，本院卷一第85頁，本院卷二第21

7、281、339、369頁），惟為游展宗否認。查：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借名登記契約，係

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

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出名為登記之契約。

是出名人與借名人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

立借名登記契約。主張借名登記契約存在者，應就該利己之

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029號判決

意旨參照）。

　⑵顏筱薇於本件訴訟之初曾自述：新竹房地係伊使用伊之婚前

財產與家人支持50萬元購入云云（見原審卷一第292、294、

349頁），並未表示該房地為父親借名登記。嗣迨至112年5

月3日方具狀首次改稱：新竹房地係伊父親購買登記在伊名

下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10頁）。果若新竹房地確為顏筱薇

之父出資購買而為其父之財產，僅借名登記在顏筱薇名下，

仍由顏筱薇之父自己管理、使用、處分，顏筱薇豈有未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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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始終一致陳述之理。

　⑶關於新竹房地買賣資金來源：

　　顏筱薇固主張：伊婚前受父親委託，以父親之金錢投資取得

聯電股票20張、台星科股票100張（下合稱聯電等120張股

票）。嗣伊詢問父親後，於104年間買受位在頭份之〇〇〇

〇5社區E棟5樓房地（下稱〇〇〇〇社區房地），並於同年2

月間以父親贈與之嫁妝50萬元與婚前財產計68萬2,495元，

支付訂金69萬元，訴外人即伊胞弟〇〇〇亦於105年4月18日

支應50萬元，供伊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完工款與寬限期貸

款。後伊出售〇〇〇〇社區房地轉換為新竹房地預售屋，並

處分代伊父親投資之股票，以所得價金與家人支應之資金，

於106年7月間繳納新竹房地頭期款84萬元與自107年1月20日

起至109年6月20日止30期工程款計141萬元云云（見原審卷

一第294、349頁，原審卷二第31、110、129、465、469至47

1頁，原審卷三第27、303、411頁，本院卷一第85至87、149

頁，本院卷二第217至219、281、339、369頁），然亦為游

展宗否認（見本院卷二第318至320頁）。查：

　①姑不論顏筱薇就其究係以出售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所得價款給

付新竹房地買賣價金，或以出售股票所得與家人支應之資金

給付，歷次說詞數變。依顏筱薇所陳上情（此部分主張並不

可採，詳後②、③所述），顯然新竹房地買賣資金並非全數

由其父提供，已無由遽指該房地實質上為其父所有。遑論新

竹房地買賣資金來源為何，與顏筱薇與其父間有無借名登記

意思表示合致，要屬二事。

　②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99年5月11日存入現金50萬元，是日存款

餘額為68萬2,495元。又顏筱薇於104年2月11日訂購〇〇〇

〇社區房地，因而須支付訂金69萬元，同日顏筱薇中信A帳

戶電匯轉出50萬元等情，雖有購屋預約證明單、顏筱薇中信

A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表可憑（見原審卷一第353

頁，原審卷二第129頁，本院卷一第105頁）。惟徒以上揭電

匯轉出紀錄，無從認定匯款對象為何、是否係支付〇〇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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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房地訂金。且顏筱薇中信A帳戶乃顏筱薇之薪資轉帳帳

戶，為顏筱薇自承在卷（見原審卷一第296頁，本院卷二第3

91頁）；該帳戶自99年5月11日至104年2月11日乃至其後，

均有薪資轉入、轉帳轉入與現金提款情形，有顏筱薇中信A

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67頁，

本院卷一第105至109頁），顯見顏筱薇中信A帳戶之存款數

額於婚後屢有增減變化，自不足徒以該帳戶於99年5月11日

有存款68萬2,495元乙節，遽指顏筱薇於近5年後，仍係以結

婚當日之存款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訂金。再者，繹之顏筱

薇中信A帳戶交易明細，僅可知〇〇〇於105年4月18日電匯5

0萬元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嗣該帳戶於同年月19日轉帳提領

183元、443元，於同年月25日轉帳支出13萬元，有顏筱薇中

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可憑（見原審卷一第367

頁，本院卷一第107頁），除不足遽認〇〇〇前揭轉入或顏

筱薇轉出目的為何，更難謂顏筱薇確有以〇〇〇所匯50萬元

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款項。又顏筱薇就新竹房地買賣價金

係以出售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所得價款給付乙節，洵未提出任

何證據證明。據此，無論顏筱薇購買〇〇〇〇社區房地之買

賣資金來源為何，俱難認與新竹房地有關，遑論執此推謂顏

筱薇與其父間就新竹房地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

　③顏筱薇設在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證券存款帳戶（下

稱顏筱薇中信B帳戶）於106年6月28日轉帳84萬152元至顏筱

薇中信A帳戶，嗣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同年7月17日電匯匯出8

4萬元，雖有上開帳戶之存摺交易明細、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

摺內頁可佐（見原審卷二第131、157頁，本院卷一第109

頁）。然徒憑前揭電匯匯出紀錄，不足認定匯款對象為何、

是否係支付新竹房地頭期款。再依顏筱薇所提工程款期款繳

付金額表（見原審卷二第479頁），至多可知自107年1月20

日起至109年6月20日止每期應付之新竹房地工程款數額，亦

無從認定顏筱薇係以何方式繳款，遑論推謂繳款資金來源為

何。況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106年6月27日存款餘額已達29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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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7元，該日後至同年7月17日間無其他大額支出；於107

年1月1日至110年5月28日除有薪資收入，猶頻繁自顏筱薇中

信B帳戶轉帳匯入高額款項，更以顏筱薇中信A帳戶內資金投

資股票，存款餘額屢屢達於數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此觀顏

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中信銀行112年8月2日中信銀字第

112224839282349號函所附該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即明（見原

審卷二第131、235至245頁）；顏筱薇復未舉證證明顏筱薇

中信B帳戶內之股票係受其父委託代操投資（詳後㈣、⒊、

⑴與⑵所述），無從認顏筱薇中信B帳戶轉入款項為代父投

資股票所得。據此，除難謂顏筱薇中信A帳戶同年7月17日電

匯匯出之84萬元純係以同年6月28日轉入之84萬152元支應，

益徵顏筱薇於薪資收入外，尚有甚豐之股票收入，其應有資

力自行支付新竹房地買賣價金。此外，顏筱薇並未提出其他

證據，證明新竹房地買賣價金確係由其父親或家人出資支

付，所陳前詞，殊非可採。

　④顏筱薇於109年11月2日，向〇〇銀行貸款936萬元（即如附

表二編號1號所示婚後債務）以支付新竹房地買賣尾款，有

前載貸款申請暨個人資料表、貸款契約書（購屋貸款專用借

據）與說明可考（見本院卷一第211至221頁）。顏筱薇亦曾

自陳：伊因購買新竹房地，每月須支付房貸等語（見原審卷

一第237至238頁），並提出新竹房地房貸繳款紀錄為佐（見

原審卷一第365頁），尤彰顏筱薇尚須自行負擔繳納新竹房

地房貸，非由其父負擔，要難謂新竹房地為〇〇〇之財產，

僅借用顏筱薇名義登記。

　⑷另顏筱薇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其與〇〇〇間確曾就新竹

房地達成借名登記意思表示合致，且該房地仍由〇〇〇自己

管理、使用、處分之事實。其僅空言主張，諉無足採。

　⑸基上，依顏筱薇所為舉證，皆不足證明其與〇〇〇間就新竹

房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是以，新竹房地自應列入顏

筱薇之婚後財產。

　⒊顏筱薇復主張：倘無法證明借名登記，因游展宗從未就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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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給予幫助，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調整或免

除分配額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69頁）。然上開規定係在計

算夫或妻之全部婚後剩餘財產後，於一方對他方有得分配之

差額時，始須考量有無應調整或免除分配額之情事，並非就

個別財產逐一審酌夫妻對各該財產有無直接貢獻或協力。顏

筱薇所陳前詞，於法無據，無可採取。　

　㈡如附表二編號2號所示款項，不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債務：

　　顏筱薇雖主張：倘新竹房地非伊父親借名登記，因伊以上揭

㈠、⒉、⑶所述父親、家人支應之資金，支付〇〇〇〇社區

房地款項（即104年2月間訂金69萬元、105年4月18日50萬

元）及新竹房地106年7月間頭期款84萬元、107年1月20日起

至109年6月20日止30期工程款141萬元；訴外人即伊胞妹〇

〇〇自109年5月至110年2月亦支應伊資金計126萬元。上開

金額共計470萬元，係伊向兄弟姊妹之借款，應列為伊之婚

後債務云云（見本院卷一第85至87頁，本院卷二第281至282

頁），惟為游展宗否認（見本院卷二第282、318至320

頁）。查：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

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

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

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

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

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

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

有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855號判決意

旨參照）。　

　⒉〇〇〇〇社區房地訂金69萬元難認係以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

兩造結婚當日之存款支付；〇〇〇於105年4月18日電匯之50

萬元無從認有用以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款項；顏筱薇更未

舉證證明新竹房地買賣價金係由其父親或家人出資，悉經認

定如前（詳上㈠、⒉、⑶、②與③所述）。又依顏筱薇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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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見原審卷一第367頁，

原審卷二第241至244頁，本院卷一第107頁），充其量可知

〇〇〇於105年4月18日電匯50萬元；暨〇〇〇自109年5月7

日起至同年12月7日止按月匯款2萬元、於110年1月22日及同

年2月4日依序匯款56萬元、54萬元，共計匯款126萬元至顏

筱薇中信A帳戶，而各為金錢交付之事實，依前說明，亦不

足率謂顏筱薇與〇〇〇、〇〇〇間即有達成消費借貸意思表

示合致。此外，顏筱薇就其對兄弟姊妹有借款債務470萬

元，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詞，所陳前情，要難採取。

　㈢顏筱薇中信A帳戶（附表一編號3號）存款中之11萬5,803

元，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顏筱薇固主張：顏筱薇中信A帳戶之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

日餘額，應以0元計算云云（見原審卷三第412至413頁，本

院卷二第341頁），然為游展宗否認（見本院卷一第176

頁）。查：

　⒈按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所

有。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為婚後財產，民法

第1017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99年5月9日存款餘額為18萬2,495元，同

年月11日現金存入50萬元後，存款餘額增為68萬2,495元；

於基準日存款餘額為29萬8,298元等情，有顏筱薇中信A帳戶

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可稽（見原審卷一第353頁，原審

卷二第245頁）。顏筱薇雖主張：伊父母親於伊結婚前贈與

伊嫁妝50萬元，俟伊結婚當天休假，方存至銀行云云（見原

審卷二第31頁，本院卷二第390頁），並援引其在存摺內頁

手寫加註「爸爸給的媽媽費用」等字樣為佐（原審卷一第35

3頁），然為游展宗否認（見本院卷二第319頁）。查上開手

寫加註乃顏筱薇自行記載，純屬其單方面陳述，不足據此推

認所言是否屬實；顏筱薇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所陳上

情，自無可採。又本件並無事證可認前揭50萬元於兩造登記

結婚前已存入帳戶，依前規定，應推定為顏筱薇之婚後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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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是游展宗抗辯顏筱薇中信A帳戶之婚前存款為18萬2,495

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6頁），尚值採信；顏筱薇主張該

帳戶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額云云，則非可取。

　⒊顏筱薇復主張：顏筱薇中信A帳戶之基準日存款中尚含有台

積電部門主管交付之聚餐活動費用6萬元，應予扣除云云

（見原審卷一第296、353頁，原審卷三第304、412至413

頁，本院卷二第439頁），惟洵未舉證證明，無可憑採。

　⒋綜上，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基準日之存款餘額扣除結婚時存

款餘額，為11萬5,803元（計算式：298,298－182,495＝11

5,803），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㈣系爭台積電股票（附表一編號6號）中之8張，應列入顏筱薇

之婚後財產：　

　⒈查顏筱薇於結婚前一日即99年5月10日，名下有聯電等120張

股票，嗣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陸續售出。又顏筱薇於110

年1月28日至同年5月11日間，陸續買入台積電股票10張（即

系爭台積電股票），於基準日仍繼續持有該股票等情，有保

管劃撥帳戶客戶餘額表、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8月14日保結投字第1120016562號函所附投資人有價證

券餘額表可稽（見原審卷一第351頁，原審卷二第199頁，本

院卷一第195頁，本院卷二第409至433頁），首堪認定。

　⒉顏筱薇主張：訴外人即伊胞妹〇〇〇原委託伊代為購買京元

電子股票，嗣出售該股票轉購台積電股票2張，故系爭台積

電股票有2張不應列入伊之婚後財產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9

4、349、355、369頁，原審卷三第28至29、306、414頁，本

院卷一第77頁，本院卷二第217、341、371、401頁），固為

游展宗否認。查顏筱薇於110年3月8日透過LINE通訊軟體

（下稱LINE）傳訊予〇〇〇稱「你之前匯給我100萬元，上

次的賺了8萬，所以有108萬」、「買兩張600要120萬」、

「你要在（按：應為『再』之誤）給我12萬」，並傳送其於

同年月5日購買台積電股票之成交資訊截圖予〇〇〇，〇〇

〇則覆以「好」等情，有LINE對話紀錄可憑（見原審卷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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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頁）。參以〇〇〇於109年8月24日確有電匯100萬元至顏

筱薇中信A帳戶，有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

細可佐（原審卷一第371頁，原審卷二第242頁）。系爭台積

電股票亦有2張係分別於110年1月28日、同年3月5日以每股6

00元買入，有證券對帳單查詢資料可考（見原審卷二第127

頁，本院卷二第363頁）。核均與顏筱薇前揭LINE對話紀錄

所述情節相合。堪認顏筱薇主張系爭台積電股票有2張為〇

〇〇委託購買等語，應值採信。至〇〇〇嗣有無如數給付投

資款差額12萬元，乃顏筱薇與〇〇〇間別一法律關係，不足

執以反推顏筱薇未受〇〇〇委託購買。游展宗抗辯：一般人

通常係將自己名下證券帳戶交由受託人操作股票，顏筱薇主

張受其妹委託代操股票與常情不符。又本件無證據證明〇〇

〇業匯款12萬元予顏筱薇云云（見本院卷一第179至180頁，

本院卷二第323、405頁），皆無從為游展宗有利之認定。是

系爭台積電股票中，有2張不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⒊顏筱薇另主張：伊父親於98年2月2日匯款90萬元予伊，委託

伊代為理財規劃。伊為分別管理父親委託之金錢，即開設顏

筱薇中信B帳戶進行股票交易，並於婚前購入聯電等120張股

票。系爭台積電股票之其餘8張，係伊以婚前財產與父親委

託理財規劃之財產即聯電等120張股票轉化與延續而來，不

應列入婚後財產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94、349、355頁，原

審卷二第31、110、119、121頁，原審卷三第28至29、305至

306、413至414頁，本院卷一第77、149、193、244頁，本院

卷二第217、341、371頁），惟為游展宗否認。查：

　⑴〇〇〇曾於98年2月2日匯款90萬元至顏筱薇設在〇〇銀行帳

號000000000000帳戶（下稱顏筱薇〇〇帳戶），嗣該帳戶於

同年3月30日現金支出50萬元、同年4月20日轉帳支出80萬

元。顏筱薇於同年間另開設顏筱薇中信B帳戶，於同年3月30

日現金存入50萬元、同年4月20日電匯存入80萬元等情，固

有顏筱薇〇〇帳戶存摺內頁、顏筱薇中信B帳戶存款交易明

細可憑（見原審卷二第119頁，本院卷一第163頁，本院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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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3、357頁）。然徒以上開金錢收入、支出與開設帳戶之

事實，無從認定〇〇〇即係委託顏筱薇代操投資。且顏筱薇

〇〇帳戶於同年2月9日、同年3月10日另依序存入51萬6,107

元、48萬3,850元，並均註明「台積電」，有顏筱薇〇〇帳

戶存摺內頁可考（見原審卷二第119頁，本院卷二第357

頁）；顏筱薇復坦言：同年2月9日存入之51萬6,107元為台

積電員工股票分紅交易所得金錢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7

頁），可見顏筱薇中信B帳戶同年3月30日、同年4月20日存

入之資金縱係提領自顏筱薇〇〇帳戶，其中確含顏筱薇自有

資金，非全數源於〇〇〇同年2月2日所匯90萬元至灼。

　⑵再者，顏筱薇自98年4月20日起，使用上述匯入顏筱薇中信B

帳戶之資金計130萬元與同年5月26日轉帳存入之1萬6,000

元，陸續買進、賣出中保、華碩、鴻準、友達、華通股票

（部分中保股票交割款來自該期間出賣友達股票所得），迄

至同年7月3日已將先前買入之全數華碩、鴻準、友達、華通

股票與部分中保股票賣出，是日存款餘額為129萬8,936元。

顏筱薇於同年月9日自顏筱薇中信B帳戶提領現金8萬元，同

年月10日將該帳戶剩餘存款121萬8,936元全數轉至其薪資轉

帳帳戶即顏筱薇中信A帳戶，顏筱薇中信B帳戶存款降為0

元；嗣除於同年月16日因賣出同年月3日前購入之剩餘中保

股票而匯入10萬2,450元外，自同年月10日起買進股票所需

交割款（含聯電等120張股票）皆來自其他帳戶另行轉入之

資金與出賣同年月10日以後新購入股票所得，顏筱薇於婚

前、婚後更均頻繁將顏筱薇中信B帳戶含出賣股票所得在內

之存款餘額全數轉帳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等情，此觀顏筱薇

中信A、B帳戶之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證券交易明細即

明（見原審卷二第115、119、141至167、225至246頁，本院

卷一第161頁，本院卷二第223至229頁）。顏筱薇主張：伊

未曾以婚後財產匯入顏筱薇中信B帳戶，全係透過該帳戶內

原有之伊父親款項操作交易云云（見本院卷一第149、443

頁），顯與客觀事實不符。準此，衡諸常理，果若顏筱薇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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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受〇〇〇委託代為理財投資，並為分別管理代操資金而開

立顏筱薇中信B帳戶，其為期權益明確，勢當避免提領使用

該帳戶之股票投資所得、將帳戶內金錢轉至其他帳戶、或頻

繁自其他帳戶注入新資金。由顏筱薇屢屢動支顏筱薇中信B

帳戶內金錢或自其他帳戶轉入股票交割款，而混和運用自己

可支配帳戶內之資金，益徵顏筱薇中信B帳戶內之股票投資

所得實俱由顏筱薇自行支配使用，殊難遽謂該帳戶內股票為

顏筱薇受〇〇〇委託代操投資，聯電等120張股票之買賣資

金更無從認係以〇〇〇98年2月2日所匯90萬元支付。顏筱薇

執前詞主張聯電等120張股票為〇〇〇委託理財規劃之財產

云云，諉難採信；其空言泛謂：伊經父親同意使用代父親投

資之股票獲利，日後亦須還款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09至110

頁），洵未舉證證明，更無可取。

　⑶顏筱薇於99年5月11日結婚後，陸續買進、賣出聯電、台星

科股票，並先後於100年1月12日、108年7月26日依序出清名

下全數聯電、台星科股票，且將所得款項全數轉至顏筱薇中

信A帳戶。而顏筱薇婚後固另有買賣其他股票，惟於109年12

月11日業將顏筱薇中信B帳戶存款餘額全數轉帳至顏筱薇中

信A帳戶，俟買進系爭台積電股票時，始自其他帳戶逐次轉

入所需股票交割款，有顏筱薇中信B帳戶存摺交易明細、證

券對帳單查詢資料可參（見原審卷二第141至167、225至231

頁，本院卷二第409至132頁）。顯見顏筱薇出賣聯電等120

張股票所得，早已與其所有之其他金錢混同且經轉出，無從

認定系爭台積電股票係以出賣聯電等120張股票所得價金買

受。且股票一經賣出即變更型態為金錢代替物，與其他金錢

性質無殊，縱續以該出賣股票所得金錢買進其他股票，亦無

所謂從舊股票「轉化」為新股票可言。顏筱薇主張系爭台積

電股票有8張為其婚前財產轉化與延續而來，故不應列入婚

後財產云云，於法不合，要非可採。

　⒋基上，系爭台積電股票有8張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台

積電股票於110年5月28日之收盤價為每股590元，有歷史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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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資料可憑（見原審卷二第455頁），則顏筱薇於基準日應

計入婚後財產之台積電股票價值為472萬元（計算式：8,000

×590＝4,720,000）。顏筱薇主張應以是日調整後收市價每

股560.81元計算云云（見本院卷一第457頁），並非有據。

況即令按此計算，顏筱薇婚後剩餘財產價值仍顯高於游展宗

之婚後剩餘財產價值（詳後述），併予指明。

　㈤顏筱薇之婚後財產應扣除出賣婚前股票所得價金：　

　⒈按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係以婚後

財產為分配之範圍，婚前財產因與婚姻共同生活及婚姻貢獻

無關而不納入分配。故處分婚前財產所得而增加之婚後積極

財產，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時，應將該處分所得額於婚後

財產中扣除（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339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聯電等120張股票固難認係〇〇〇委託顏筱薇理財規劃所

得，惟確屬顏筱薇之婚前財產，依前說明，自應將顏筱薇處

分聯電等120張股票之所得額自婚後財產中扣除。又顏筱薇

於結婚後仍陸續買進聯電、台星科股票，俟99年11月26日以

每股15元賣出聯電股票30張、同年12月22日以每股21.8元賣

出台星科股票88張、100年11月28日以每股21.5元賣出台星

科股票15張，有證券對帳單查詢資料可佐（見本院卷二第40

9至415、429至132頁）。經以兩造不爭執之先進先出法計算

（見本院卷二第439頁），顏筱薇處分聯電等120張股票之所

得額為247萬6,400元（計算式：20,000×15＋88,000×21.8＋

12,000×21.5＝2,476,400）。是顏筱薇之婚後財產，應扣除

247萬6,400元。

　㈥綜上所述，顏筱薇之婚後財產除兩造不爭執之附表一編號

2、4、5號所示汽車、存款、保單外，尚應加計新竹房地

（基準日價值1,528萬元）、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款11萬5,80

3元、系爭台積電股票之8張（基準日價值472萬元），並扣

除如附表二編號1號所示婚後債務、及顏筱薇出賣婚前財產

即聯電等120張股票所得價金247萬6,400元。是顏筱薇之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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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剩餘財產為901萬337元（計算式：15,280,000＋570,000

＋115,803＋47,045＋28,235＋4,720,000－9,274,346－2,4

76,400＝9,010,337）。

三、游展宗婚後剩餘財產之認定：

　㈠頭份房地（附表三編號1號）應列入游展宗之婚後財產，惟

游展宗之婚後財產應扣除344萬元：

　⒈查游展宗於兩造結婚前之98年12月13日，分別與訴外人〇〇

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〇〇公司）、〇〇〇簽立房屋、土

地買賣契約，買受時為預售屋之頭份房地，約定房屋總價28

0萬元，分期給付方式為訂金10萬元、簽約金60萬元、開工

款80萬元、4樓頂板灌漿完成30萬元、申請使用執照30萬

元、交屋款10萬元、貸款60萬元；土地總價430萬元，以貸

款一次支付。總計頭份房地買賣價金710萬元。游展宗於99

年間頭份房地建築完成後，於同年8月10日登記取得該房地

所有權等情，有〇〇公司114年5月9日函所附房屋、土地買

賣合約書、建物登記謄本可稽（見原審卷一第375至377頁，

本院卷二第127至195頁）。兩造亦同意以1,142萬2,726元計

算頭份房地於基準日之價值（見本院卷二第440頁）。　

　⒉游展宗中信帳戶於98年12月21日存款餘額為9萬2,977元，同

日訴外人即游展宗父親〇〇〇轉入220萬元後，存款增為228

萬2,977元。嗣游展宗中信帳戶於同年月22日轉帳80萬元至

〇〇公司設在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中

小企銀）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〇〇帳戶），並陸

續支出其他款項，於99年2月6日存款餘額為9萬4,887元；後

於同年月8日自其他帳戶轉入73萬9,416元，存款餘額增為83

萬4,303元，並於同日轉帳30萬元至〇〇帳戶。〇〇〇於同

年4月7日再轉入220萬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經游展宗陸續

支出，於同年5月10日存款餘額為84萬8,615元，其後於同年

6月14日、同年月22日依序轉帳30萬元、14萬元至〇〇帳

戶。另訴外人即游展宗母親〇〇〇於同年8月5日轉帳300萬

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該帳戶於翌日即同年月6日轉帳19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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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〇〇帳戶等情，有中信銀行113年5月23日中信銀字第11

3224839276398號函所附交易明細資料、游展宗中信帳戶存

款交易明細、〇〇公司帳戶資料可憑（見原審卷三第389

頁，本院卷一第431頁，本院卷二第258至262頁）。游展宗

另於99年7月28日向〇〇銀行借款300萬元，於同年8月13日

經全數撥款至〇〇公司設在臺灣中小企銀帳號00000000000

號帳戶乙節，有〇〇銀行中區授信作業中心114年5月13日國

世中區授作字第1140000157號函、同年7月9日國世中區授作

字第1140000228號函暨所附放款交易明細可參（見本院卷二

第203至210、295至300頁）。

　⒊據此，依上揭游展宗中信帳戶匯款至〇〇帳戶之金額、時

序，並參酌前載頭份房地買賣合約書所定分期給付之金額、

期限，堪認頭份房地買賣價金之開工款80萬元、4樓頂板灌

漿完成30萬元、申請使用執照30萬元，及99年6月22日匯款

至〇〇公司帳戶之14萬元，係以游展宗婚前財產（含〇〇〇

婚前提供之資金）支付；房屋貸款60萬元與土地貸款430萬

元，合計490萬元（計算式：600,000＋4,300,000＝4,900,0

00），其中190萬元實際以〇〇〇婚後提供之資金支付，其

餘300萬元由游展宗貸款支付。又考之顏筱薇陳以：游展宗

雙親曾向伊表示不需還款，這筆錢就給兩造。游展宗可主張

雙親有贈與金錢，但不能否認伊對頭份房地亦有協力貢獻等

語（見原審卷二第105頁，本院卷一第441頁，本院卷二第34

3、375、391頁），應認游展宗抗辯〇〇〇於99年8月5日贈

與300萬元予其等語，尚值採信，則前揭頭份房地買賣價金

中之190萬元係以游展宗婚後無償取得財產給付，亦可認

定。顏筱薇另稱：游展宗係向父母借款買房，婚後亦有每個

月還款云云（見原審卷二第30頁，本院卷一第441頁，本院

卷二第343、391頁），未舉證證明，並不可採。　

　⒋至游展宗抗辯：伊於98年12月22日自游展宗中信帳戶匯款70

萬元至顏筱薇帳戶，係為給付頭份房地之訂金10萬元、簽約

金60萬元。又貸款300萬元係以伊父母無償贈與之金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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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故頭份房地全數為伊父母出資，不應列入伊之婚後財

產，上述70萬元亦係以伊之婚前財產給付云云（見本院卷二

第234至235、279、285、327至330頁），然為顏筱薇否認

（見原審卷一第184、236、292頁，原審卷二第30、105頁，

原審卷三第298頁，本院卷一第373、441、460頁）。查依游

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見本院卷二第262頁），僅可

知該帳戶於98年12月22日轉帳70萬元至顏筱薇帳戶，無從遽

謂有無以此支付頭份房地買賣價金。再游展宗係與〇〇銀行

約定以其本人設在該行竹科分行存款帳戶自動扣繳300萬元

之每月貸款本息等情，有〇〇銀行中區授信作業中心114年5

月13日國世中區授作字第1140000157號函可憑（見本院卷二

第203頁）。而〇〇〇於98年12月21日、99年4月7日各轉入

之220萬元，於同年8月5日以前已消耗殆盡；〇〇〇於同年8

月5日轉入之300萬元扣除翌日轉帳至〇〇公司帳戶之190萬

元後，雖有餘款110萬元，然未見游展宗中信帳戶有整筆或

按月轉帳固定金額至〇〇銀行情形，此觀游展宗中信帳戶存

款交易明細即明（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58頁）。游展宗復未

提出其他證據，證明係以前揭父母提供之金錢給付訂金、簽

約金與償還〇〇世華銀行貸款。是游展宗執上詞抗辯頭份房

地全數為其父母出資，頭份房地買賣價金另有70萬元係其以

婚前財產給付云云，並不可採。

　⒌基上，頭份房地並非全數以游展宗父母贈與之金錢購買，自

應列入游展宗之婚後財產。然按夫或妻之婚前財產，本不得

納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範圍。而夫或妻之一方以婚前財產

或無償取得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其所負債務者，除已

補償者外，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納入婚姻關係存續

中所負債務計算，此觀民法第1030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

自明。頭份房地買賣價金之開工款80萬元、4樓頂板灌漿完

成30萬元、申請使用執照30萬元係以游展宗婚前財產（含〇

〇〇婚前提供之資金）支付，另有190萬元以〇〇〇婚後贈

與之金錢給付；又游展宗於99年6月22日匯款至〇〇公司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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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之14萬元，因無證據可認係基於婚前發生之債務而為給

付，應認係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務。依上說明，就婚前給

付之110萬元（計算式：800,000＋300,000＝1,100,000），

應自頭份房地價值中扣除，其餘在婚後以婚前財產或婚後無

償取得金錢所為給付計234萬元（計算式：300,000＋140,00

0＋1,900,000＝2,340,000），則應納入游展宗之婚後債

務。是游展宗之婚後財產，應扣除344萬元（計算式：1,10

0,000＋2,340,000＝3,440,000）。

　㈡游展宗中信帳戶（附表三編號3號）存款應以0元計算，且不

應追加計算系爭款項；附表四債務亦應列入游展宗之婚後債

務：

　⒈查游展宗中信帳戶於99年5月10日存款餘額為84萬8,615元

（詳上三、㈠、⒉所述），縱扣除嗣於同年6月14日、同年6

月22日轉帳至〇〇帳戶之30萬元、14萬元，仍有40萬8,615

元（計算式：848,615－300,000－140,000＝408,615）。又

游展宗中信帳戶於基準日存款餘額為7萬987元，為兩造所不

爭執，且有該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可稽（見原審卷三第111

頁）。據此，堪認游展宗中信帳戶之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

日餘額，應以0元計算。

　⒉顏筱薇雖主張：游展宗為減少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於基

準日前5年自游展宗中信帳戶轉出系爭款項計1,397萬5,000

元，應追加計算為婚後財產；附表四債務亦屬惡意脫產，不

應計入游展宗之婚後債務云云，惟為游展宗否認。查：

　⑴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

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前段定有

明文。準此，夫或妻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婚

後財產，須主觀上有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之意思，

始得將該被處分之財產列為婚後財產，且應由主張夫或妻之

他方為減少己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處分者，就其事實

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16號判決意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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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⑵關於系爭款項：

　①查游展宗於104年1月7日在〇〇期貨公司開立帳號000000000

0號期貨帳戶（下稱〇〇期貨帳戶），約定以游展宗中信帳

戶為入、出金帳戶，並於基準日前5年內如附表五各編號所

示日期即自105年6月28日至106年8月23日止，自游展宗中信

帳戶轉帳計625萬元至〇〇期貨公司設在中信銀行帳號00000

0000000號期貨保證金帳戶（下稱〇〇保證金帳戶），及自

〇〇期貨公司電匯回計773萬4,803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游

展宗另於106年8月14日在〇〇期貨公司開立帳號0000000000

0號期貨帳戶（下稱〇〇期貨帳戶），約定以游展宗中信帳

戶為入、出金帳戶，並於基準日前5年內如附表六各編號所

示日期即自106年8月16日至110年4月12日止，自游展宗中信

帳戶轉帳計772萬5,000元至〇〇期貨公司之期貨保證金帳戶

（下稱〇〇保證金帳戶），及自〇〇期貨公司電匯回計9萬

4,000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等情，有中信銀行113年1月19日

中信銀字第113225839122795號函所附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

交易明細、同年5月23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76398號函、

114年4月8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217888號函所附匯款人資

訊、匯款交易明細，〇〇期貨公司同年3月27日元期字第114

0000692號函，〇〇期貨公司113年1月31日富期法務字第113

0000043號函及所附客戶開戶資料、同年6月6日富期法務字

第1130000183號函所附〇〇期貨帳戶107年1月1日至110年12

月31日入出金紀錄、114年3月28日富期法務字第1140000099

號函、同年5月8日富期法務字第1140000151號函所附自106

年8月開戶起至同年12月31日入出金紀錄可憑（原審卷三第8

5至111、127至129、383、395至398頁，本院卷一第385、38

7頁，本院卷二第29至33、41頁），首堪認定。

　②經本院於113年12月13日、114年2月4日向〇〇期貨公司調取

游展宗自開戶起至110年5月28日交易明細資料（見本院卷一

第135、337頁），據覆：於資料法定保存期間內，游展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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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詢期間未曾從事期貨交易。又〇〇期貨帳戶於110年5月28

日因游展宗未從事期貨交易，故權益數為0，雖有〇〇期貨

公司113年12月24日元期字第1130003282號函、114年2月10

日元期字第1140000298號函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69、339

頁）。惟〇〇期貨公司保存資料期限為5年，此觀該公司114

年3月27日元期字第1140000692號函即明（本院卷一第385

頁），足見〇〇期貨公司係因已過資料保存期限，方查無距

本院函詢時已逾5年（即108年12月以前）之期貨交易資料，

要難執以反推游展宗未曾在該公司從事期貨交易。再者，徵

之游展宗於基準日前5年內，與〇〇期貨公司最後一次銀行

交易往來日為106年8月23日，且係自該公司電匯回521萬4,8

03元，有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可參（見原審卷三第

92至111頁）。佐以游展宗適於同年月14日另在〇〇期貨公

司開戶，自斯時起至110年5月28日均持續以〇〇期貨帳戶進

行期貨交易，有〇〇期貨公司112年9月11日富期法務字第11

20000336號函所附〇〇期貨帳戶交易明細、114年1月23日富

期法務字第1140000029號函所附〇〇期貨帳戶自開戶日至10

6年12月31日交易紀錄、114年5月8日富期法務字第11400001

51號函所附〇〇期貨帳戶自107年1月1日至110年5月28日交

易紀錄、110年1月至同年5月對帳單可據（見原審卷二第343

至429頁，本院卷一第263至325頁，本院卷二第43至125

頁），堪認游展宗抗辯：伊係將〇〇期貨公司之資金全數轉

入游展宗中信帳戶，再轉至〇〇期貨公司作期貨交易使用等

語（見本院卷一第199頁），應值採信。由是可知，游展宗

前確有以〇〇期貨帳戶進行期貨交易，因而陸續轉帳至〇〇

保證金帳戶，惟於106年8月23日至110年5月28日間未使用〇

〇期貨帳戶進行期貨交易，並業將先前以該帳戶投資期貨所

餘資金轉回游展宗中信帳戶，於基準日前5年內轉回金額復

大於轉出金額，顯難認游展宗主觀上係出於減少顏筱薇對於

剩餘財產分配之意思而轉出625萬元。顏筱薇僅擷取上開〇

〇期貨公司函所載「游展宗於函詢期間未從事期貨交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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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文字，即率指游展宗係惡意處分財產云云（見本院卷一

第353頁，本院卷二第345、377頁），要無可取。

　③游展宗自106年8月14日在〇〇期貨公司開戶起至110年5月28

日均持續以〇〇期貨帳戶進行期貨交易，業如前述。〇〇期

貨帳戶自開戶起至106年12月31日之平倉損益計-321萬8,009

元，自107年1月1日起至110年5月28日之平倉損益計-420萬

3,536元，合計達-742萬1,545元（計算式：3,218,009＋4,2

03,536＝7,421,545），有前載〇〇期貨帳戶交易紀錄可佐

（見本院卷一第325頁，本院卷二第110頁）。又所謂平倉損

益，係指總結該筆交易平倉（即交易者結束該筆交易）後，

扣除價差、股息、手續費與交易稅等費用後之淨利潤或淨損

失即最終盈虧，有〇〇期貨公司114年5月8日富期法務字第1

140000151號函所附說明可考（見本院卷二第39頁）。足認

游展宗自游展宗中信帳戶轉帳772萬5,000元至〇〇保證金帳

戶，確係作為期貨交易使用，且總體投資虧損數額與其投入

資金數額復相差非鉅，殊難謂游展宗係為減少顏筱薇可分配

之剩餘財產始行轉帳。雖游展宗於基準日前5年內僅自〇〇

期貨公司電匯回計9萬4,000元；〇〇期貨帳戶於110年5月28

日之權益數亦僅餘16元，有〇〇期貨公司113年1月31日富期

法務字第1130000043號函所附基準日帳戶權益數可查（見原

審卷三第129頁）。然衡諸一般社會經驗，期貨投資遭逢虧

損，實屬正常，不足執此反推先前注入期貨投資資金行為即

係惡意處分財產。顏筱薇率以游展宗投入〇〇期貨公司之金

額，與轉回金額或〇〇期貨帳戶之基準日權益數相差甚鉅為

由，指摘游展宗惡意處分財產云云（見本院卷一第73、81、

373頁，本院卷二第345至347、377頁），容難憑採。

　⑶關於附表四債務：

　①游展宗於106年5月31日以頭份房地為抵押物，向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公司）壽險借款500萬元，同年6

月6日取得所借金額後，即轉帳490萬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

剩餘10萬元留在其郵局帳戶供扣繳貸款本息、繳納保費。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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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宗於109年8月5日再以頭份房地為抵押物，向中華郵政公

司壽險借款200萬元，取得所借金額後於同年月8日全數轉帳

至游展宗中信帳戶等情，有中華郵政公司113年1月18日儲字

第1130009044號函所附客戶歷史交易清單、郵政壽險不動產

抵押借款申請書與借據可稽（見原審卷三第63至78頁）。

　②游展宗中信帳戶於106年6月間轉入上述壽險借款490萬元

後，即於如附表五編號10至13號所示日期陸續轉帳計450萬

元至〇〇保證金帳戶，餘款加計原有存款餘額、陸續匯入之

薪資與獎金等收入，均供作繳納信用卡、房貸、保費、購

物、小額領現等支出，嗣游展宗於如附表六編號1號所示日

期即同年8月16日，再將帳戶內餘款40萬元轉帳至〇〇保證

金帳戶。又游展宗中信帳戶於109年8月間轉入前揭壽險借款

200萬元後，亦於如附表六編號17至19號所示日期陸續轉帳

計190萬元至〇〇保證金帳戶，餘款10萬元留在帳戶內使

用，有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可查（見原審卷三第90

至92、107頁）。可見游展宗應係為從事期貨交易，始借貸

附表四債務以獲取資金。游展宗抗辯：伊婚後為投資賺錢，

方以頭份房地抵押貸款700萬元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83至38

4頁，原審卷二第90頁，本院卷二第281頁），應屬可取。是

以，殊無從認游展宗係為惡意脫產而借貸附表四債務。

　⑷顏筱薇復主張：游展宗於訴訟過程中未確實揭露財產，一直

不願說明工作所得去向與投資實現收益，歷次所述亦不一，

應係隱匿、處分財產及故意製造債務，惡意減少剩餘財產分

配金額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06至107、469頁，原審卷三第4

07至408、430至432頁，本院卷一第77、83、151、353、44

1、456頁，本院卷二第280、347、377頁）。然游展宗於本

件訴訟進行期間有無積極配合吐實，與其於兩造婚姻關係存

續中，是否主觀上為減少顏筱薇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財

產處分，係屬二事。況游展宗於原審業陳以其為投資賺錢而

以頭份房地抵押貸款如前（見原審卷一第384至385頁，原審

卷二第90頁）。顏筱薇所陳上情，無可憑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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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⑸基上，依顏筱薇所為舉證，皆不足證明游展宗主觀上係為減

少顏筱薇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轉出系爭款項或借貸附表四

債務。是以，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數額自不應追加計算系爭

款項；附表四債務亦應列入游展宗之婚後債務。

　㈢綜上所述，游展宗之婚後財產除兩造不爭執之附表三編號

2、4至9號所示存款、保單、股份外，尚應加計頭份房地

（基準日價值1,142萬2,726元），並扣除以游展宗婚前財產

與母親無償贈與金錢支付之頭份房地買賣價金與對〇〇公司

婚後債務計344萬元、附表四債務。是游展宗之婚後剩餘財

產為344萬4,772元（計算式：11,422,726＋40,534＋123,96

2＋22,057＋12,625＋11,102＋1,200,026＋16－3,440,000

－5,948,276＝3,444,772）。

四、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

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

額，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然

顏筱薇於基準日之婚後剩餘財產價值高於游展宗之婚後剩餘

財產價值，自不得請求游展宗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是顏

筱薇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游展宗給付600萬元本

息，即屬無據。　　

肆、綜上所述，顏筱薇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游展

宗給付600萬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

應准許部分，判命游展宗給付245萬9,685元本息，並為假執

行之宣告，自有未洽。游展宗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

示。至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顏筱薇敗訴之判決，並

駁回假執行之聲請，經核於法並無不合，顏筱薇附帶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

回附帶上訴。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予以論駁

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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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據上論結，游展宗之上訴為有理由，顏筱薇之附帶上訴為無

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廖穗蓁

　　　　　　　　　　　　　　　法　官　李佳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顏筱薇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

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卓佳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附表一：顏筱薇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即積極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 兩造主張 證據出處

1 不動產 新竹市○區○○段000

地號土地及同段0000建

號即門牌號碼新竹市○

區○○路00號11樓之7

房屋（下稱新竹房地）

15,280,000元 ⒈顏筱薇：係借名登記，不

應列入。

⒉兩造同意簡化爭點，以15,

280,000元計算基準日價值

（本院卷二第440頁）。

原 審 卷 一 第 202

頁，原審卷二第8

3、131頁，本院卷

一第155至157頁

2 動產 車牌 000-0000 之 LEXUS

汽車(2016年)

570,000元 兩造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

20至121、172、244、251、4

56頁）。

原 審 卷 一 第 206

頁，原審卷二第83

頁

3 存款 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

0000號帳戶

0或115,803元 1.顏筱薇：婚前存款餘額大

於基準日餘額，應以0元計

算。

⒉游展宗：結婚時為182,495

元，基準日為298,298元，

應計入115,803元。

原 審 卷 一 第 353

頁，原審卷二第24

5至246頁

4 存款 〇〇世華商業銀行0000

00000000號帳戶

47,045元 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16

5、250頁）。

原審卷三第375至3

79頁，本院卷一第

221頁

5 保單 三商美邦人壽祥安終身

壽險(20年期)(保單號

28,235元 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14

9、244、250頁）。

原 審 卷 二 第 315

頁，本院卷一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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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顏筱薇於基準日之婚後債務(即消極財產)

附表三：上訴人游展宗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即積極財產)

碼：000000000000 ) 9頁

6 股份 台積電股票10張 0或5,900,000元 ⒈顏筱薇：2張為妹妹〇〇〇

委託購買，8張係婚前財產

及父親財產在婚後之轉化

和延續，不應列入。

⒉游展宗：應列入婚後財

產。

原審卷一第355、3

69至371頁、原審

卷二第141至167頁

合計 21,941,083元（依游展宗抗辯）

編號2、4、5號計645,280元（依顏筱薇主張）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 備註 證據出處

1 貸款 〇〇世華銀行房屋貸款0000

00000000號帳戶

9,274,346元 兩造不爭執。 原 審 卷 二 第 319

頁，本院卷一第22

1頁

2 借款 以父親、家人支應之資金，

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款項

（即104年2月間訂金69萬

元、105年4月18日50萬元）

及新竹房地106年7月間頭期

款84萬元、107年1月20日起

至109年6月20日止30期工程

款141萬元；顏筱薇胞妹〇

〇〇自109年5月至110年2月

亦支應資金計126萬元。上

開金額共計470萬元

4,700,000元 ⒈顏筱薇主張：

係向兄弟姊妹

借款。

⒉游展宗否認。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 備註 證據出處

1 不動產 苗栗縣○○市○○段00

00○0000地號土地及同

段000建號苗栗縣

○○市○○街00巷

00弄00號房屋（即

頭份房地）

11,422,726元

(鑑價)

⒈游展宗：不應列入。

⒉兩造同意簡化爭點，以11,

422,726元計算基準日價值

（本院卷二第440頁）。

原審卷一第37

5至377頁，原

審卷二第85、

113頁，原審

卷三第147、2

35至245頁

2 存款 中華郵政頭份蟠桃分行0

0000000000000號帳戶

40,534元 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51

頁）。

原審卷二第21

7頁

3 存款 中國信託銀行活存撥薪0

00000000000號帳戶

0或14,045,987元

（基準日餘額70,98

7元）

⒈顏筱薇：游展宗惡意脫

產，應再加計13,975,000

元（即系爭款項）。故應

列入14,045,987元（計算

式：70,987＋13,975,000

＝14,045,987）。

⒉游展宗：婚前存款餘額大

於基準日餘額，應以0元計

算。且伊無惡意脫產。

原審卷一第38

9頁，原審卷

二第261至262

頁，原審卷三

第85至111頁

4 保單 郵政簡易人壽合家歡增

額保險( 保單號碼00000

000)

123,962元 兩造不爭執。 原審卷三第41

頁，原審卷二

第281頁

5 保單 〇〇人壽富世代終身壽

險( 保單號碼Z00000000

22,057元 兩造不爭執。 原審卷三第47

頁，原審卷二

01

02

03

04

05

(續上頁)

第二十五頁



附表四：上訴人游展宗於基準日之婚後債務(即消極財產)

附表五：游展宗中信帳戶基準日前5年有關〇〇期貨之交易紀錄

0-00) 第287頁

6 保單 〇〇人壽新定期壽險(3

保單號碼Z000000000-0

0)

12,625元 兩造不爭執。

7 保單 〇〇人壽新終身壽險(甲

型)(保單號碼Z00000000

0-00)

11,102元 兩造不爭執。

8 股份 友達40,845股(永豐商業

銀行)*

1,200,026元 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36

6、393頁）。

原審卷三第53

至56、353 至

356 頁

9 期貨 〇〇期貨股份有限公司0

0000000000號帳戶

16元 兩造不爭執。 原審卷二第34

1 至429 頁，

原審卷三第12

7 至129 、39

3 至398 頁

合計 26,879,035元（依顏筱薇主張）

編號2、4至9號計1,410,322元（依游展宗抗辯）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 備註 證據出處

1 貸款 郵政壽險於106年5月31

日貸款500萬元之餘額

4,050,543元 ⒈顏筱薇：屬惡意脫產，不

應列入。

⒉游展宗：非惡意脫產。

原審卷二第45

1 至452 頁，

原審卷三第61

至78頁、第73

至78頁

2 貸款 郵政壽險於109年8月5

日貸款200萬元之餘額

1,897,733元　 同上

合計 5,948,276元

編號 交易日期 轉出 存入 卷頁

1 105.06.28 存入119萬元 原審卷三第85頁

2 105.07.05 轉出50萬元 原審卷三第85頁

3 105.10.18 存入13萬元 原審卷三第87頁

4 106.02.02 存入120萬元 原審卷三第88頁

5 106.02.06 轉出50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6 106.02.14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7 106.02.21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8 106.03.29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9 106.04.06 轉出15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10 106.06.07 轉出200萬元 原審卷三第90頁

11 106.06.13 轉出100萬元 原審卷三第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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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游展宗中信帳戶基準日前5年有關〇〇期貨之交易紀錄

12 106.06.26 轉出100萬元 原審卷三第91頁

13 106.07.04 轉出50萬元 原審卷三第91頁

14 106.08.23 存入521萬4,803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合計 625萬元 773萬4,803元

編號 交易日期 轉出 存入 卷頁

1 106.08.16 轉出40萬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2 106.08.23 轉出160萬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3 106.08.24 轉出100萬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4 106.08.28 轉出170萬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5 106.12.13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93頁

6 107.03.01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94頁

7 107.07.12 存入5萬元 原審卷三第96頁

8 107.07.19 存入2萬元 原審卷三第96頁

9 107.09.06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97頁

10 107.11.14 轉出2萬元 原審卷三第98頁

11 107.12.26 轉出5萬元 原審卷三第99頁

12 108.08.12 存入5,000元 原審卷三第102頁

13 109.02.27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5頁

14 109.05.11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6頁

15 109.08.03 轉出5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16 109.08.06 轉出5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17 109.08.10 轉出10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18 109.08.11 轉出5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19 109.08.13 轉出4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20 109.12.10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9頁

21 110.01.07 轉出2萬元 原審卷三第109頁

22 110.02.18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23 110.03.04 轉出1萬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24 110.03.11 轉出1萬5,000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01

02

03

(續上頁)

第二十七頁



　　

　　

25 110.03.25 轉出1萬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26 110.04.12 存入1萬9,000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合計 772萬5,000元 9萬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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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字第128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游展宗  
訴訟代理人  饒斯棋律師
            羅偉恆律師
            張佑聖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顏筱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2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游展宗金錢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顏筱薇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顏筱薇之附帶上訴駁回。
第一審訴訟費用關於廢棄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含附帶上訴部分），均由顏筱薇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游展宗（下稱姓名）於原審即抗辯其以父母婚前、婚後各贈與之新臺幣（下同）440萬元、300萬元，購買如附表三編號1號所示不動產（下稱頭份房地），該房地為伊婚前財產之轉化及延續與婚後無償取得財產，不應列入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85頁）。嗣於本院陳以：縱伊父母非贈與上開款項，伊亦有以該婚前財產支付頭份房地買賣價金，應自該房地之基準日價額扣除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5頁，本院卷二第233至235頁），核係對於第一審已提出之防禦方法為補充，應予准許。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顏筱薇（下稱姓名）指稱游展宗違反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關於新防禦方法提出之限制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21頁），並不可採。
乙、實體事項　　
壹、顏筱薇主張：兩造於民國99年5月1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伊於110年5月28日訴請離婚，兩造於同年10月12日調解離婚成立，並合意以同年5月28日為計算婚後財產之基準日。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為如附表一編號2、4、5號所示計64萬5,280元，無婚後債務；倘認如附表一編號1號所示不動產（下稱新竹房地）屬伊之婚後財產，則應另計入如附表二各編號所示婚後債務。游展宗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為如附表三各編號所示計2,687萬9,035元【其中編號3號所示游展宗設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中之1,397萬5,000元（下合稱系爭款項），係游展宗為減少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於基準日前5年惡意處分，應追加計算】；其婚後雖有如附表四各編號所示債務（下合稱附表四債務），惟倘系爭款項非屬惡意脫產，附表四債務亦屬惡意脫產而不得計入。故伊得請求兩造婚後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伊僅請求600萬元等情。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求為命游展宗給付600萬元及加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下合稱600萬元本息）之判決（原審命游展宗給付245萬9,685元本息，駁回顏筱薇其餘之訴。游展宗、顏筱薇各就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附帶上訴）。並附帶上訴及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顏筱薇部分廢棄；㈡游展宗應再給付顏筱薇354萬315元，及自110年7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㈣游展宗之上訴駁回。
貳、游展宗則以：顏筱薇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應再計入新竹房地、如附表一編號3號所示顏筱薇設在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款中之11萬5,803元及如附表一編號6號所示台積電股票10張（下合稱系爭台積電股票）。次伊父母於兩造婚前、婚後各贈與伊440萬、300萬元，供伊購買頭份房地，該房地全數為伊父母出資，不應列入分配；退步言，頭份房地買賣價金有414萬元係以伊婚前財產與父母無償贈與之金錢給付，亦應自該房地之基準日價額扣除。再游展宗中信帳戶之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額，應以0元計算；且伊因從事期貨交易，始以游展宗中信帳戶作為入、出金帳戶並匯出系爭款項至訴外人〇〇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〇〇期貨公司）、〇〇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〇〇期貨公司）之期貨保證金帳戶，另以郵政壽險貸款進行期貨交易，非惡意減少婚後財產，顏筱薇未證明伊主觀上有侵害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故意。又顏筱薇對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應免除其分配額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及附帶上訴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游展宗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顏筱薇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顏筱薇之附帶上訴駁回；㈣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一、查兩造於99年5月1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顏筱薇於110年5月28日訴請離婚，兩造於同年10月12日調解離婚成立，並合意以同年5月28日為計算兩造婚後財產之基準日。顏筱薇於基準日有如附表一編號2、4、5號所示婚後財產，及如附表二編號1號所示婚後債務；游展宗於基準日有如附表三編號2、4至9號所示婚後財產及附表四債務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50至253、456至459頁），且有戶籍謄本、調解筆錄、〇〇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〇〇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4年1月6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40000639號函所附貸款申請暨個人資料表、貸款契約書（購屋貸款專用借據）與說明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5、117頁，本院卷一第211至221頁），首堪認定。
二、顏筱薇婚後剩餘財產之認定：
　㈠新竹房地（附表一編號1號）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⒈查顏筱薇於106年7月間，以自己名義向訴外人〇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〇〇建設公司）買受時為預售屋之新竹房地，俟109年間新竹房地建築完成後，於同年12月28日登記取得該房地所有權等情，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建物登記謄本可憑（見原審卷二第83、131頁，本院卷一第155至157頁）。兩造亦同意以1,528萬元計算新竹房地於基準日之價值（見本院卷一第375頁，本院卷二第440頁）。
　⒉顏筱薇雖主張：新竹房地為訴外人即伊父親〇〇〇出資購買，借名登記在伊名下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10、469頁，原審卷三第27、303、411頁，本院卷一第85頁，本院卷二第217、281、339、369頁），惟為游展宗否認。查：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借名登記契約，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出名為登記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人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主張借名登記契約存在者，應就該利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02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顏筱薇於本件訴訟之初曾自述：新竹房地係伊使用伊之婚前財產與家人支持50萬元購入云云（見原審卷一第292、294、349頁），並未表示該房地為父親借名登記。嗣迨至112年5月3日方具狀首次改稱：新竹房地係伊父親購買登記在伊名下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10頁）。果若新竹房地確為顏筱薇之父出資購買而為其父之財產，僅借名登記在顏筱薇名下，仍由顏筱薇之父自己管理、使用、處分，顏筱薇豈有未能就此為始終一致陳述之理。
　⑶關於新竹房地買賣資金來源：
　　顏筱薇固主張：伊婚前受父親委託，以父親之金錢投資取得聯電股票20張、台星科股票100張（下合稱聯電等120張股票）。嗣伊詢問父親後，於104年間買受位在頭份之〇〇〇〇5社區E棟5樓房地（下稱〇〇〇〇社區房地），並於同年2月間以父親贈與之嫁妝50萬元與婚前財產計68萬2,495元，支付訂金69萬元，訴外人即伊胞弟〇〇〇亦於105年4月18日支應50萬元，供伊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完工款與寬限期貸款。後伊出售〇〇〇〇社區房地轉換為新竹房地預售屋，並處分代伊父親投資之股票，以所得價金與家人支應之資金，於106年7月間繳納新竹房地頭期款84萬元與自107年1月20日起至109年6月20日止30期工程款計141萬元云云（見原審卷一第294、349頁，原審卷二第31、110、129、465、469至471頁，原審卷三第27、303、411頁，本院卷一第85至87、149頁，本院卷二第217至219、281、339、369頁），然亦為游展宗否認（見本院卷二第318至320頁）。查：
　①姑不論顏筱薇就其究係以出售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所得價款給付新竹房地買賣價金，或以出售股票所得與家人支應之資金給付，歷次說詞數變。依顏筱薇所陳上情（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詳後②、③所述），顯然新竹房地買賣資金並非全數由其父提供，已無由遽指該房地實質上為其父所有。遑論新竹房地買賣資金來源為何，與顏筱薇與其父間有無借名登記意思表示合致，要屬二事。
　②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99年5月11日存入現金50萬元，是日存款餘額為68萬2,495元。又顏筱薇於104年2月11日訂購〇〇〇〇社區房地，因而須支付訂金69萬元，同日顏筱薇中信A帳戶電匯轉出50萬元等情，雖有購屋預約證明單、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表可憑（見原審卷一第353頁，原審卷二第129頁，本院卷一第105頁）。惟徒以上揭電匯轉出紀錄，無從認定匯款對象為何、是否係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訂金。且顏筱薇中信A帳戶乃顏筱薇之薪資轉帳帳戶，為顏筱薇自承在卷（見原審卷一第296頁，本院卷二第391頁）；該帳戶自99年5月11日至104年2月11日乃至其後，均有薪資轉入、轉帳轉入與現金提款情形，有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67頁，本院卷一第105至109頁），顯見顏筱薇中信A帳戶之存款數額於婚後屢有增減變化，自不足徒以該帳戶於99年5月11日有存款68萬2,495元乙節，遽指顏筱薇於近5年後，仍係以結婚當日之存款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訂金。再者，繹之顏筱薇中信A帳戶交易明細，僅可知〇〇〇於105年4月18日電匯50萬元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嗣該帳戶於同年月19日轉帳提領183元、443元，於同年月25日轉帳支出13萬元，有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可憑（見原審卷一第367頁，本院卷一第107頁），除不足遽認〇〇〇前揭轉入或顏筱薇轉出目的為何，更難謂顏筱薇確有以〇〇〇所匯50萬元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款項。又顏筱薇就新竹房地買賣價金係以出售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所得價款給付乙節，洵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據此，無論顏筱薇購買〇〇〇〇社區房地之買賣資金來源為何，俱難認與新竹房地有關，遑論執此推謂顏筱薇與其父間就新竹房地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
　③顏筱薇設在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證券存款帳戶（下稱顏筱薇中信B帳戶）於106年6月28日轉帳84萬152元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嗣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同年7月17日電匯匯出84萬元，雖有上開帳戶之存摺交易明細、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可佐（見原審卷二第131、157頁，本院卷一第109頁）。然徒憑前揭電匯匯出紀錄，不足認定匯款對象為何、是否係支付新竹房地頭期款。再依顏筱薇所提工程款期款繳付金額表（見原審卷二第479頁），至多可知自107年1月20日起至109年6月20日止每期應付之新竹房地工程款數額，亦無從認定顏筱薇係以何方式繳款，遑論推謂繳款資金來源為何。況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106年6月27日存款餘額已達290萬7,737元，該日後至同年7月17日間無其他大額支出；於107年1月1日至110年5月28日除有薪資收入，猶頻繁自顏筱薇中信B帳戶轉帳匯入高額款項，更以顏筱薇中信A帳戶內資金投資股票，存款餘額屢屢達於數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此觀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中信銀行112年8月2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282349號函所附該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即明（見原審卷二第131、235至245頁）；顏筱薇復未舉證證明顏筱薇中信B帳戶內之股票係受其父委託代操投資（詳後㈣、⒊、⑴與⑵所述），無從認顏筱薇中信B帳戶轉入款項為代父投資股票所得。據此，除難謂顏筱薇中信A帳戶同年7月17日電匯匯出之84萬元純係以同年6月28日轉入之84萬152元支應，益徵顏筱薇於薪資收入外，尚有甚豐之股票收入，其應有資力自行支付新竹房地買賣價金。此外，顏筱薇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新竹房地買賣價金確係由其父親或家人出資支付，所陳前詞，殊非可採。
　④顏筱薇於109年11月2日，向〇〇銀行貸款936萬元（即如附表二編號1號所示婚後債務）以支付新竹房地買賣尾款，有前載貸款申請暨個人資料表、貸款契約書（購屋貸款專用借據）與說明可考（見本院卷一第211至221頁）。顏筱薇亦曾自陳：伊因購買新竹房地，每月須支付房貸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37至238頁），並提出新竹房地房貸繳款紀錄為佐（見原審卷一第365頁），尤彰顏筱薇尚須自行負擔繳納新竹房地房貸，非由其父負擔，要難謂新竹房地為〇〇〇之財產，僅借用顏筱薇名義登記。
　⑷另顏筱薇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其與〇〇〇間確曾就新竹房地達成借名登記意思表示合致，且該房地仍由〇〇〇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之事實。其僅空言主張，諉無足採。
　⑸基上，依顏筱薇所為舉證，皆不足證明其與〇〇〇間就新竹房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是以，新竹房地自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⒊顏筱薇復主張：倘無法證明借名登記，因游展宗從未就新竹房地給予幫助，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調整或免除分配額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69頁）。然上開規定係在計算夫或妻之全部婚後剩餘財產後，於一方對他方有得分配之差額時，始須考量有無應調整或免除分配額之情事，並非就個別財產逐一審酌夫妻對各該財產有無直接貢獻或協力。顏筱薇所陳前詞，於法無據，無可採取。　
　㈡如附表二編號2號所示款項，不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債務：
　　顏筱薇雖主張：倘新竹房地非伊父親借名登記，因伊以上揭㈠、⒉、⑶所述父親、家人支應之資金，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款項（即104年2月間訂金69萬元、105年4月18日50萬元）及新竹房地106年7月間頭期款84萬元、107年1月20日起至109年6月20日止30期工程款141萬元；訴外人即伊胞妹〇〇〇自109年5月至110年2月亦支應伊資金計126萬元。上開金額共計470萬元，係伊向兄弟姊妹之借款，應列為伊之婚後債務云云（見本院卷一第85至87頁，本院卷二第281至282頁），惟為游展宗否認（見本院卷二第282、318至320頁）。查：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85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〇〇〇〇社區房地訂金69萬元難認係以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兩造結婚當日之存款支付；〇〇〇於105年4月18日電匯之50萬元無從認有用以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款項；顏筱薇更未舉證證明新竹房地買賣價金係由其父親或家人出資，悉經認定如前（詳上㈠、⒉、⑶、②與③所述）。又依顏筱薇所提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見原審卷一第367頁，原審卷二第241至244頁，本院卷一第107頁），充其量可知〇〇〇於105年4月18日電匯50萬元；暨〇〇〇自109年5月7日起至同年12月7日止按月匯款2萬元、於110年1月22日及同年2月4日依序匯款56萬元、54萬元，共計匯款126萬元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而各為金錢交付之事實，依前說明，亦不足率謂顏筱薇與〇〇〇、〇〇〇間即有達成消費借貸意思表示合致。此外，顏筱薇就其對兄弟姊妹有借款債務470萬元，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詞，所陳前情，要難採取。
　㈢顏筱薇中信A帳戶（附表一編號3號）存款中之11萬5,803元，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顏筱薇固主張：顏筱薇中信A帳戶之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額，應以0元計算云云（見原審卷三第412至413頁，本院卷二第341頁），然為游展宗否認（見本院卷一第176頁）。查：
　⒈按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所有。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為婚後財產，民法第1017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99年5月9日存款餘額為18萬2,495元，同年月11日現金存入50萬元後，存款餘額增為68萬2,495元；於基準日存款餘額為29萬8,298元等情，有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可稽（見原審卷一第353頁，原審卷二第245頁）。顏筱薇雖主張：伊父母親於伊結婚前贈與伊嫁妝50萬元，俟伊結婚當天休假，方存至銀行云云（見原審卷二第31頁，本院卷二第390頁），並援引其在存摺內頁手寫加註「爸爸給的媽媽費用」等字樣為佐（原審卷一第353頁），然為游展宗否認（見本院卷二第319頁）。查上開手寫加註乃顏筱薇自行記載，純屬其單方面陳述，不足據此推認所言是否屬實；顏筱薇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所陳上情，自無可採。又本件並無事證可認前揭50萬元於兩造登記結婚前已存入帳戶，依前規定，應推定為顏筱薇之婚後財產。是游展宗抗辯顏筱薇中信A帳戶之婚前存款為18萬2,495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6頁），尚值採信；顏筱薇主張該帳戶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額云云，則非可取。
　⒊顏筱薇復主張：顏筱薇中信A帳戶之基準日存款中尚含有台積電部門主管交付之聚餐活動費用6萬元，應予扣除云云（見原審卷一第296、353頁，原審卷三第304、412至413頁，本院卷二第439頁），惟洵未舉證證明，無可憑採。
　⒋綜上，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基準日之存款餘額扣除結婚時存款餘額，為11萬5,803元（計算式：298,298－182,495＝115,803），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㈣系爭台積電股票（附表一編號6號）中之8張，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⒈查顏筱薇於結婚前一日即99年5月10日，名下有聯電等120張股票，嗣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陸續售出。又顏筱薇於110年1月28日至同年5月11日間，陸續買入台積電股票10張（即系爭台積電股票），於基準日仍繼續持有該股票等情，有保管劃撥帳戶客戶餘額表、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14日保結投字第1120016562號函所附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可稽（見原審卷一第351頁，原審卷二第199頁，本院卷一第195頁，本院卷二第409至433頁），首堪認定。
　⒉顏筱薇主張：訴外人即伊胞妹〇〇〇原委託伊代為購買京元電子股票，嗣出售該股票轉購台積電股票2張，故系爭台積電股票有2張不應列入伊之婚後財產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94、349、355、369頁，原審卷三第28至29、306、414頁，本院卷一第77頁，本院卷二第217、341、371、401頁），固為游展宗否認。查顏筱薇於110年3月8日透過LINE通訊軟體（下稱LINE）傳訊予〇〇〇稱「你之前匯給我100萬元，上次的賺了8萬，所以有108萬」、「買兩張600要120萬」、「你要在（按：應為『再』之誤）給我12萬」，並傳送其於同年月5日購買台積電股票之成交資訊截圖予〇〇〇，〇〇〇則覆以「好」等情，有LINE對話紀錄可憑（見原審卷一第369頁）。參以〇〇〇於109年8月24日確有電匯100萬元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有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可佐（原審卷一第371頁，原審卷二第242頁）。系爭台積電股票亦有2張係分別於110年1月28日、同年3月5日以每股600元買入，有證券對帳單查詢資料可考（見原審卷二第127頁，本院卷二第363頁）。核均與顏筱薇前揭LINE對話紀錄所述情節相合。堪認顏筱薇主張系爭台積電股票有2張為〇〇〇委託購買等語，應值採信。至〇〇〇嗣有無如數給付投資款差額12萬元，乃顏筱薇與〇〇〇間別一法律關係，不足執以反推顏筱薇未受〇〇〇委託購買。游展宗抗辯：一般人通常係將自己名下證券帳戶交由受託人操作股票，顏筱薇主張受其妹委託代操股票與常情不符。又本件無證據證明〇〇〇業匯款12萬元予顏筱薇云云（見本院卷一第179至180頁，本院卷二第323、405頁），皆無從為游展宗有利之認定。是系爭台積電股票中，有2張不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⒊顏筱薇另主張：伊父親於98年2月2日匯款90萬元予伊，委託伊代為理財規劃。伊為分別管理父親委託之金錢，即開設顏筱薇中信B帳戶進行股票交易，並於婚前購入聯電等120張股票。系爭台積電股票之其餘8張，係伊以婚前財產與父親委託理財規劃之財產即聯電等120張股票轉化與延續而來，不應列入婚後財產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94、349、355頁，原審卷二第31、110、119、121頁，原審卷三第28至29、305至306、413至414頁，本院卷一第77、149、193、244頁，本院卷二第217、341、371頁），惟為游展宗否認。查：
　⑴〇〇〇曾於98年2月2日匯款90萬元至顏筱薇設在〇〇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下稱顏筱薇〇〇帳戶），嗣該帳戶於同年3月30日現金支出50萬元、同年4月20日轉帳支出80萬元。顏筱薇於同年間另開設顏筱薇中信B帳戶，於同年3月30日現金存入50萬元、同年4月20日電匯存入80萬元等情，固有顏筱薇〇〇帳戶存摺內頁、顏筱薇中信B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可憑（見原審卷二第119頁，本院卷一第163頁，本院卷二第223、357頁）。然徒以上開金錢收入、支出與開設帳戶之事實，無從認定〇〇〇即係委託顏筱薇代操投資。且顏筱薇〇〇帳戶於同年2月9日、同年3月10日另依序存入51萬6,107元、48萬3,850元，並均註明「台積電」，有顏筱薇〇〇帳戶存摺內頁可考（見原審卷二第119頁，本院卷二第357頁）；顏筱薇復坦言：同年2月9日存入之51萬6,107元為台積電員工股票分紅交易所得金錢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7頁），可見顏筱薇中信B帳戶同年3月30日、同年4月20日存入之資金縱係提領自顏筱薇〇〇帳戶，其中確含顏筱薇自有資金，非全數源於〇〇〇同年2月2日所匯90萬元至灼。
　⑵再者，顏筱薇自98年4月20日起，使用上述匯入顏筱薇中信B帳戶之資金計130萬元與同年5月26日轉帳存入之1萬6,000元，陸續買進、賣出中保、華碩、鴻準、友達、華通股票（部分中保股票交割款來自該期間出賣友達股票所得），迄至同年7月3日已將先前買入之全數華碩、鴻準、友達、華通股票與部分中保股票賣出，是日存款餘額為129萬8,936元。顏筱薇於同年月9日自顏筱薇中信B帳戶提領現金8萬元，同年月10日將該帳戶剩餘存款121萬8,936元全數轉至其薪資轉帳帳戶即顏筱薇中信A帳戶，顏筱薇中信B帳戶存款降為0元；嗣除於同年月16日因賣出同年月3日前購入之剩餘中保股票而匯入10萬2,450元外，自同年月10日起買進股票所需交割款（含聯電等120張股票）皆來自其他帳戶另行轉入之資金與出賣同年月10日以後新購入股票所得，顏筱薇於婚前、婚後更均頻繁將顏筱薇中信B帳戶含出賣股票所得在內之存款餘額全數轉帳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等情，此觀顏筱薇中信A、B帳戶之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證券交易明細即明（見原審卷二第115、119、141至167、225至246頁，本院卷一第161頁，本院卷二第223至229頁）。顏筱薇主張：伊未曾以婚後財產匯入顏筱薇中信B帳戶，全係透過該帳戶內原有之伊父親款項操作交易云云（見本院卷一第149、443頁），顯與客觀事實不符。準此，衡諸常理，果若顏筱薇確係受〇〇〇委託代為理財投資，並為分別管理代操資金而開立顏筱薇中信B帳戶，其為期權益明確，勢當避免提領使用該帳戶之股票投資所得、將帳戶內金錢轉至其他帳戶、或頻繁自其他帳戶注入新資金。由顏筱薇屢屢動支顏筱薇中信B帳戶內金錢或自其他帳戶轉入股票交割款，而混和運用自己可支配帳戶內之資金，益徵顏筱薇中信B帳戶內之股票投資所得實俱由顏筱薇自行支配使用，殊難遽謂該帳戶內股票為顏筱薇受〇〇〇委託代操投資，聯電等120張股票之買賣資金更無從認係以〇〇〇98年2月2日所匯90萬元支付。顏筱薇執前詞主張聯電等120張股票為〇〇〇委託理財規劃之財產云云，諉難採信；其空言泛謂：伊經父親同意使用代父親投資之股票獲利，日後亦須還款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09至110頁），洵未舉證證明，更無可取。
　⑶顏筱薇於99年5月11日結婚後，陸續買進、賣出聯電、台星科股票，並先後於100年1月12日、108年7月26日依序出清名下全數聯電、台星科股票，且將所得款項全數轉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而顏筱薇婚後固另有買賣其他股票，惟於109年12月11日業將顏筱薇中信B帳戶存款餘額全數轉帳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俟買進系爭台積電股票時，始自其他帳戶逐次轉入所需股票交割款，有顏筱薇中信B帳戶存摺交易明細、證券對帳單查詢資料可參（見原審卷二第141至167、225至231頁，本院卷二第409至132頁）。顯見顏筱薇出賣聯電等120張股票所得，早已與其所有之其他金錢混同且經轉出，無從認定系爭台積電股票係以出賣聯電等120張股票所得價金買受。且股票一經賣出即變更型態為金錢代替物，與其他金錢性質無殊，縱續以該出賣股票所得金錢買進其他股票，亦無所謂從舊股票「轉化」為新股票可言。顏筱薇主張系爭台積電股票有8張為其婚前財產轉化與延續而來，故不應列入婚後財產云云，於法不合，要非可採。
　⒋基上，系爭台積電股票有8張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台積電股票於110年5月28日之收盤價為每股590元，有歷史股價資料可憑（見原審卷二第455頁），則顏筱薇於基準日應計入婚後財產之台積電股票價值為472萬元（計算式：8,000×590＝4,720,000）。顏筱薇主張應以是日調整後收市價每股560.81元計算云云（見本院卷一第457頁），並非有據。況即令按此計算，顏筱薇婚後剩餘財產價值仍顯高於游展宗之婚後剩餘財產價值（詳後述），併予指明。
　㈤顏筱薇之婚後財產應扣除出賣婚前股票所得價金：　
　⒈按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係以婚後財產為分配之範圍，婚前財產因與婚姻共同生活及婚姻貢獻無關而不納入分配。故處分婚前財產所得而增加之婚後積極財產，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時，應將該處分所得額於婚後財產中扣除（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33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聯電等120張股票固難認係〇〇〇委託顏筱薇理財規劃所得，惟確屬顏筱薇之婚前財產，依前說明，自應將顏筱薇處分聯電等120張股票之所得額自婚後財產中扣除。又顏筱薇於結婚後仍陸續買進聯電、台星科股票，俟99年11月26日以每股15元賣出聯電股票30張、同年12月22日以每股21.8元賣出台星科股票88張、100年11月28日以每股21.5元賣出台星科股票15張，有證券對帳單查詢資料可佐（見本院卷二第409至415、429至132頁）。經以兩造不爭執之先進先出法計算（見本院卷二第439頁），顏筱薇處分聯電等120張股票之所得額為247萬6,400元（計算式：20,000×15＋88,000×21.8＋12,000×21.5＝2,476,400）。是顏筱薇之婚後財產，應扣除247萬6,400元。
　㈥綜上所述，顏筱薇之婚後財產除兩造不爭執之附表一編號2、4、5號所示汽車、存款、保單外，尚應加計新竹房地（基準日價值1,528萬元）、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款11萬5,803元、系爭台積電股票之8張（基準日價值472萬元），並扣除如附表二編號1號所示婚後債務、及顏筱薇出賣婚前財產即聯電等120張股票所得價金247萬6,400元。是顏筱薇之婚後剩餘財產為901萬337元（計算式：15,280,000＋570,000＋115,803＋47,045＋28,235＋4,720,000－9,274,346－2,476,400＝9,010,337）。
三、游展宗婚後剩餘財產之認定：
　㈠頭份房地（附表三編號1號）應列入游展宗之婚後財產，惟游展宗之婚後財產應扣除344萬元：
　⒈查游展宗於兩造結婚前之98年12月13日，分別與訴外人〇〇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〇〇公司）、〇〇〇簽立房屋、土地買賣契約，買受時為預售屋之頭份房地，約定房屋總價280萬元，分期給付方式為訂金10萬元、簽約金60萬元、開工款80萬元、4樓頂板灌漿完成30萬元、申請使用執照30萬元、交屋款10萬元、貸款60萬元；土地總價430萬元，以貸款一次支付。總計頭份房地買賣價金710萬元。游展宗於99年間頭份房地建築完成後，於同年8月10日登記取得該房地所有權等情，有〇〇公司114年5月9日函所附房屋、土地買賣合約書、建物登記謄本可稽（見原審卷一第375至377頁，本院卷二第127至195頁）。兩造亦同意以1,142萬2,726元計算頭份房地於基準日之價值（見本院卷二第440頁）。　
　⒉游展宗中信帳戶於98年12月21日存款餘額為9萬2,977元，同日訴外人即游展宗父親〇〇〇轉入220萬元後，存款增為228萬2,977元。嗣游展宗中信帳戶於同年月22日轉帳80萬元至〇〇公司設在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中小企銀）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〇〇帳戶），並陸續支出其他款項，於99年2月6日存款餘額為9萬4,887元；後於同年月8日自其他帳戶轉入73萬9,416元，存款餘額增為83萬4,303元，並於同日轉帳30萬元至〇〇帳戶。〇〇〇於同年4月7日再轉入220萬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經游展宗陸續支出，於同年5月10日存款餘額為84萬8,615元，其後於同年6月14日、同年月22日依序轉帳30萬元、14萬元至〇〇帳戶。另訴外人即游展宗母親〇〇〇於同年8月5日轉帳300萬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該帳戶於翌日即同年月6日轉帳190萬元至〇〇帳戶等情，有中信銀行113年5月23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76398號函所附交易明細資料、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〇〇公司帳戶資料可憑（見原審卷三第389頁，本院卷一第431頁，本院卷二第258至262頁）。游展宗另於99年7月28日向〇〇銀行借款300萬元，於同年8月13日經全數撥款至〇〇公司設在臺灣中小企銀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乙節，有〇〇銀行中區授信作業中心114年5月13日國世中區授作字第1140000157號函、同年7月9日國世中區授作字第1140000228號函暨所附放款交易明細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03至210、295至300頁）。
　⒊據此，依上揭游展宗中信帳戶匯款至〇〇帳戶之金額、時序，並參酌前載頭份房地買賣合約書所定分期給付之金額、期限，堪認頭份房地買賣價金之開工款80萬元、4樓頂板灌漿完成30萬元、申請使用執照30萬元，及99年6月22日匯款至〇〇公司帳戶之14萬元，係以游展宗婚前財產（含〇〇〇婚前提供之資金）支付；房屋貸款60萬元與土地貸款430萬元，合計490萬元（計算式：600,000＋4,300,000＝4,900,000），其中190萬元實際以〇〇〇婚後提供之資金支付，其餘300萬元由游展宗貸款支付。又考之顏筱薇陳以：游展宗雙親曾向伊表示不需還款，這筆錢就給兩造。游展宗可主張雙親有贈與金錢，但不能否認伊對頭份房地亦有協力貢獻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05頁，本院卷一第441頁，本院卷二第343、375、391頁），應認游展宗抗辯〇〇〇於99年8月5日贈與300萬元予其等語，尚值採信，則前揭頭份房地買賣價金中之190萬元係以游展宗婚後無償取得財產給付，亦可認定。顏筱薇另稱：游展宗係向父母借款買房，婚後亦有每個月還款云云（見原審卷二第30頁，本院卷一第441頁，本院卷二第343、391頁），未舉證證明，並不可採。　
　⒋至游展宗抗辯：伊於98年12月22日自游展宗中信帳戶匯款70萬元至顏筱薇帳戶，係為給付頭份房地之訂金10萬元、簽約金60萬元。又貸款300萬元係以伊父母無償贈與之金錢償還。故頭份房地全數為伊父母出資，不應列入伊之婚後財產，上述70萬元亦係以伊之婚前財產給付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34至235、279、285、327至330頁），然為顏筱薇否認（見原審卷一第184、236、292頁，原審卷二第30、105頁，原審卷三第298頁，本院卷一第373、441、460頁）。查依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見本院卷二第262頁），僅可知該帳戶於98年12月22日轉帳70萬元至顏筱薇帳戶，無從遽謂有無以此支付頭份房地買賣價金。再游展宗係與〇〇銀行約定以其本人設在該行竹科分行存款帳戶自動扣繳300萬元之每月貸款本息等情，有〇〇銀行中區授信作業中心114年5月13日國世中區授作字第1140000157號函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03頁）。而〇〇〇於98年12月21日、99年4月7日各轉入之220萬元，於同年8月5日以前已消耗殆盡；〇〇〇於同年8月5日轉入之300萬元扣除翌日轉帳至〇〇公司帳戶之190萬元後，雖有餘款110萬元，然未見游展宗中信帳戶有整筆或按月轉帳固定金額至〇〇銀行情形，此觀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即明（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58頁）。游展宗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係以前揭父母提供之金錢給付訂金、簽約金與償還〇〇世華銀行貸款。是游展宗執上詞抗辯頭份房地全數為其父母出資，頭份房地買賣價金另有70萬元係其以婚前財產給付云云，並不可採。
　⒌基上，頭份房地並非全數以游展宗父母贈與之金錢購買，自應列入游展宗之婚後財產。然按夫或妻之婚前財產，本不得納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範圍。而夫或妻之一方以婚前財產或無償取得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其所負債務者，除已補償者外，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納入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此觀民法第1030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頭份房地買賣價金之開工款80萬元、4樓頂板灌漿完成30萬元、申請使用執照30萬元係以游展宗婚前財產（含〇〇〇婚前提供之資金）支付，另有190萬元以〇〇〇婚後贈與之金錢給付；又游展宗於99年6月22日匯款至〇〇公司帳戶之14萬元，因無證據可認係基於婚前發生之債務而為給付，應認係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務。依上說明，就婚前給付之110萬元（計算式：800,000＋300,000＝1,100,000），應自頭份房地價值中扣除，其餘在婚後以婚前財產或婚後無償取得金錢所為給付計234萬元（計算式：300,000＋140,000＋1,900,000＝2,340,000），則應納入游展宗之婚後債務。是游展宗之婚後財產，應扣除344萬元（計算式：1,100,000＋2,340,000＝3,440,000）。
　㈡游展宗中信帳戶（附表三編號3號）存款應以0元計算，且不應追加計算系爭款項；附表四債務亦應列入游展宗之婚後債務：
　⒈查游展宗中信帳戶於99年5月10日存款餘額為84萬8,615元（詳上三、㈠、⒉所述），縱扣除嗣於同年6月14日、同年6月22日轉帳至〇〇帳戶之30萬元、14萬元，仍有40萬8,615元（計算式：848,615－300,000－140,000＝408,615）。又游展宗中信帳戶於基準日存款餘額為7萬987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該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可稽（見原審卷三第111頁）。據此，堪認游展宗中信帳戶之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額，應以0元計算。
　⒉顏筱薇雖主張：游展宗為減少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於基準日前5年自游展宗中信帳戶轉出系爭款項計1,397萬5,000元，應追加計算為婚後財產；附表四債務亦屬惡意脫產，不應計入游展宗之婚後債務云云，惟為游展宗否認。查：
　⑴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準此，夫或妻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婚後財產，須主觀上有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之意思，始得將該被處分之財產列為婚後財產，且應由主張夫或妻之他方為減少己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處分者，就其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1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關於系爭款項：
　①查游展宗於104年1月7日在〇〇期貨公司開立帳號0000000000號期貨帳戶（下稱〇〇期貨帳戶），約定以游展宗中信帳戶為入、出金帳戶，並於基準日前5年內如附表五各編號所示日期即自105年6月28日至106年8月23日止，自游展宗中信帳戶轉帳計625萬元至〇〇期貨公司設在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期貨保證金帳戶（下稱〇〇保證金帳戶），及自〇〇期貨公司電匯回計773萬4,803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游展宗另於106年8月14日在〇〇期貨公司開立帳號00000000000號期貨帳戶（下稱〇〇期貨帳戶），約定以游展宗中信帳戶為入、出金帳戶，並於基準日前5年內如附表六各編號所示日期即自106年8月16日至110年4月12日止，自游展宗中信帳戶轉帳計772萬5,000元至〇〇期貨公司之期貨保證金帳戶（下稱〇〇保證金帳戶），及自〇〇期貨公司電匯回計9萬4,000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等情，有中信銀行113年1月19日中信銀字第113225839122795號函所附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同年5月23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76398號函、114年4月8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217888號函所附匯款人資訊、匯款交易明細，〇〇期貨公司同年3月27日元期字第1140000692號函，〇〇期貨公司113年1月31日富期法務字第1130000043號函及所附客戶開戶資料、同年6月6日富期法務字第1130000183號函所附〇〇期貨帳戶107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入出金紀錄、114年3月28日富期法務字第1140000099號函、同年5月8日富期法務字第1140000151號函所附自106年8月開戶起至同年12月31日入出金紀錄可憑（原審卷三第85至111、127至129、383、395至398頁，本院卷一第385、387頁，本院卷二第29至33、41頁），首堪認定。
　②經本院於113年12月13日、114年2月4日向〇〇期貨公司調取游展宗自開戶起至110年5月28日交易明細資料（見本院卷一第135、337頁），據覆：於資料法定保存期間內，游展宗於函詢期間未曾從事期貨交易。又〇〇期貨帳戶於110年5月28日因游展宗未從事期貨交易，故權益數為0，雖有〇〇期貨公司113年12月24日元期字第1130003282號函、114年2月10日元期字第1140000298號函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69、339頁）。惟〇〇期貨公司保存資料期限為5年，此觀該公司114年3月27日元期字第1140000692號函即明（本院卷一第385頁），足見〇〇期貨公司係因已過資料保存期限，方查無距本院函詢時已逾5年（即108年12月以前）之期貨交易資料，要難執以反推游展宗未曾在該公司從事期貨交易。再者，徵之游展宗於基準日前5年內，與〇〇期貨公司最後一次銀行交易往來日為106年8月23日，且係自該公司電匯回521萬4,803元，有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可參（見原審卷三第92至111頁）。佐以游展宗適於同年月14日另在〇〇期貨公司開戶，自斯時起至110年5月28日均持續以〇〇期貨帳戶進行期貨交易，有〇〇期貨公司112年9月11日富期法務字第1120000336號函所附〇〇期貨帳戶交易明細、114年1月23日富期法務字第1140000029號函所附〇〇期貨帳戶自開戶日至106年12月31日交易紀錄、114年5月8日富期法務字第1140000151號函所附〇〇期貨帳戶自107年1月1日至110年5月28日交易紀錄、110年1月至同年5月對帳單可據（見原審卷二第343至429頁，本院卷一第263至325頁，本院卷二第43至125頁），堪認游展宗抗辯：伊係將〇〇期貨公司之資金全數轉入游展宗中信帳戶，再轉至〇〇期貨公司作期貨交易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9頁），應值採信。由是可知，游展宗前確有以〇〇期貨帳戶進行期貨交易，因而陸續轉帳至〇〇保證金帳戶，惟於106年8月23日至110年5月28日間未使用〇〇期貨帳戶進行期貨交易，並業將先前以該帳戶投資期貨所餘資金轉回游展宗中信帳戶，於基準日前5年內轉回金額復大於轉出金額，顯難認游展宗主觀上係出於減少顏筱薇對於剩餘財產分配之意思而轉出625萬元。顏筱薇僅擷取上開〇〇期貨公司函所載「游展宗於函詢期間未從事期貨交易」之片段文字，即率指游展宗係惡意處分財產云云（見本院卷一第353頁，本院卷二第345、377頁），要無可取。
　③游展宗自106年8月14日在〇〇期貨公司開戶起至110年5月28日均持續以〇〇期貨帳戶進行期貨交易，業如前述。〇〇期貨帳戶自開戶起至106年12月31日之平倉損益計-321萬8,009元，自107年1月1日起至110年5月28日之平倉損益計-420萬3,536元，合計達-742萬1,545元（計算式：3,218,009＋4,203,536＝7,421,545），有前載〇〇期貨帳戶交易紀錄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25頁，本院卷二第110頁）。又所謂平倉損益，係指總結該筆交易平倉（即交易者結束該筆交易）後，扣除價差、股息、手續費與交易稅等費用後之淨利潤或淨損失即最終盈虧，有〇〇期貨公司114年5月8日富期法務字第1140000151號函所附說明可考（見本院卷二第39頁）。足認游展宗自游展宗中信帳戶轉帳772萬5,000元至〇〇保證金帳戶，確係作為期貨交易使用，且總體投資虧損數額與其投入資金數額復相差非鉅，殊難謂游展宗係為減少顏筱薇可分配之剩餘財產始行轉帳。雖游展宗於基準日前5年內僅自〇〇期貨公司電匯回計9萬4,000元；〇〇期貨帳戶於110年5月28日之權益數亦僅餘16元，有〇〇期貨公司113年1月31日富期法務字第1130000043號函所附基準日帳戶權益數可查（見原審卷三第129頁）。然衡諸一般社會經驗，期貨投資遭逢虧損，實屬正常，不足執此反推先前注入期貨投資資金行為即係惡意處分財產。顏筱薇率以游展宗投入〇〇期貨公司之金額，與轉回金額或〇〇期貨帳戶之基準日權益數相差甚鉅為由，指摘游展宗惡意處分財產云云（見本院卷一第73、81、373頁，本院卷二第345至347、377頁），容難憑採。
　⑶關於附表四債務：
　①游展宗於106年5月31日以頭份房地為抵押物，向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公司）壽險借款500萬元，同年6月6日取得所借金額後，即轉帳490萬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剩餘10萬元留在其郵局帳戶供扣繳貸款本息、繳納保費。游展宗於109年8月5日再以頭份房地為抵押物，向中華郵政公司壽險借款200萬元，取得所借金額後於同年月8日全數轉帳至游展宗中信帳戶等情，有中華郵政公司113年1月18日儲字第1130009044號函所附客戶歷史交易清單、郵政壽險不動產抵押借款申請書與借據可稽（見原審卷三第63至78頁）。
　②游展宗中信帳戶於106年6月間轉入上述壽險借款490萬元後，即於如附表五編號10至13號所示日期陸續轉帳計450萬元至〇〇保證金帳戶，餘款加計原有存款餘額、陸續匯入之薪資與獎金等收入，均供作繳納信用卡、房貸、保費、購物、小額領現等支出，嗣游展宗於如附表六編號1號所示日期即同年8月16日，再將帳戶內餘款40萬元轉帳至〇〇保證金帳戶。又游展宗中信帳戶於109年8月間轉入前揭壽險借款200萬元後，亦於如附表六編號17至19號所示日期陸續轉帳計190萬元至〇〇保證金帳戶，餘款10萬元留在帳戶內使用，有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可查（見原審卷三第90至92、107頁）。可見游展宗應係為從事期貨交易，始借貸附表四債務以獲取資金。游展宗抗辯：伊婚後為投資賺錢，方以頭份房地抵押貸款700萬元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83至384頁，原審卷二第90頁，本院卷二第281頁），應屬可取。是以，殊無從認游展宗係為惡意脫產而借貸附表四債務。
　⑷顏筱薇復主張：游展宗於訴訟過程中未確實揭露財產，一直不願說明工作所得去向與投資實現收益，歷次所述亦不一，應係隱匿、處分財產及故意製造債務，惡意減少剩餘財產分配金額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06至107、469頁，原審卷三第407至408、430至432頁，本院卷一第77、83、151、353、441、456頁，本院卷二第280、347、377頁）。然游展宗於本件訴訟進行期間有無積極配合吐實，與其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是否主觀上為減少顏筱薇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財產處分，係屬二事。況游展宗於原審業陳以其為投資賺錢而以頭份房地抵押貸款如前（見原審卷一第384至385頁，原審卷二第90頁）。顏筱薇所陳上情，無可憑採。
　⑸基上，依顏筱薇所為舉證，皆不足證明游展宗主觀上係為減少顏筱薇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轉出系爭款項或借貸附表四債務。是以，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數額自不應追加計算系爭款項；附表四債務亦應列入游展宗之婚後債務。
　㈢綜上所述，游展宗之婚後財產除兩造不爭執之附表三編號2、4至9號所示存款、保單、股份外，尚應加計頭份房地（基準日價值1,142萬2,726元），並扣除以游展宗婚前財產與母親無償贈與金錢支付之頭份房地買賣價金與對〇〇公司婚後債務計344萬元、附表四債務。是游展宗之婚後剩餘財產為344萬4,772元（計算式：11,422,726＋40,534＋123,962＋22,057＋12,625＋11,102＋1,200,026＋16－3,440,000－5,948,276＝3,444,772）。
四、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然顏筱薇於基準日之婚後剩餘財產價值高於游展宗之婚後剩餘財產價值，自不得請求游展宗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是顏筱薇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游展宗給付600萬元本息，即屬無據。　　
肆、綜上所述，顏筱薇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游展宗給付600萬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判命游展宗給付245萬9,685元本息，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游展宗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顏筱薇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假執行之聲請，經核於法並無不合，顏筱薇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附帶上訴。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予以論駁贅述。
陸、據上論結，游展宗之上訴為有理由，顏筱薇之附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廖穗蓁
　　　　　　　　　　　　　　　法　官　李佳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顏筱薇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
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卓佳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附表一：顏筱薇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即積極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

		兩造主張

		證據出處



		1

		不動產

		新竹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同段0000建號即門牌號碼新竹市○區○○路00號11樓之7房屋（下稱新竹房地）

		15,280,000元

		⒈顏筱薇：係借名登記，不應列入。
⒉兩造同意簡化爭點，以15,280,000元計算基準日價值（本院卷二第440頁）。

		原審卷一第202頁，原審卷二第83、131頁，本院卷一第155至157頁



		2

		動產

		車牌000-0000之LEXUS汽車(2016年)

		570,000元

		兩造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20至121、172、244、251、456頁）。

		原審卷一第206頁，原審卷二第83頁



		3

		存款

		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0或115,803元

		1.顏筱薇：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額，應以0元計算。
⒉游展宗：結婚時為182,495元，基準日為298,298元，應計入115,803元。

		原審卷一第353頁，原審卷二第245至246頁



		4

		存款

		〇〇世華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47,045元

		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165、250頁）。

		原審卷三第375至379頁，本院卷一第221頁



		5

		保單

		三商美邦人壽祥安終身壽險(20年期)(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

		28,235元

		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149、244、250頁）。

		原審卷二第315頁，本院卷一第159頁



		6

		股份

		台積電股票10張

		0或5,900,000元

		⒈顏筱薇：2張為妹妹〇〇〇委託購買，8張係婚前財產及父親財產在婚後之轉化和延續，不應列入。
⒉游展宗：應列入婚後財產。

		原審卷一第355、369至371頁、原審卷二第141至167頁



		合計

		


		


		21,941,083元（依游展宗抗辯）
編號2、4、5號計645,280元（依顏筱薇主張）

		


		








附表二：顏筱薇於基準日之婚後債務(即消極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

		備註

		證據出處



		1

		貸款

		〇〇世華銀行房屋貸款000000000000號帳戶

		9,274,346元

		兩造不爭執。

		原審卷二第319頁，本院卷一第221頁



		2

		借款

		以父親、家人支應之資金，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款項（即104年2月間訂金69萬元、105年4月18日50萬元）及新竹房地106年7月間頭期款84萬元、107年1月20日起至109年6月20日止30期工程款141萬元；顏筱薇胞妹〇〇〇自109年5月至110年2月亦支應資金計126萬元。上開金額共計470萬元

		4,700,000元

		⒈顏筱薇主張：係向兄弟姊妹借款。
⒉游展宗否認。

		








附表三：上訴人游展宗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即積極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

		備註

		證據出處



		1

		不動產

		苗栗縣○○市○○段00
0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000建號苗栗縣○○市○○街00巷00弄00號房屋（即頭份房地）

		11,422,726元
(鑑價)

		⒈游展宗：不應列入。
⒉兩造同意簡化爭點，以11,422,726元計算基準日價值（本院卷二第440頁）。

		原審卷一第375至377頁，原審卷二第85、113頁，原審卷三第147、235至245頁



		2

		存款

		中華郵政頭份蟠桃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0,534元

		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51頁）。

		原審卷二第217頁



		3

		存款

		中國信託銀行活存撥薪000000000000號帳戶

		0或14,045,987元
（基準日餘額70,987元）

		⒈顏筱薇：游展宗惡意脫產，應再加計13,975,000元（即系爭款項）。故應列入14,045,987元（計算式：70,987＋13,975,000＝14,045,987）。
⒉游展宗：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額，應以0元計算。且伊無惡意脫產。

		原審卷一第389頁，原審卷二第261至262頁，原審卷三第85至111頁



		4

		保單

		郵政簡易人壽合家歡增額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

		123,962元

		兩造不爭執。

		原審卷三第41頁，原審卷二第281頁



		5

		保單

		〇〇人壽富世代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22,057元

		兩造不爭執。

		原審卷三第47頁，原審卷二第287頁



		6

		保單

		〇〇人壽新定期壽險(3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2,625元

		兩造不爭執。

		




		7

		保單

		〇〇人壽新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1,102元

		兩造不爭執。

		




		8

		股份

		友達40,845股(永豐商業銀行)*

		1,200,026元

		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366、393頁）。

		原審卷三第53至56、353 至356 頁



		9

		期貨

		〇〇期貨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號帳戶

		16元

		兩造不爭執。

		原審卷二第341 至429 頁，原審卷三第127 至129 、393 至398 頁



		合計

		


		


		26,879,035元（依顏筱薇主張）
編號2、4至9號計1,410,322元（依游展宗抗辯）

		


		










附表四：上訴人游展宗於基準日之婚後債務(即消極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

		備註

		證據出處



		1

		貸款

		郵政壽險於106年5月31日貸款500萬元之餘額

		4,050,543元

		⒈顏筱薇：屬惡意脫產，不應列入。
⒉游展宗：非惡意脫產。

		原審卷二第451 至452 頁，原審卷三第61至78頁、第73至78頁



		2

		貸款

		郵政壽險於109年8月5日貸款200萬元之餘額

		1,897,733元　

		同上

		




		合計

		


		


		5,948,276元

		


		










附表五：游展宗中信帳戶基準日前5年有關〇〇期貨之交易紀錄
		編號

		交易日期

		轉出

		存入

		卷頁



		1

		105.06.28

		


		存入119萬元

		原審卷三第85頁



		2

		105.07.05

		轉出50萬元

		


		原審卷三第85頁



		3

		105.10.18

		


		存入13萬元

		原審卷三第87頁



		4

		106.02.02

		


		存入120萬元

		原審卷三第88頁



		5

		106.02.06

		轉出50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6

		106.02.14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7

		106.02.21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8

		106.03.29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9

		106.04.06

		轉出15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10

		106.06.07

		轉出200萬元

		


		原審卷三第90頁



		11

		106.06.13

		轉出100萬元

		


		原審卷三第90頁



		12

		106.06.26

		轉出100萬元

		


		原審卷三第91頁



		13

		106.07.04

		轉出50萬元

		


		原審卷三第91頁



		14

		106.08.23

		


		存入521萬4,803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合計

		


		625萬元

		773萬4,803元

		










附表六：游展宗中信帳戶基準日前5年有關〇〇期貨之交易紀錄
		編號

		交易日期

		轉出

		存入

		卷頁



		1

		106.08.16

		轉出40萬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2

		106.08.23

		轉出160萬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3

		106.08.24

		轉出100萬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4

		106.08.28

		轉出170萬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5

		106.12.13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93頁



		6

		107.03.01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94頁



		7

		107.07.12

		


		存入5萬元

		原審卷三第96頁



		8

		107.07.19

		


		存入2萬元

		原審卷三第96頁



		9

		107.09.06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97頁



		10

		107.11.14

		轉出2萬元

		


		原審卷三第98頁



		11

		107.12.26

		轉出5萬元

		


		原審卷三第99頁



		12

		108.08.12

		


		存入5,000元

		原審卷三第102頁



		13

		109.02.27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5頁



		14

		109.05.11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6頁



		15

		109.08.03

		轉出5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16

		109.08.06

		轉出5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17

		109.08.10

		轉出10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18

		109.08.11

		轉出5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19

		109.08.13

		轉出4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20

		109.12.10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9頁



		21

		110.01.07

		轉出2萬元

		


		原審卷三第109頁



		22

		110.02.18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23

		110.03.04

		轉出1萬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24

		110.03.11

		轉出1萬5,000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25

		110.03.25

		轉出1萬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26

		110.04.12

		


		存入1萬9,000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合計

		


		772萬5,000元

		9萬4,000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字第128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游展宗  

訴訟代理人  饒斯棋律師

            羅偉恆律師

            張佑聖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顏筱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3年8月22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號第一

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1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游展宗金錢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

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顏筱薇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顏筱薇之附帶上訴駁回。

第一審訴訟費用關於廢棄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含附帶上訴

部分），均由顏筱薇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

    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

    7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游展宗

    （下稱姓名）於原審即抗辯其以父母婚前、婚後各贈與之新

    臺幣（下同）440萬元、300萬元，購買如附表三編號1號所

    示不動產（下稱頭份房地），該房地為伊婚前財產之轉化及

    延續與婚後無償取得財產，不應列入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等語

    （見原審卷一第385頁）。嗣於本院陳以：縱伊父母非贈與

    上開款項，伊亦有以該婚前財產支付頭份房地買賣價金，應

    自該房地之基準日價額扣除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5頁，本

    院卷二第233至235頁），核係對於第一審已提出之防禦方法

    為補充，應予准許。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顏筱薇（下稱姓

    名）指稱游展宗違反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關於新防禦方

    法提出之限制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21頁），並不可採。

乙、實體事項　　

壹、顏筱薇主張：兩造於民國99年5月1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

    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伊於110年5月28日訴

    請離婚，兩造於同年10月12日調解離婚成立，並合意以同年

    5月28日為計算婚後財產之基準日。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

    為如附表一編號2、4、5號所示計64萬5,280元，無婚後債務

    ；倘認如附表一編號1號所示不動產（下稱新竹房地）屬伊

    之婚後財產，則應另計入如附表二各編號所示婚後債務。游

    展宗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為如附表三各編號所示計2,687萬9

    ,035元【其中編號3號所示游展宗設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

    稱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中之1,397萬5,000元（下合稱系爭

    款項），係游展宗為減少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於基準日

    前5年惡意處分，應追加計算】；其婚後雖有如附表四各編

    號所示債務（下合稱附表四債務），惟倘系爭款項非屬惡意

    脫產，附表四債務亦屬惡意脫產而不得計入。故伊得請求兩

    造婚後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伊僅請求600萬元等情。爰依

    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求為命游展宗給付600萬元及

    加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下合稱600

    萬元本息）之判決（原審命游展宗給付245萬9,685元本息，

    駁回顏筱薇其餘之訴。游展宗、顏筱薇各就敗訴部分聲明不

    服，提起上訴、附帶上訴）。並附帶上訴及答辯聲明：㈠原

    判決不利顏筱薇部分廢棄；㈡游展宗應再給付顏筱薇354萬31

    5元，及自110年7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㈣游展宗之上訴駁回。

貳、游展宗則以：顏筱薇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應再計入新竹房地

    、如附表一編號3號所示顏筱薇設在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

    000號帳戶（下稱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款中之11萬5,803元

    及如附表一編號6號所示台積電股票10張（下合稱系爭台積

    電股票）。次伊父母於兩造婚前、婚後各贈與伊440萬、300

    萬元，供伊購買頭份房地，該房地全數為伊父母出資，不應

    列入分配；退步言，頭份房地買賣價金有414萬元係以伊婚

    前財產與父母無償贈與之金錢給付，亦應自該房地之基準日

    價額扣除。再游展宗中信帳戶之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

    額，應以0元計算；且伊因從事期貨交易，始以游展宗中信

    帳戶作為入、出金帳戶並匯出系爭款項至訴外人〇〇期貨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〇〇期貨公司）、〇〇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〇〇期貨公司）之期貨保證金帳戶，另以郵政壽險貸款進行期

    貨交易，非惡意減少婚後財產，顏筱薇未證明伊主觀上有侵

    害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故意。又顏筱薇對婚姻生活無貢獻

    或協力，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應免除其分配額等

    語，資為抗辯。並上訴及附帶上訴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

    游展宗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顏筱薇在第一審之訴及

    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顏筱薇之附帶上訴駁回；㈣如受不利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一、查兩造於99年5月1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顏筱薇於1

    10年5月28日訴請離婚，兩造於同年10月12日調解離婚成立

    ，並合意以同年5月28日為計算兩造婚後財產之基準日。顏

    筱薇於基準日有如附表一編號2、4、5號所示婚後財產，及

    如附表二編號1號所示婚後債務；游展宗於基準日有如附表

    三編號2、4至9號所示婚後財產及附表四債務等情，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50至253、456至459頁），且有戶

    籍謄本、調解筆錄、〇〇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〇〇

    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4年1月6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400

    00639號函所附貸款申請暨個人資料表、貸款契約書（購屋

    貸款專用借據）與說明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5、117頁，本

    院卷一第211至221頁），首堪認定。

二、顏筱薇婚後剩餘財產之認定：

　㈠新竹房地（附表一編號1號）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⒈查顏筱薇於106年7月間，以自己名義向訴外人〇〇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〇〇建設公司）買受時為預售屋之新竹房地，俟

    109年間新竹房地建築完成後，於同年12月28日登記取得該

    房地所有權等情，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

    財產查詢清單、建物登記謄本可憑（見原審卷二第83、131

    頁，本院卷一第155至157頁）。兩造亦同意以1,528萬元計

    算新竹房地於基準日之價值（見本院卷一第375頁，本院卷

    二第440頁）。

　⒉顏筱薇雖主張：新竹房地為訴外人即伊父親〇〇〇出資購買，借

    名登記在伊名下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10、469頁，原審卷三

    第27、303、411頁，本院卷一第85頁，本院卷二第217、281

    、339、369頁），惟為游展宗否認。查：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借名登記契約，係

    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

    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出名為登記之契約。

    是出名人與借名人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

    立借名登記契約。主張借名登記契約存在者，應就該利己之

    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029號判決

    意旨參照）。

　⑵顏筱薇於本件訴訟之初曾自述：新竹房地係伊使用伊之婚前

    財產與家人支持50萬元購入云云（見原審卷一第292、294、

    349頁），並未表示該房地為父親借名登記。嗣迨至112年5

    月3日方具狀首次改稱：新竹房地係伊父親購買登記在伊名

    下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10頁）。果若新竹房地確為顏筱薇

    之父出資購買而為其父之財產，僅借名登記在顏筱薇名下，

    仍由顏筱薇之父自己管理、使用、處分，顏筱薇豈有未能就

    此為始終一致陳述之理。

　⑶關於新竹房地買賣資金來源：

　　顏筱薇固主張：伊婚前受父親委託，以父親之金錢投資取得

    聯電股票20張、台星科股票100張（下合稱聯電等120張股票

    ）。嗣伊詢問父親後，於104年間買受位在頭份之〇〇〇〇5社區

    E棟5樓房地（下稱〇〇〇〇社區房地），並於同年2月間以父親

    贈與之嫁妝50萬元與婚前財產計68萬2,495元，支付訂金69

    萬元，訴外人即伊胞弟〇〇〇亦於105年4月18日支應50萬元，

    供伊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完工款與寬限期貸款。後伊出售〇〇〇〇

    社區房地轉換為新竹房地預售屋，並處分代伊父親投資之股

    票，以所得價金與家人支應之資金，於106年7月間繳納新竹

    房地頭期款84萬元與自107年1月20日起至109年6月20日止30

    期工程款計141萬元云云（見原審卷一第294、349頁，原審

    卷二第31、110、129、465、469至471頁，原審卷三第27、3

    03、411頁，本院卷一第85至87、149頁，本院卷二第217至2

    19、281、339、369頁），然亦為游展宗否認（見本院卷二

    第318至320頁）。查：

　①姑不論顏筱薇就其究係以出售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所得價款給付新

    竹房地買賣價金，或以出售股票所得與家人支應之資金給付

    ，歷次說詞數變。依顏筱薇所陳上情（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

    ，詳後②、③所述），顯然新竹房地買賣資金並非全數由其父

    提供，已無由遽指該房地實質上為其父所有。遑論新竹房地

    買賣資金來源為何，與顏筱薇與其父間有無借名登記意思表

    示合致，要屬二事。

　②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99年5月11日存入現金50萬元，是日存款

    餘額為68萬2,495元。又顏筱薇於104年2月11日訂購〇〇〇〇社

    區房地，因而須支付訂金69萬元，同日顏筱薇中信A帳戶電

    匯轉出50萬元等情，雖有購屋預約證明單、顏筱薇中信A帳

    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表可憑（見原審卷一第353頁，

    原審卷二第129頁，本院卷一第105頁）。惟徒以上揭電匯轉

    出紀錄，無從認定匯款對象為何、是否係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

    訂金。且顏筱薇中信A帳戶乃顏筱薇之薪資轉帳帳戶，為顏

    筱薇自承在卷（見原審卷一第296頁，本院卷二第391頁）；

    該帳戶自99年5月11日至104年2月11日乃至其後，均有薪資

    轉入、轉帳轉入與現金提款情形，有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

    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67頁，本院卷一

    第105至109頁），顯見顏筱薇中信A帳戶之存款數額於婚後

    屢有增減變化，自不足徒以該帳戶於99年5月11日有存款68

    萬2,495元乙節，遽指顏筱薇於近5年後，仍係以結婚當日之

    存款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訂金。再者，繹之顏筱薇中信A帳戶

    交易明細，僅可知〇〇〇於105年4月18日電匯50萬元至顏筱薇

    中信A帳戶，嗣該帳戶於同年月19日轉帳提領183元、443元

    ，於同年月25日轉帳支出13萬元，有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

    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可憑（見原審卷一第367頁，本院卷一

    第107頁），除不足遽認〇〇〇前揭轉入或顏筱薇轉出目的為何

    ，更難謂顏筱薇確有以〇〇〇所匯50萬元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款

    項。又顏筱薇就新竹房地買賣價金係以出售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所

    得價款給付乙節，洵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據此，無論顏筱

    薇購買〇〇〇〇社區房地之買賣資金來源為何，俱難認與新竹房

    地有關，遑論執此推謂顏筱薇與其父間就新竹房地有借名登

    記關係存在。

　③顏筱薇設在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證券存款帳戶（下

    稱顏筱薇中信B帳戶）於106年6月28日轉帳84萬152元至顏筱

    薇中信A帳戶，嗣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同年7月17日電匯匯出8

    4萬元，雖有上開帳戶之存摺交易明細、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

    摺內頁可佐（見原審卷二第131、157頁，本院卷一第109頁

    ）。然徒憑前揭電匯匯出紀錄，不足認定匯款對象為何、是

    否係支付新竹房地頭期款。再依顏筱薇所提工程款期款繳付

    金額表（見原審卷二第479頁），至多可知自107年1月20日

    起至109年6月20日止每期應付之新竹房地工程款數額，亦無

    從認定顏筱薇係以何方式繳款，遑論推謂繳款資金來源為何

    。況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106年6月27日存款餘額已達290萬7,

    737元，該日後至同年7月17日間無其他大額支出；於107年1

    月1日至110年5月28日除有薪資收入，猶頻繁自顏筱薇中信B

    帳戶轉帳匯入高額款項，更以顏筱薇中信A帳戶內資金投資

    股票，存款餘額屢屢達於數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此觀顏筱

    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中信銀行112年8月2日中信銀字第11

    2224839282349號函所附該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即明（見原審

    卷二第131、235至245頁）；顏筱薇復未舉證證明顏筱薇中

    信B帳戶內之股票係受其父委託代操投資（詳後㈣、⒊、⑴與⑵

    所述），無從認顏筱薇中信B帳戶轉入款項為代父投資股票

    所得。據此，除難謂顏筱薇中信A帳戶同年7月17日電匯匯出

    之84萬元純係以同年6月28日轉入之84萬152元支應，益徵顏

    筱薇於薪資收入外，尚有甚豐之股票收入，其應有資力自行

    支付新竹房地買賣價金。此外，顏筱薇並未提出其他證據，

    證明新竹房地買賣價金確係由其父親或家人出資支付，所陳

    前詞，殊非可採。

　④顏筱薇於109年11月2日，向〇〇銀行貸款936萬元（即如附表二

    編號1號所示婚後債務）以支付新竹房地買賣尾款，有前載

    貸款申請暨個人資料表、貸款契約書（購屋貸款專用借據）

    與說明可考（見本院卷一第211至221頁）。顏筱薇亦曾自陳

    ：伊因購買新竹房地，每月須支付房貸等語（見原審卷一第

    237至238頁），並提出新竹房地房貸繳款紀錄為佐（見原審

    卷一第365頁），尤彰顏筱薇尚須自行負擔繳納新竹房地房

    貸，非由其父負擔，要難謂新竹房地為〇〇〇之財產，僅借用

    顏筱薇名義登記。

　⑷另顏筱薇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其與〇〇〇間確曾就新竹房地

    達成借名登記意思表示合致，且該房地仍由〇〇〇自己管理、

    使用、處分之事實。其僅空言主張，諉無足採。

　⑸基上，依顏筱薇所為舉證，皆不足證明其與〇〇〇間就新竹房地

    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是以，新竹房地自應列入顏筱薇

    之婚後財產。

　⒊顏筱薇復主張：倘無法證明借名登記，因游展宗從未就新竹

    房地給予幫助，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調整或免

    除分配額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69頁）。然上開規定係在計

    算夫或妻之全部婚後剩餘財產後，於一方對他方有得分配之

    差額時，始須考量有無應調整或免除分配額之情事，並非就

    個別財產逐一審酌夫妻對各該財產有無直接貢獻或協力。顏

    筱薇所陳前詞，於法無據，無可採取。　

　㈡如附表二編號2號所示款項，不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債務：

　　顏筱薇雖主張：倘新竹房地非伊父親借名登記，因伊以上揭

    ㈠、⒉、⑶所述父親、家人支應之資金，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款

    項（即104年2月間訂金69萬元、105年4月18日50萬元）及新

    竹房地106年7月間頭期款84萬元、107年1月20日起至109年6

    月20日止30期工程款141萬元；訴外人即伊胞妹〇〇〇自109年5

    月至110年2月亦支應伊資金計126萬元。上開金額共計470萬

    元，係伊向兄弟姊妹之借款，應列為伊之婚後債務云云（見

    本院卷一第85至87頁，本院卷二第281至282頁），惟為游展

    宗否認（見本院卷二第282、318至320頁）。查：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

    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

    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

    ，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

    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

    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

    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

    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855號判決意旨

    參照）。　

　⒉〇〇〇〇社區房地訂金69萬元難認係以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兩造結

    婚當日之存款支付；〇〇〇於105年4月18日電匯之50萬元無從

    認有用以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款項；顏筱薇更未舉證證明新竹

    房地買賣價金係由其父親或家人出資，悉經認定如前（詳上

    ㈠、⒉、⑶、②與③所述）。又依顏筱薇所提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

    與存款交易明細（見原審卷一第367頁，原審卷二第241至24

    4頁，本院卷一第107頁），充其量可知〇〇〇於105年4月18日

    電匯50萬元；暨〇〇〇自109年5月7日起至同年12月7日止按月

    匯款2萬元、於110年1月22日及同年2月4日依序匯款56萬元

    、54萬元，共計匯款126萬元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而各為金

    錢交付之事實，依前說明，亦不足率謂顏筱薇與〇〇〇、〇〇〇間

    即有達成消費借貸意思表示合致。此外，顏筱薇就其對兄弟

    姊妹有借款債務470萬元，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詞，所陳

    前情，要難採取。

　㈢顏筱薇中信A帳戶（附表一編號3號）存款中之11萬5,803元，

    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顏筱薇固主張：顏筱薇中信A帳戶之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

    日餘額，應以0元計算云云（見原審卷三第412至413頁，本

    院卷二第341頁），然為游展宗否認（見本院卷一第176頁）

    。查：

　⒈按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所有

    。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為婚後財產，民法第

    1017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99年5月9日存款餘額為18萬2,495元，同

    年月11日現金存入50萬元後，存款餘額增為68萬2,495元；

    於基準日存款餘額為29萬8,298元等情，有顏筱薇中信A帳戶

    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可稽（見原審卷一第353頁，原審

    卷二第245頁）。顏筱薇雖主張：伊父母親於伊結婚前贈與

    伊嫁妝50萬元，俟伊結婚當天休假，方存至銀行云云（見原

    審卷二第31頁，本院卷二第390頁），並援引其在存摺內頁

    手寫加註「爸爸給的媽媽費用」等字樣為佐（原審卷一第35

    3頁），然為游展宗否認（見本院卷二第319頁）。查上開手

    寫加註乃顏筱薇自行記載，純屬其單方面陳述，不足據此推

    認所言是否屬實；顏筱薇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所陳上情

    ，自無可採。又本件並無事證可認前揭50萬元於兩造登記結

    婚前已存入帳戶，依前規定，應推定為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是游展宗抗辯顏筱薇中信A帳戶之婚前存款為18萬2,495元等

    語（見本院卷一第176頁），尚值採信；顏筱薇主張該帳戶

    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額云云，則非可取。

　⒊顏筱薇復主張：顏筱薇中信A帳戶之基準日存款中尚含有台積

    電部門主管交付之聚餐活動費用6萬元，應予扣除云云（見

    原審卷一第296、353頁，原審卷三第304、412至413頁，本

    院卷二第439頁），惟洵未舉證證明，無可憑採。

　⒋綜上，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基準日之存款餘額扣除結婚時存款

    餘額，為11萬5,803元（計算式：298,298－182,495＝115,803

    ），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㈣系爭台積電股票（附表一編號6號）中之8張，應列入顏筱薇

    之婚後財產：　

　⒈查顏筱薇於結婚前一日即99年5月10日，名下有聯電等120張

    股票，嗣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陸續售出。又顏筱薇於110

    年1月28日至同年5月11日間，陸續買入台積電股票10張（即

    系爭台積電股票），於基準日仍繼續持有該股票等情，有保

    管劃撥帳戶客戶餘額表、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8月14日保結投字第1120016562號函所附投資人有價證

    券餘額表可稽（見原審卷一第351頁，原審卷二第199頁，本

    院卷一第195頁，本院卷二第409至433頁），首堪認定。

　⒉顏筱薇主張：訴外人即伊胞妹〇〇〇原委託伊代為購買京元電子

    股票，嗣出售該股票轉購台積電股票2張，故系爭台積電股

    票有2張不應列入伊之婚後財產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94、34

    9、355、369頁，原審卷三第28至29、306、414頁，本院卷

    一第77頁，本院卷二第217、341、371、401頁），固為游展

    宗否認。查顏筱薇於110年3月8日透過LINE通訊軟體（下稱L

    INE）傳訊予〇〇〇稱「你之前匯給我100萬元，上次的賺了8萬

    ，所以有108萬」、「買兩張600要120萬」、「你要在（按

    ：應為『再』之誤）給我12萬」，並傳送其於同年月5日購買

    台積電股票之成交資訊截圖予〇〇〇，〇〇〇則覆以「好」等情，

    有LINE對話紀錄可憑（見原審卷一第369頁）。參以〇〇〇於10

    9年8月24日確有電匯100萬元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有顏筱薇

    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可佐（原審卷一第371頁

    ，原審卷二第242頁）。系爭台積電股票亦有2張係分別於11

    0年1月28日、同年3月5日以每股600元買入，有證券對帳單

    查詢資料可考（見原審卷二第127頁，本院卷二第363頁）。

    核均與顏筱薇前揭LINE對話紀錄所述情節相合。堪認顏筱薇

    主張系爭台積電股票有2張為〇〇〇委託購買等語，應值採信。

    至〇〇〇嗣有無如數給付投資款差額12萬元，乃顏筱薇與〇〇〇間

    別一法律關係，不足執以反推顏筱薇未受〇〇〇委託購買。游

    展宗抗辯：一般人通常係將自己名下證券帳戶交由受託人操

    作股票，顏筱薇主張受其妹委託代操股票與常情不符。又本

    件無證據證明〇〇〇業匯款12萬元予顏筱薇云云（見本院卷一

    第179至180頁，本院卷二第323、405頁），皆無從為游展宗

    有利之認定。是系爭台積電股票中，有2張不應列入顏筱薇

    之婚後財產。

　⒊顏筱薇另主張：伊父親於98年2月2日匯款90萬元予伊，委託

    伊代為理財規劃。伊為分別管理父親委託之金錢，即開設顏

    筱薇中信B帳戶進行股票交易，並於婚前購入聯電等120張股

    票。系爭台積電股票之其餘8張，係伊以婚前財產與父親委

    託理財規劃之財產即聯電等120張股票轉化與延續而來，不

    應列入婚後財產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94、349、355頁，原

    審卷二第31、110、119、121頁，原審卷三第28至29、305至

    306、413至414頁，本院卷一第77、149、193、244頁，本院

    卷二第217、341、371頁），惟為游展宗否認。查：

　⑴〇〇〇曾於98年2月2日匯款90萬元至顏筱薇設在〇〇銀行帳號0000

    00000000帳戶（下稱顏筱薇〇〇帳戶），嗣該帳戶於同年3月3

    0日現金支出50萬元、同年4月20日轉帳支出80萬元。顏筱薇

    於同年間另開設顏筱薇中信B帳戶，於同年3月30日現金存入

    50萬元、同年4月20日電匯存入80萬元等情，固有顏筱薇〇〇

    帳戶存摺內頁、顏筱薇中信B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可憑（見原

    審卷二第119頁，本院卷一第163頁，本院卷二第223、357頁

    ）。然徒以上開金錢收入、支出與開設帳戶之事實，無從認

    定〇〇〇即係委託顏筱薇代操投資。且顏筱薇〇〇帳戶於同年2月

    9日、同年3月10日另依序存入51萬6,107元、48萬3,850元，

    並均註明「台積電」，有顏筱薇〇〇帳戶存摺內頁可考（見原

    審卷二第119頁，本院卷二第357頁）；顏筱薇復坦言：同年

    2月9日存入之51萬6,107元為台積電員工股票分紅交易所得

    金錢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7頁），可見顏筱薇中信B帳戶同

    年3月30日、同年4月20日存入之資金縱係提領自顏筱薇〇〇帳

    戶，其中確含顏筱薇自有資金，非全數源於〇〇〇同年2月2日

    所匯90萬元至灼。

　⑵再者，顏筱薇自98年4月20日起，使用上述匯入顏筱薇中信B

    帳戶之資金計130萬元與同年5月26日轉帳存入之1萬6,000元

    ，陸續買進、賣出中保、華碩、鴻準、友達、華通股票（部

    分中保股票交割款來自該期間出賣友達股票所得），迄至同

    年7月3日已將先前買入之全數華碩、鴻準、友達、華通股票

    與部分中保股票賣出，是日存款餘額為129萬8,936元。顏筱

    薇於同年月9日自顏筱薇中信B帳戶提領現金8萬元，同年月1

    0日將該帳戶剩餘存款121萬8,936元全數轉至其薪資轉帳帳

    戶即顏筱薇中信A帳戶，顏筱薇中信B帳戶存款降為0元；嗣

    除於同年月16日因賣出同年月3日前購入之剩餘中保股票而

    匯入10萬2,450元外，自同年月10日起買進股票所需交割款

    （含聯電等120張股票）皆來自其他帳戶另行轉入之資金與

    出賣同年月10日以後新購入股票所得，顏筱薇於婚前、婚後

    更均頻繁將顏筱薇中信B帳戶含出賣股票所得在內之存款餘

    額全數轉帳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等情，此觀顏筱薇中信A、B

    帳戶之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證券交易明細即明（見原

    審卷二第115、119、141至167、225至246頁，本院卷一第16

    1頁，本院卷二第223至229頁）。顏筱薇主張：伊未曾以婚

    後財產匯入顏筱薇中信B帳戶，全係透過該帳戶內原有之伊

    父親款項操作交易云云（見本院卷一第149、443頁），顯與

    客觀事實不符。準此，衡諸常理，果若顏筱薇確係受〇〇〇委

    託代為理財投資，並為分別管理代操資金而開立顏筱薇中信

    B帳戶，其為期權益明確，勢當避免提領使用該帳戶之股票

    投資所得、將帳戶內金錢轉至其他帳戶、或頻繁自其他帳戶

    注入新資金。由顏筱薇屢屢動支顏筱薇中信B帳戶內金錢或

    自其他帳戶轉入股票交割款，而混和運用自己可支配帳戶內

    之資金，益徵顏筱薇中信B帳戶內之股票投資所得實俱由顏

    筱薇自行支配使用，殊難遽謂該帳戶內股票為顏筱薇受〇〇〇

    委託代操投資，聯電等120張股票之買賣資金更無從認係以〇

    〇〇98年2月2日所匯90萬元支付。顏筱薇執前詞主張聯電等12

    0張股票為〇〇〇委託理財規劃之財產云云，諉難採信；其空言

    泛謂：伊經父親同意使用代父親投資之股票獲利，日後亦須

    還款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09至110頁），洵未舉證證明，更

    無可取。

　⑶顏筱薇於99年5月11日結婚後，陸續買進、賣出聯電、台星科

    股票，並先後於100年1月12日、108年7月26日依序出清名下

    全數聯電、台星科股票，且將所得款項全數轉至顏筱薇中信

    A帳戶。而顏筱薇婚後固另有買賣其他股票，惟於109年12月

    11日業將顏筱薇中信B帳戶存款餘額全數轉帳至顏筱薇中信A

    帳戶，俟買進系爭台積電股票時，始自其他帳戶逐次轉入所

    需股票交割款，有顏筱薇中信B帳戶存摺交易明細、證券對

    帳單查詢資料可參（見原審卷二第141至167、225至231頁，

    本院卷二第409至132頁）。顯見顏筱薇出賣聯電等120張股

    票所得，早已與其所有之其他金錢混同且經轉出，無從認定

    系爭台積電股票係以出賣聯電等120張股票所得價金買受。

    且股票一經賣出即變更型態為金錢代替物，與其他金錢性質

    無殊，縱續以該出賣股票所得金錢買進其他股票，亦無所謂

    從舊股票「轉化」為新股票可言。顏筱薇主張系爭台積電股

    票有8張為其婚前財產轉化與延續而來，故不應列入婚後財

    產云云，於法不合，要非可採。

　⒋基上，系爭台積電股票有8張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台積

    電股票於110年5月28日之收盤價為每股590元，有歷史股價

    資料可憑（見原審卷二第455頁），則顏筱薇於基準日應計

    入婚後財產之台積電股票價值為472萬元（計算式：8,000×5

    90＝4,720,000）。顏筱薇主張應以是日調整後收市價每股56

    0.81元計算云云（見本院卷一第457頁），並非有據。況即

    令按此計算，顏筱薇婚後剩餘財產價值仍顯高於游展宗之婚

    後剩餘財產價值（詳後述），併予指明。

　㈤顏筱薇之婚後財產應扣除出賣婚前股票所得價金：　

　⒈按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係以婚後財

    產為分配之範圍，婚前財產因與婚姻共同生活及婚姻貢獻無

    關而不納入分配。故處分婚前財產所得而增加之婚後積極財

    產，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時，應將該處分所得額於婚後財

    產中扣除（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339號判決意旨參照

    ）。

　⒉聯電等120張股票固難認係〇〇〇委託顏筱薇理財規劃所得，惟

    確屬顏筱薇之婚前財產，依前說明，自應將顏筱薇處分聯電

    等120張股票之所得額自婚後財產中扣除。又顏筱薇於結婚

    後仍陸續買進聯電、台星科股票，俟99年11月26日以每股15

    元賣出聯電股票30張、同年12月22日以每股21.8元賣出台星

    科股票88張、100年11月28日以每股21.5元賣出台星科股票1

    5張，有證券對帳單查詢資料可佐（見本院卷二第409至415

    、429至132頁）。經以兩造不爭執之先進先出法計算（見本

    院卷二第439頁），顏筱薇處分聯電等120張股票之所得額為

    247萬6,400元（計算式：20,000×15＋88,000×21.8＋12,000×2

    1.5＝2,476,400）。是顏筱薇之婚後財產，應扣除247萬6,40

    0元。

　㈥綜上所述，顏筱薇之婚後財產除兩造不爭執之附表一編號2、

    4、5號所示汽車、存款、保單外，尚應加計新竹房地（基準

    日價值1,528萬元）、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款11萬5,803元、

    系爭台積電股票之8張（基準日價值472萬元），並扣除如附

    表二編號1號所示婚後債務、及顏筱薇出賣婚前財產即聯電

    等120張股票所得價金247萬6,400元。是顏筱薇之婚後剩餘

    財產為901萬337元（計算式：15,280,000＋570,000＋115,803

    ＋47,045＋28,235＋4,720,000－9,274,346－2,476,400＝9,010,3

    37）。

三、游展宗婚後剩餘財產之認定：

　㈠頭份房地（附表三編號1號）應列入游展宗之婚後財產，惟游

    展宗之婚後財產應扣除344萬元：

　⒈查游展宗於兩造結婚前之98年12月13日，分別與訴外人〇〇開

    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〇〇公司）、〇〇〇簽立房屋、土地買賣

    契約，買受時為預售屋之頭份房地，約定房屋總價280萬元

    ，分期給付方式為訂金10萬元、簽約金60萬元、開工款80萬

    元、4樓頂板灌漿完成30萬元、申請使用執照30萬元、交屋

    款10萬元、貸款60萬元；土地總價430萬元，以貸款一次支

    付。總計頭份房地買賣價金710萬元。游展宗於99年間頭份

    房地建築完成後，於同年8月10日登記取得該房地所有權等

    情，有〇〇公司114年5月9日函所附房屋、土地買賣合約書、

    建物登記謄本可稽（見原審卷一第375至377頁，本院卷二第

    127至195頁）。兩造亦同意以1,142萬2,726元計算頭份房地

    於基準日之價值（見本院卷二第440頁）。　

　⒉游展宗中信帳戶於98年12月21日存款餘額為9萬2,977元，同

    日訴外人即游展宗父親〇〇〇轉入220萬元後，存款增為228萬2

    ,977元。嗣游展宗中信帳戶於同年月22日轉帳80萬元至〇〇公

    司設在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中小企銀

    ）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〇〇帳戶），並陸續支出其

    他款項，於99年2月6日存款餘額為9萬4,887元；後於同年月

    8日自其他帳戶轉入73萬9,416元，存款餘額增為83萬4,303

    元，並於同日轉帳30萬元至〇〇帳戶。〇〇〇於同年4月7日再轉

    入220萬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經游展宗陸續支出，於同年5

    月10日存款餘額為84萬8,615元，其後於同年6月14日、同年

    月22日依序轉帳30萬元、14萬元至〇〇帳戶。另訴外人即游展

    宗母親〇〇〇於同年8月5日轉帳300萬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該

    帳戶於翌日即同年月6日轉帳190萬元至〇〇帳戶等情，有中信

    銀行113年5月23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76398號函所附交

    易明細資料、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〇〇公司帳戶資

    料可憑（見原審卷三第389頁，本院卷一第431頁，本院卷二

    第258至262頁）。游展宗另於99年7月28日向〇〇銀行借款300

    萬元，於同年8月13日經全數撥款至〇〇公司設在臺灣中小企

    銀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乙節，有〇〇銀行中區授信作業中

    心114年5月13日國世中區授作字第1140000157號函、同年7

    月9日國世中區授作字第1140000228號函暨所附放款交易明

    細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03至210、295至300頁）。

　⒊據此，依上揭游展宗中信帳戶匯款至〇〇帳戶之金額、時序，

    並參酌前載頭份房地買賣合約書所定分期給付之金額、期限

    ，堪認頭份房地買賣價金之開工款80萬元、4樓頂板灌漿完

    成30萬元、申請使用執照30萬元，及99年6月22日匯款至〇〇

    公司帳戶之14萬元，係以游展宗婚前財產（含〇〇〇婚前提供

    之資金）支付；房屋貸款60萬元與土地貸款430萬元，合計4

    90萬元（計算式：600,000＋4,300,000＝4,900,000），其中1

    90萬元實際以〇〇〇婚後提供之資金支付，其餘300萬元由游展

    宗貸款支付。又考之顏筱薇陳以：游展宗雙親曾向伊表示不

    需還款，這筆錢就給兩造。游展宗可主張雙親有贈與金錢，

    但不能否認伊對頭份房地亦有協力貢獻等語（見原審卷二第

    105頁，本院卷一第441頁，本院卷二第343、375、391頁）

    ，應認游展宗抗辯〇〇〇於99年8月5日贈與300萬元予其等語，

    尚值採信，則前揭頭份房地買賣價金中之190萬元係以游展

    宗婚後無償取得財產給付，亦可認定。顏筱薇另稱：游展宗

    係向父母借款買房，婚後亦有每個月還款云云（見原審卷二

    第30頁，本院卷一第441頁，本院卷二第343、391頁），未

    舉證證明，並不可採。　

　⒋至游展宗抗辯：伊於98年12月22日自游展宗中信帳戶匯款70

    萬元至顏筱薇帳戶，係為給付頭份房地之訂金10萬元、簽約

    金60萬元。又貸款300萬元係以伊父母無償贈與之金錢償還

    。故頭份房地全數為伊父母出資，不應列入伊之婚後財產，

    上述70萬元亦係以伊之婚前財產給付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3

    4至235、279、285、327至330頁），然為顏筱薇否認（見原

    審卷一第184、236、292頁，原審卷二第30、105頁，原審卷

    三第298頁，本院卷一第373、441、460頁）。查依游展宗中

    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見本院卷二第262頁），僅可知該帳

    戶於98年12月22日轉帳70萬元至顏筱薇帳戶，無從遽謂有無

    以此支付頭份房地買賣價金。再游展宗係與〇〇銀行約定以其

    本人設在該行竹科分行存款帳戶自動扣繳300萬元之每月貸

    款本息等情，有〇〇銀行中區授信作業中心114年5月13日國世

    中區授作字第1140000157號函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03頁）

    。而〇〇〇於98年12月21日、99年4月7日各轉入之220萬元，於

    同年8月5日以前已消耗殆盡；〇〇〇於同年8月5日轉入之300萬

    元扣除翌日轉帳至〇〇公司帳戶之190萬元後，雖有餘款110萬

    元，然未見游展宗中信帳戶有整筆或按月轉帳固定金額至〇〇

    銀行情形，此觀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即明（見本院

    卷二第249至258頁）。游展宗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係以

    前揭父母提供之金錢給付訂金、簽約金與償還〇〇世華銀行貸

    款。是游展宗執上詞抗辯頭份房地全數為其父母出資，頭份

    房地買賣價金另有70萬元係其以婚前財產給付云云，並不可

    採。

　⒌基上，頭份房地並非全數以游展宗父母贈與之金錢購買，自

    應列入游展宗之婚後財產。然按夫或妻之婚前財產，本不得

    納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範圍。而夫或妻之一方以婚前財產

    或無償取得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其所負債務者，除已

    補償者外，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納入婚姻關係存續

    中所負債務計算，此觀民法第1030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

    自明。頭份房地買賣價金之開工款80萬元、4樓頂板灌漿完

    成30萬元、申請使用執照30萬元係以游展宗婚前財產（含〇〇

    〇婚前提供之資金）支付，另有190萬元以〇〇〇婚後贈與之金

    錢給付；又游展宗於99年6月22日匯款至〇〇公司帳戶之14萬

    元，因無證據可認係基於婚前發生之債務而為給付，應認係

    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務。依上說明，就婚前給付之110萬

    元（計算式：800,000＋300,000＝1,100,000），應自頭份房

    地價值中扣除，其餘在婚後以婚前財產或婚後無償取得金錢

    所為給付計234萬元（計算式：300,000＋140,000＋1,900,000

    ＝2,340,000），則應納入游展宗之婚後債務。是游展宗之婚

    後財產，應扣除344萬元（計算式：1,100,000＋2,340,000＝3

    ,440,000）。

　㈡游展宗中信帳戶（附表三編號3號）存款應以0元計算，且不

    應追加計算系爭款項；附表四債務亦應列入游展宗之婚後債

    務：

　⒈查游展宗中信帳戶於99年5月10日存款餘額為84萬8,615元（

    詳上三、㈠、⒉所述），縱扣除嗣於同年6月14日、同年6月22

    日轉帳至〇〇帳戶之30萬元、14萬元，仍有40萬8,615元（計

    算式：848,615－300,000－140,000＝408,615）。又游展宗中

    信帳戶於基準日存款餘額為7萬987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且

    有該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可稽（見原審卷三第111頁）。據此

    ，堪認游展宗中信帳戶之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額，應

    以0元計算。

　⒉顏筱薇雖主張：游展宗為減少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於基

    準日前5年自游展宗中信帳戶轉出系爭款項計1,397萬5,000

    元，應追加計算為婚後財產；附表四債務亦屬惡意脫產，不

    應計入游展宗之婚後債務云云，惟為游展宗否認。查：

　⑴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

    ，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準此，夫或妻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婚後

    財產，須主觀上有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之意思，始

    得將該被處分之財產列為婚後財產，且應由主張夫或妻之他

    方為減少己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處分者，就其事實負

    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16號判決意旨參照

    ）。

　⑵關於系爭款項：

　①查游展宗於104年1月7日在〇〇期貨公司開立帳號0000000000號

    期貨帳戶（下稱〇〇期貨帳戶），約定以游展宗中信帳戶為入

    、出金帳戶，並於基準日前5年內如附表五各編號所示日期

    即自105年6月28日至106年8月23日止，自游展宗中信帳戶轉

    帳計625萬元至〇〇期貨公司設在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

    號期貨保證金帳戶（下稱〇〇保證金帳戶），及自〇〇期貨公司

    電匯回計773萬4,803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游展宗另於106

    年8月14日在〇〇期貨公司開立帳號00000000000號期貨帳戶（

    下稱〇〇期貨帳戶），約定以游展宗中信帳戶為入、出金帳戶

    ，並於基準日前5年內如附表六各編號所示日期即自106年8

    月16日至110年4月12日止，自游展宗中信帳戶轉帳計772萬5

    ,000元至〇〇期貨公司之期貨保證金帳戶（下稱〇〇保證金帳戶

    ），及自〇〇期貨公司電匯回計9萬4,000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

    等情，有中信銀行113年1月19日中信銀字第11322583912279

    5號函所附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同年5月23日中信

    銀字第113224839276398號函、114年4月8日中信銀字第1142

    24839217888號函所附匯款人資訊、匯款交易明細，〇〇期貨

    公司同年3月27日元期字第1140000692號函，〇〇期貨公司113

    年1月31日富期法務字第1130000043號函及所附客戶開戶資

    料、同年6月6日富期法務字第1130000183號函所附〇〇期貨帳

    戶107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入出金紀錄、114年3月28日

    富期法務字第1140000099號函、同年5月8日富期法務字第11

    40000151號函所附自106年8月開戶起至同年12月31日入出金

    紀錄可憑（原審卷三第85至111、127至129、383、395至398

    頁，本院卷一第385、387頁，本院卷二第29至33、41頁），

    首堪認定。

　②經本院於113年12月13日、114年2月4日向〇〇期貨公司調取游

    展宗自開戶起至110年5月28日交易明細資料（見本院卷一第

    135、337頁），據覆：於資料法定保存期間內，游展宗於函

    詢期間未曾從事期貨交易。又〇〇期貨帳戶於110年5月28日因

    游展宗未從事期貨交易，故權益數為0，雖有〇〇期貨公司113

    年12月24日元期字第1130003282號函、114年2月10日元期字

    第1140000298號函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69、339頁）。惟〇〇

    期貨公司保存資料期限為5年，此觀該公司114年3月27日元

    期字第1140000692號函即明（本院卷一第385頁），足見〇〇

    期貨公司係因已過資料保存期限，方查無距本院函詢時已逾

    5年（即108年12月以前）之期貨交易資料，要難執以反推游

    展宗未曾在該公司從事期貨交易。再者，徵之游展宗於基準

    日前5年內，與〇〇期貨公司最後一次銀行交易往來日為106年

    8月23日，且係自該公司電匯回521萬4,803元，有游展宗中

    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可參（見原審卷三第92至111頁）。佐

    以游展宗適於同年月14日另在〇〇期貨公司開戶，自斯時起至

    110年5月28日均持續以〇〇期貨帳戶進行期貨交易，有〇〇期貨

    公司112年9月11日富期法務字第1120000336號函所附〇〇期貨

    帳戶交易明細、114年1月23日富期法務字第1140000029號函

    所附〇〇期貨帳戶自開戶日至106年12月31日交易紀錄、114年

    5月8日富期法務字第1140000151號函所附〇〇期貨帳戶自107

    年1月1日至110年5月28日交易紀錄、110年1月至同年5月對

    帳單可據（見原審卷二第343至429頁，本院卷一第263至325

    頁，本院卷二第43至125頁），堪認游展宗抗辯：伊係將〇〇

    期貨公司之資金全數轉入游展宗中信帳戶，再轉至〇〇期貨公

    司作期貨交易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9頁），應值採信

    。由是可知，游展宗前確有以〇〇期貨帳戶進行期貨交易，因

    而陸續轉帳至〇〇保證金帳戶，惟於106年8月23日至110年5月

    28日間未使用〇〇期貨帳戶進行期貨交易，並業將先前以該帳

    戶投資期貨所餘資金轉回游展宗中信帳戶，於基準日前5年

    內轉回金額復大於轉出金額，顯難認游展宗主觀上係出於減

    少顏筱薇對於剩餘財產分配之意思而轉出625萬元。顏筱薇

    僅擷取上開〇〇期貨公司函所載「游展宗於函詢期間未從事期

    貨交易」之片段文字，即率指游展宗係惡意處分財產云云（

    見本院卷一第353頁，本院卷二第345、377頁），要無可取

    。

　③游展宗自106年8月14日在〇〇期貨公司開戶起至110年5月28日

    均持續以〇〇期貨帳戶進行期貨交易，業如前述。〇〇期貨帳戶

    自開戶起至106年12月31日之平倉損益計-321萬8,009元，自

    107年1月1日起至110年5月28日之平倉損益計-420萬3,536元

    ，合計達-742萬1,545元（計算式：3,218,009＋4,203,536＝7

    ,421,545），有前載〇〇期貨帳戶交易紀錄可佐（見本院卷一

    第325頁，本院卷二第110頁）。又所謂平倉損益，係指總結

    該筆交易平倉（即交易者結束該筆交易）後，扣除價差、股

    息、手續費與交易稅等費用後之淨利潤或淨損失即最終盈虧

    ，有〇〇期貨公司114年5月8日富期法務字第1140000151號函

    所附說明可考（見本院卷二第39頁）。足認游展宗自游展宗

    中信帳戶轉帳772萬5,000元至〇〇保證金帳戶，確係作為期貨

    交易使用，且總體投資虧損數額與其投入資金數額復相差非

    鉅，殊難謂游展宗係為減少顏筱薇可分配之剩餘財產始行轉

    帳。雖游展宗於基準日前5年內僅自〇〇期貨公司電匯回計9萬

    4,000元；〇〇期貨帳戶於110年5月28日之權益數亦僅餘16元

    ，有〇〇期貨公司113年1月31日富期法務字第1130000043號函

    所附基準日帳戶權益數可查（見原審卷三第129頁）。然衡

    諸一般社會經驗，期貨投資遭逢虧損，實屬正常，不足執此

    反推先前注入期貨投資資金行為即係惡意處分財產。顏筱薇

    率以游展宗投入〇〇期貨公司之金額，與轉回金額或〇〇期貨帳

    戶之基準日權益數相差甚鉅為由，指摘游展宗惡意處分財產

    云云（見本院卷一第73、81、373頁，本院卷二第345至347

    、377頁），容難憑採。

　⑶關於附表四債務：

　①游展宗於106年5月31日以頭份房地為抵押物，向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公司）壽險借款500萬元，同年6

    月6日取得所借金額後，即轉帳490萬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

    剩餘10萬元留在其郵局帳戶供扣繳貸款本息、繳納保費。游

    展宗於109年8月5日再以頭份房地為抵押物，向中華郵政公

    司壽險借款200萬元，取得所借金額後於同年月8日全數轉帳

    至游展宗中信帳戶等情，有中華郵政公司113年1月18日儲字

    第1130009044號函所附客戶歷史交易清單、郵政壽險不動產

    抵押借款申請書與借據可稽（見原審卷三第63至78頁）。

　②游展宗中信帳戶於106年6月間轉入上述壽險借款490萬元後，

    即於如附表五編號10至13號所示日期陸續轉帳計450萬元至〇

    〇保證金帳戶，餘款加計原有存款餘額、陸續匯入之薪資與

    獎金等收入，均供作繳納信用卡、房貸、保費、購物、小額

    領現等支出，嗣游展宗於如附表六編號1號所示日期即同年8

    月16日，再將帳戶內餘款40萬元轉帳至〇〇保證金帳戶。又游

    展宗中信帳戶於109年8月間轉入前揭壽險借款200萬元後，

    亦於如附表六編號17至19號所示日期陸續轉帳計190萬元至〇

    〇保證金帳戶，餘款10萬元留在帳戶內使用，有游展宗中信

    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可查（見原審卷三第90至92、107頁）。

    可見游展宗應係為從事期貨交易，始借貸附表四債務以獲取

    資金。游展宗抗辯：伊婚後為投資賺錢，方以頭份房地抵押

    貸款700萬元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83至384頁，原審卷二第9

    0頁，本院卷二第281頁），應屬可取。是以，殊無從認游展

    宗係為惡意脫產而借貸附表四債務。

　⑷顏筱薇復主張：游展宗於訴訟過程中未確實揭露財產，一直

    不願說明工作所得去向與投資實現收益，歷次所述亦不一，

    應係隱匿、處分財產及故意製造債務，惡意減少剩餘財產分

    配金額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06至107、469頁，原審卷三第4

    07至408、430至432頁，本院卷一第77、83、151、353、441

    、456頁，本院卷二第280、347、377頁）。然游展宗於本件

    訴訟進行期間有無積極配合吐實，與其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

    中，是否主觀上為減少顏筱薇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財產

    處分，係屬二事。況游展宗於原審業陳以其為投資賺錢而以

    頭份房地抵押貸款如前（見原審卷一第384至385頁，原審卷

    二第90頁）。顏筱薇所陳上情，無可憑採。

　⑸基上，依顏筱薇所為舉證，皆不足證明游展宗主觀上係為減

    少顏筱薇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轉出系爭款項或借貸附表四

    債務。是以，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數額自不應追加計算系爭

    款項；附表四債務亦應列入游展宗之婚後債務。

　㈢綜上所述，游展宗之婚後財產除兩造不爭執之附表三編號2、

    4至9號所示存款、保單、股份外，尚應加計頭份房地（基準

    日價值1,142萬2,726元），並扣除以游展宗婚前財產與母親

    無償贈與金錢支付之頭份房地買賣價金與對〇〇公司婚後債務

    計344萬元、附表四債務。是游展宗之婚後剩餘財產為344萬

    4,772元（計算式：11,422,726＋40,534＋123,962＋22,057＋12

    ,625＋11,102＋1,200,026＋16－3,440,000－5,948,276＝3,444,7

    72）。

四、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

    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

    ，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然顏

    筱薇於基準日之婚後剩餘財產價值高於游展宗之婚後剩餘財

    產價值，自不得請求游展宗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是顏筱

    薇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游展宗給付600萬元本息，

    即屬無據。　　

肆、綜上所述，顏筱薇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游展

    宗給付600萬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

    應准許部分，判命游展宗給付245萬9,685元本息，並為假執

    行之宣告，自有未洽。游展宗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

    示。至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顏筱薇敗訴之判決，並

    駁回假執行之聲請，經核於法並無不合，顏筱薇附帶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

    回附帶上訴。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予以論駁

    贅述。

陸、據上論結，游展宗之上訴為有理由，顏筱薇之附帶上訴為無

    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廖穗蓁

　　　　　　　　　　　　　　　法　官　李佳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顏筱薇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

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卓佳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附表一：顏筱薇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即積極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 兩造主張 證據出處 1 不動產 新竹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同段0000建號即門牌號碼新竹市○區○○路00號11樓之7房屋（下稱新竹房地） 15,280,000元 ⒈顏筱薇：係借名登記，不應列入。 ⒉兩造同意簡化爭點，以15,280,000元計算基準日價值（本院卷二第440頁）。 原審卷一第202頁，原審卷二第83、131頁，本院卷一第155至157頁 2 動產 車牌000-0000之LEXUS汽車(2016年) 570,000元 兩造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20至121、172、244、251、456頁）。 原審卷一第206頁，原審卷二第83頁 3 存款 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0或115,803元 1.顏筱薇：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額，應以0元計算。 ⒉游展宗：結婚時為182,495元，基準日為298,298元，應計入115,803元。 原審卷一第353頁，原審卷二第245至246頁 4 存款 〇〇世華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47,045元 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165、250頁）。 原審卷三第375至379頁，本院卷一第221頁 5 保單 三商美邦人壽祥安終身壽險(20年期)(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 28,235元 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149、244、250頁）。 原審卷二第315頁，本院卷一第159頁 6 股份 台積電股票10張 0或5,900,000元 ⒈顏筱薇：2張為妹妹〇〇〇委託購買，8張係婚前財產及父親財產在婚後之轉化和延續，不應列入。 ⒉游展宗：應列入婚後財產。 原審卷一第355、369至371頁、原審卷二第141至167頁 合計   21,941,083元（依游展宗抗辯） 編號2、4、5號計645,280元（依顏筱薇主張）   

附表二：顏筱薇於基準日之婚後債務(即消極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 備註 證據出處 1 貸款 〇〇世華銀行房屋貸款000000000000號帳戶 9,274,346元 兩造不爭執。 原審卷二第319頁，本院卷一第221頁 2 借款 以父親、家人支應之資金，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款項（即104年2月間訂金69萬元、105年4月18日50萬元）及新竹房地106年7月間頭期款84萬元、107年1月20日起至109年6月20日止30期工程款141萬元；顏筱薇胞妹〇〇〇自109年5月至110年2月亦支應資金計126萬元。上開金額共計470萬元 4,700,000元 ⒈顏筱薇主張：係向兄弟姊妹借款。 ⒉游展宗否認。  

附表三：上訴人游展宗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即積極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 備註 證據出處 1 不動產 苗栗縣○○市○○段00 0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000建號苗栗縣○○市○○街00巷00弄00號房屋（即頭份房地） 11,422,726元 (鑑價) ⒈游展宗：不應列入。 ⒉兩造同意簡化爭點，以11,422,726元計算基準日價值（本院卷二第440頁）。 原審卷一第375至377頁，原審卷二第85、113頁，原審卷三第147、235至245頁 2 存款 中華郵政頭份蟠桃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0,534元 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51頁）。 原審卷二第217頁 3 存款 中國信託銀行活存撥薪000000000000號帳戶 0或14,045,987元 （基準日餘額70,987元） ⒈顏筱薇：游展宗惡意脫產，應再加計13,975,000元（即系爭款項）。故應列入14,045,987元（計算式：70,987＋13,975,000＝14,045,987）。 ⒉游展宗：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額，應以0元計算。且伊無惡意脫產。 原審卷一第389頁，原審卷二第261至262頁，原審卷三第85至111頁 4 保單 郵政簡易人壽合家歡增額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 123,962元 兩造不爭執。 原審卷三第41頁，原審卷二第281頁 5 保單 〇〇人壽富世代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22,057元 兩造不爭執。 原審卷三第47頁，原審卷二第287頁 6 保單 〇〇人壽新定期壽險(3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2,625元 兩造不爭執。  7 保單 〇〇人壽新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1,102元 兩造不爭執。  8 股份 友達40,845股(永豐商業銀行)* 1,200,026元 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366、393頁）。 原審卷三第53至56、353 至356 頁 9 期貨 〇〇期貨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號帳戶 16元 兩造不爭執。 原審卷二第341 至429 頁，原審卷三第127 至129 、393 至398 頁 合計   26,879,035元（依顏筱薇主張） 編號2、4至9號計1,410,322元（依游展宗抗辯）   



附表四：上訴人游展宗於基準日之婚後債務(即消極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 備註 證據出處 1 貸款 郵政壽險於106年5月31日貸款500萬元之餘額 4,050,543元 ⒈顏筱薇：屬惡意脫產，不應列入。 ⒉游展宗：非惡意脫產。 原審卷二第451 至452 頁，原審卷三第61至78頁、第73至78頁 2 貸款 郵政壽險於109年8月5日貸款200萬元之餘額 1,897,733元　 同上  合計   5,948,276元   



附表五：游展宗中信帳戶基準日前5年有關〇〇期貨之交易紀錄

編號 交易日期 轉出 存入 卷頁 1 105.06.28  存入119萬元 原審卷三第85頁 2 105.07.05 轉出50萬元  原審卷三第85頁 3 105.10.18  存入13萬元 原審卷三第87頁 4 106.02.02  存入120萬元 原審卷三第88頁 5 106.02.06 轉出50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6 106.02.14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7 106.02.21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8 106.03.29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9 106.04.06 轉出15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10 106.06.07 轉出200萬元  原審卷三第90頁 11 106.06.13 轉出100萬元  原審卷三第90頁 12 106.06.26 轉出100萬元  原審卷三第91頁 13 106.07.04 轉出50萬元  原審卷三第91頁 14 106.08.23  存入521萬4,803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合計  625萬元 773萬4,803元  



附表六：游展宗中信帳戶基準日前5年有關〇〇期貨之交易紀錄

編號 交易日期 轉出 存入 卷頁 1 106.08.16 轉出40萬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2 106.08.23 轉出160萬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3 106.08.24 轉出100萬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4 106.08.28 轉出170萬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5 106.12.13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93頁 6 107.03.01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94頁 7 107.07.12  存入5萬元 原審卷三第96頁 8 107.07.19  存入2萬元 原審卷三第96頁 9 107.09.06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97頁 10 107.11.14 轉出2萬元  原審卷三第98頁 11 107.12.26 轉出5萬元  原審卷三第99頁 12 108.08.12  存入5,000元 原審卷三第102頁 13 109.02.27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5頁 14 109.05.11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6頁 15 109.08.03 轉出5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16 109.08.06 轉出5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17 109.08.10 轉出10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18 109.08.11 轉出5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19 109.08.13 轉出4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20 109.12.10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9頁 21 110.01.07 轉出2萬元  原審卷三第109頁 22 110.02.18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23 110.03.04 轉出1萬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24 110.03.11 轉出1萬5,000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25 110.03.25 轉出1萬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26 110.04.12  存入1萬9,000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合計  772萬5,000元 9萬4,000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字第128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游展宗  
訴訟代理人  饒斯棋律師
            羅偉恆律師
            張佑聖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顏筱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2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游展宗金錢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顏筱薇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顏筱薇之附帶上訴駁回。
第一審訴訟費用關於廢棄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含附帶上訴部分），均由顏筱薇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游展宗（下稱姓名）於原審即抗辯其以父母婚前、婚後各贈與之新臺幣（下同）440萬元、300萬元，購買如附表三編號1號所示不動產（下稱頭份房地），該房地為伊婚前財產之轉化及延續與婚後無償取得財產，不應列入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85頁）。嗣於本院陳以：縱伊父母非贈與上開款項，伊亦有以該婚前財產支付頭份房地買賣價金，應自該房地之基準日價額扣除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5頁，本院卷二第233至235頁），核係對於第一審已提出之防禦方法為補充，應予准許。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顏筱薇（下稱姓名）指稱游展宗違反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關於新防禦方法提出之限制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21頁），並不可採。
乙、實體事項　　
壹、顏筱薇主張：兩造於民國99年5月1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伊於110年5月28日訴請離婚，兩造於同年10月12日調解離婚成立，並合意以同年5月28日為計算婚後財產之基準日。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為如附表一編號2、4、5號所示計64萬5,280元，無婚後債務；倘認如附表一編號1號所示不動產（下稱新竹房地）屬伊之婚後財產，則應另計入如附表二各編號所示婚後債務。游展宗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為如附表三各編號所示計2,687萬9,035元【其中編號3號所示游展宗設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中之1,397萬5,000元（下合稱系爭款項），係游展宗為減少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於基準日前5年惡意處分，應追加計算】；其婚後雖有如附表四各編號所示債務（下合稱附表四債務），惟倘系爭款項非屬惡意脫產，附表四債務亦屬惡意脫產而不得計入。故伊得請求兩造婚後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伊僅請求600萬元等情。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求為命游展宗給付600萬元及加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下合稱600萬元本息）之判決（原審命游展宗給付245萬9,685元本息，駁回顏筱薇其餘之訴。游展宗、顏筱薇各就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附帶上訴）。並附帶上訴及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顏筱薇部分廢棄；㈡游展宗應再給付顏筱薇354萬315元，及自110年7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㈣游展宗之上訴駁回。
貳、游展宗則以：顏筱薇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應再計入新竹房地、如附表一編號3號所示顏筱薇設在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款中之11萬5,803元及如附表一編號6號所示台積電股票10張（下合稱系爭台積電股票）。次伊父母於兩造婚前、婚後各贈與伊440萬、300萬元，供伊購買頭份房地，該房地全數為伊父母出資，不應列入分配；退步言，頭份房地買賣價金有414萬元係以伊婚前財產與父母無償贈與之金錢給付，亦應自該房地之基準日價額扣除。再游展宗中信帳戶之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額，應以0元計算；且伊因從事期貨交易，始以游展宗中信帳戶作為入、出金帳戶並匯出系爭款項至訴外人〇〇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〇〇期貨公司）、〇〇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〇〇期貨公司）之期貨保證金帳戶，另以郵政壽險貸款進行期貨交易，非惡意減少婚後財產，顏筱薇未證明伊主觀上有侵害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故意。又顏筱薇對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應免除其分配額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及附帶上訴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游展宗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顏筱薇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顏筱薇之附帶上訴駁回；㈣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一、查兩造於99年5月1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顏筱薇於110年5月28日訴請離婚，兩造於同年10月12日調解離婚成立，並合意以同年5月28日為計算兩造婚後財產之基準日。顏筱薇於基準日有如附表一編號2、4、5號所示婚後財產，及如附表二編號1號所示婚後債務；游展宗於基準日有如附表三編號2、4至9號所示婚後財產及附表四債務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50至253、456至459頁），且有戶籍謄本、調解筆錄、〇〇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〇〇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4年1月6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40000639號函所附貸款申請暨個人資料表、貸款契約書（購屋貸款專用借據）與說明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5、117頁，本院卷一第211至221頁），首堪認定。
二、顏筱薇婚後剩餘財產之認定：
　㈠新竹房地（附表一編號1號）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⒈查顏筱薇於106年7月間，以自己名義向訴外人〇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〇〇建設公司）買受時為預售屋之新竹房地，俟109年間新竹房地建築完成後，於同年12月28日登記取得該房地所有權等情，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建物登記謄本可憑（見原審卷二第83、131頁，本院卷一第155至157頁）。兩造亦同意以1,528萬元計算新竹房地於基準日之價值（見本院卷一第375頁，本院卷二第440頁）。
　⒉顏筱薇雖主張：新竹房地為訴外人即伊父親〇〇〇出資購買，借名登記在伊名下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10、469頁，原審卷三第27、303、411頁，本院卷一第85頁，本院卷二第217、281、339、369頁），惟為游展宗否認。查：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借名登記契約，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出名為登記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人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主張借名登記契約存在者，應就該利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02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顏筱薇於本件訴訟之初曾自述：新竹房地係伊使用伊之婚前財產與家人支持50萬元購入云云（見原審卷一第292、294、349頁），並未表示該房地為父親借名登記。嗣迨至112年5月3日方具狀首次改稱：新竹房地係伊父親購買登記在伊名下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10頁）。果若新竹房地確為顏筱薇之父出資購買而為其父之財產，僅借名登記在顏筱薇名下，仍由顏筱薇之父自己管理、使用、處分，顏筱薇豈有未能就此為始終一致陳述之理。
　⑶關於新竹房地買賣資金來源：
　　顏筱薇固主張：伊婚前受父親委託，以父親之金錢投資取得聯電股票20張、台星科股票100張（下合稱聯電等120張股票）。嗣伊詢問父親後，於104年間買受位在頭份之〇〇〇〇5社區E棟5樓房地（下稱〇〇〇〇社區房地），並於同年2月間以父親贈與之嫁妝50萬元與婚前財產計68萬2,495元，支付訂金69萬元，訴外人即伊胞弟〇〇〇亦於105年4月18日支應50萬元，供伊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完工款與寬限期貸款。後伊出售〇〇〇〇社區房地轉換為新竹房地預售屋，並處分代伊父親投資之股票，以所得價金與家人支應之資金，於106年7月間繳納新竹房地頭期款84萬元與自107年1月20日起至109年6月20日止30期工程款計141萬元云云（見原審卷一第294、349頁，原審卷二第31、110、129、465、469至471頁，原審卷三第27、303、411頁，本院卷一第85至87、149頁，本院卷二第217至219、281、339、369頁），然亦為游展宗否認（見本院卷二第318至320頁）。查：
　①姑不論顏筱薇就其究係以出售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所得價款給付新竹房地買賣價金，或以出售股票所得與家人支應之資金給付，歷次說詞數變。依顏筱薇所陳上情（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詳後②、③所述），顯然新竹房地買賣資金並非全數由其父提供，已無由遽指該房地實質上為其父所有。遑論新竹房地買賣資金來源為何，與顏筱薇與其父間有無借名登記意思表示合致，要屬二事。
　②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99年5月11日存入現金50萬元，是日存款餘額為68萬2,495元。又顏筱薇於104年2月11日訂購〇〇〇〇社區房地，因而須支付訂金69萬元，同日顏筱薇中信A帳戶電匯轉出50萬元等情，雖有購屋預約證明單、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表可憑（見原審卷一第353頁，原審卷二第129頁，本院卷一第105頁）。惟徒以上揭電匯轉出紀錄，無從認定匯款對象為何、是否係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訂金。且顏筱薇中信A帳戶乃顏筱薇之薪資轉帳帳戶，為顏筱薇自承在卷（見原審卷一第296頁，本院卷二第391頁）；該帳戶自99年5月11日至104年2月11日乃至其後，均有薪資轉入、轉帳轉入與現金提款情形，有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67頁，本院卷一第105至109頁），顯見顏筱薇中信A帳戶之存款數額於婚後屢有增減變化，自不足徒以該帳戶於99年5月11日有存款68萬2,495元乙節，遽指顏筱薇於近5年後，仍係以結婚當日之存款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訂金。再者，繹之顏筱薇中信A帳戶交易明細，僅可知〇〇〇於105年4月18日電匯50萬元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嗣該帳戶於同年月19日轉帳提領183元、443元，於同年月25日轉帳支出13萬元，有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可憑（見原審卷一第367頁，本院卷一第107頁），除不足遽認〇〇〇前揭轉入或顏筱薇轉出目的為何，更難謂顏筱薇確有以〇〇〇所匯50萬元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款項。又顏筱薇就新竹房地買賣價金係以出售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所得價款給付乙節，洵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據此，無論顏筱薇購買〇〇〇〇社區房地之買賣資金來源為何，俱難認與新竹房地有關，遑論執此推謂顏筱薇與其父間就新竹房地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
　③顏筱薇設在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證券存款帳戶（下稱顏筱薇中信B帳戶）於106年6月28日轉帳84萬152元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嗣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同年7月17日電匯匯出84萬元，雖有上開帳戶之存摺交易明細、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可佐（見原審卷二第131、157頁，本院卷一第109頁）。然徒憑前揭電匯匯出紀錄，不足認定匯款對象為何、是否係支付新竹房地頭期款。再依顏筱薇所提工程款期款繳付金額表（見原審卷二第479頁），至多可知自107年1月20日起至109年6月20日止每期應付之新竹房地工程款數額，亦無從認定顏筱薇係以何方式繳款，遑論推謂繳款資金來源為何。況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106年6月27日存款餘額已達290萬7,737元，該日後至同年7月17日間無其他大額支出；於107年1月1日至110年5月28日除有薪資收入，猶頻繁自顏筱薇中信B帳戶轉帳匯入高額款項，更以顏筱薇中信A帳戶內資金投資股票，存款餘額屢屢達於數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此觀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中信銀行112年8月2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282349號函所附該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即明（見原審卷二第131、235至245頁）；顏筱薇復未舉證證明顏筱薇中信B帳戶內之股票係受其父委託代操投資（詳後㈣、⒊、⑴與⑵所述），無從認顏筱薇中信B帳戶轉入款項為代父投資股票所得。據此，除難謂顏筱薇中信A帳戶同年7月17日電匯匯出之84萬元純係以同年6月28日轉入之84萬152元支應，益徵顏筱薇於薪資收入外，尚有甚豐之股票收入，其應有資力自行支付新竹房地買賣價金。此外，顏筱薇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新竹房地買賣價金確係由其父親或家人出資支付，所陳前詞，殊非可採。
　④顏筱薇於109年11月2日，向〇〇銀行貸款936萬元（即如附表二編號1號所示婚後債務）以支付新竹房地買賣尾款，有前載貸款申請暨個人資料表、貸款契約書（購屋貸款專用借據）與說明可考（見本院卷一第211至221頁）。顏筱薇亦曾自陳：伊因購買新竹房地，每月須支付房貸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37至238頁），並提出新竹房地房貸繳款紀錄為佐（見原審卷一第365頁），尤彰顏筱薇尚須自行負擔繳納新竹房地房貸，非由其父負擔，要難謂新竹房地為〇〇〇之財產，僅借用顏筱薇名義登記。
　⑷另顏筱薇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其與〇〇〇間確曾就新竹房地達成借名登記意思表示合致，且該房地仍由〇〇〇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之事實。其僅空言主張，諉無足採。
　⑸基上，依顏筱薇所為舉證，皆不足證明其與〇〇〇間就新竹房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是以，新竹房地自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⒊顏筱薇復主張：倘無法證明借名登記，因游展宗從未就新竹房地給予幫助，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調整或免除分配額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69頁）。然上開規定係在計算夫或妻之全部婚後剩餘財產後，於一方對他方有得分配之差額時，始須考量有無應調整或免除分配額之情事，並非就個別財產逐一審酌夫妻對各該財產有無直接貢獻或協力。顏筱薇所陳前詞，於法無據，無可採取。　
　㈡如附表二編號2號所示款項，不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債務：
　　顏筱薇雖主張：倘新竹房地非伊父親借名登記，因伊以上揭㈠、⒉、⑶所述父親、家人支應之資金，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款項（即104年2月間訂金69萬元、105年4月18日50萬元）及新竹房地106年7月間頭期款84萬元、107年1月20日起至109年6月20日止30期工程款141萬元；訴外人即伊胞妹〇〇〇自109年5月至110年2月亦支應伊資金計126萬元。上開金額共計470萬元，係伊向兄弟姊妹之借款，應列為伊之婚後債務云云（見本院卷一第85至87頁，本院卷二第281至282頁），惟為游展宗否認（見本院卷二第282、318至320頁）。查：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85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〇〇〇〇社區房地訂金69萬元難認係以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兩造結婚當日之存款支付；〇〇〇於105年4月18日電匯之50萬元無從認有用以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款項；顏筱薇更未舉證證明新竹房地買賣價金係由其父親或家人出資，悉經認定如前（詳上㈠、⒉、⑶、②與③所述）。又依顏筱薇所提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見原審卷一第367頁，原審卷二第241至244頁，本院卷一第107頁），充其量可知〇〇〇於105年4月18日電匯50萬元；暨〇〇〇自109年5月7日起至同年12月7日止按月匯款2萬元、於110年1月22日及同年2月4日依序匯款56萬元、54萬元，共計匯款126萬元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而各為金錢交付之事實，依前說明，亦不足率謂顏筱薇與〇〇〇、〇〇〇間即有達成消費借貸意思表示合致。此外，顏筱薇就其對兄弟姊妹有借款債務470萬元，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詞，所陳前情，要難採取。
　㈢顏筱薇中信A帳戶（附表一編號3號）存款中之11萬5,803元，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顏筱薇固主張：顏筱薇中信A帳戶之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額，應以0元計算云云（見原審卷三第412至413頁，本院卷二第341頁），然為游展宗否認（見本院卷一第176頁）。查：
　⒈按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所有。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為婚後財產，民法第1017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99年5月9日存款餘額為18萬2,495元，同年月11日現金存入50萬元後，存款餘額增為68萬2,495元；於基準日存款餘額為29萬8,298元等情，有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可稽（見原審卷一第353頁，原審卷二第245頁）。顏筱薇雖主張：伊父母親於伊結婚前贈與伊嫁妝50萬元，俟伊結婚當天休假，方存至銀行云云（見原審卷二第31頁，本院卷二第390頁），並援引其在存摺內頁手寫加註「爸爸給的媽媽費用」等字樣為佐（原審卷一第353頁），然為游展宗否認（見本院卷二第319頁）。查上開手寫加註乃顏筱薇自行記載，純屬其單方面陳述，不足據此推認所言是否屬實；顏筱薇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所陳上情，自無可採。又本件並無事證可認前揭50萬元於兩造登記結婚前已存入帳戶，依前規定，應推定為顏筱薇之婚後財產。是游展宗抗辯顏筱薇中信A帳戶之婚前存款為18萬2,495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6頁），尚值採信；顏筱薇主張該帳戶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額云云，則非可取。
　⒊顏筱薇復主張：顏筱薇中信A帳戶之基準日存款中尚含有台積電部門主管交付之聚餐活動費用6萬元，應予扣除云云（見原審卷一第296、353頁，原審卷三第304、412至413頁，本院卷二第439頁），惟洵未舉證證明，無可憑採。
　⒋綜上，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基準日之存款餘額扣除結婚時存款餘額，為11萬5,803元（計算式：298,298－182,495＝115,803），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㈣系爭台積電股票（附表一編號6號）中之8張，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⒈查顏筱薇於結婚前一日即99年5月10日，名下有聯電等120張股票，嗣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陸續售出。又顏筱薇於110年1月28日至同年5月11日間，陸續買入台積電股票10張（即系爭台積電股票），於基準日仍繼續持有該股票等情，有保管劃撥帳戶客戶餘額表、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14日保結投字第1120016562號函所附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可稽（見原審卷一第351頁，原審卷二第199頁，本院卷一第195頁，本院卷二第409至433頁），首堪認定。
　⒉顏筱薇主張：訴外人即伊胞妹〇〇〇原委託伊代為購買京元電子股票，嗣出售該股票轉購台積電股票2張，故系爭台積電股票有2張不應列入伊之婚後財產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94、349、355、369頁，原審卷三第28至29、306、414頁，本院卷一第77頁，本院卷二第217、341、371、401頁），固為游展宗否認。查顏筱薇於110年3月8日透過LINE通訊軟體（下稱LINE）傳訊予〇〇〇稱「你之前匯給我100萬元，上次的賺了8萬，所以有108萬」、「買兩張600要120萬」、「你要在（按：應為『再』之誤）給我12萬」，並傳送其於同年月5日購買台積電股票之成交資訊截圖予〇〇〇，〇〇〇則覆以「好」等情，有LINE對話紀錄可憑（見原審卷一第369頁）。參以〇〇〇於109年8月24日確有電匯100萬元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有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可佐（原審卷一第371頁，原審卷二第242頁）。系爭台積電股票亦有2張係分別於110年1月28日、同年3月5日以每股600元買入，有證券對帳單查詢資料可考（見原審卷二第127頁，本院卷二第363頁）。核均與顏筱薇前揭LINE對話紀錄所述情節相合。堪認顏筱薇主張系爭台積電股票有2張為〇〇〇委託購買等語，應值採信。至〇〇〇嗣有無如數給付投資款差額12萬元，乃顏筱薇與〇〇〇間別一法律關係，不足執以反推顏筱薇未受〇〇〇委託購買。游展宗抗辯：一般人通常係將自己名下證券帳戶交由受託人操作股票，顏筱薇主張受其妹委託代操股票與常情不符。又本件無證據證明〇〇〇業匯款12萬元予顏筱薇云云（見本院卷一第179至180頁，本院卷二第323、405頁），皆無從為游展宗有利之認定。是系爭台積電股票中，有2張不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⒊顏筱薇另主張：伊父親於98年2月2日匯款90萬元予伊，委託伊代為理財規劃。伊為分別管理父親委託之金錢，即開設顏筱薇中信B帳戶進行股票交易，並於婚前購入聯電等120張股票。系爭台積電股票之其餘8張，係伊以婚前財產與父親委託理財規劃之財產即聯電等120張股票轉化與延續而來，不應列入婚後財產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94、349、355頁，原審卷二第31、110、119、121頁，原審卷三第28至29、305至306、413至414頁，本院卷一第77、149、193、244頁，本院卷二第217、341、371頁），惟為游展宗否認。查：
　⑴〇〇〇曾於98年2月2日匯款90萬元至顏筱薇設在〇〇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下稱顏筱薇〇〇帳戶），嗣該帳戶於同年3月30日現金支出50萬元、同年4月20日轉帳支出80萬元。顏筱薇於同年間另開設顏筱薇中信B帳戶，於同年3月30日現金存入50萬元、同年4月20日電匯存入80萬元等情，固有顏筱薇〇〇帳戶存摺內頁、顏筱薇中信B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可憑（見原審卷二第119頁，本院卷一第163頁，本院卷二第223、357頁）。然徒以上開金錢收入、支出與開設帳戶之事實，無從認定〇〇〇即係委託顏筱薇代操投資。且顏筱薇〇〇帳戶於同年2月9日、同年3月10日另依序存入51萬6,107元、48萬3,850元，並均註明「台積電」，有顏筱薇〇〇帳戶存摺內頁可考（見原審卷二第119頁，本院卷二第357頁）；顏筱薇復坦言：同年2月9日存入之51萬6,107元為台積電員工股票分紅交易所得金錢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7頁），可見顏筱薇中信B帳戶同年3月30日、同年4月20日存入之資金縱係提領自顏筱薇〇〇帳戶，其中確含顏筱薇自有資金，非全數源於〇〇〇同年2月2日所匯90萬元至灼。
　⑵再者，顏筱薇自98年4月20日起，使用上述匯入顏筱薇中信B帳戶之資金計130萬元與同年5月26日轉帳存入之1萬6,000元，陸續買進、賣出中保、華碩、鴻準、友達、華通股票（部分中保股票交割款來自該期間出賣友達股票所得），迄至同年7月3日已將先前買入之全數華碩、鴻準、友達、華通股票與部分中保股票賣出，是日存款餘額為129萬8,936元。顏筱薇於同年月9日自顏筱薇中信B帳戶提領現金8萬元，同年月10日將該帳戶剩餘存款121萬8,936元全數轉至其薪資轉帳帳戶即顏筱薇中信A帳戶，顏筱薇中信B帳戶存款降為0元；嗣除於同年月16日因賣出同年月3日前購入之剩餘中保股票而匯入10萬2,450元外，自同年月10日起買進股票所需交割款（含聯電等120張股票）皆來自其他帳戶另行轉入之資金與出賣同年月10日以後新購入股票所得，顏筱薇於婚前、婚後更均頻繁將顏筱薇中信B帳戶含出賣股票所得在內之存款餘額全數轉帳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等情，此觀顏筱薇中信A、B帳戶之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證券交易明細即明（見原審卷二第115、119、141至167、225至246頁，本院卷一第161頁，本院卷二第223至229頁）。顏筱薇主張：伊未曾以婚後財產匯入顏筱薇中信B帳戶，全係透過該帳戶內原有之伊父親款項操作交易云云（見本院卷一第149、443頁），顯與客觀事實不符。準此，衡諸常理，果若顏筱薇確係受〇〇〇委託代為理財投資，並為分別管理代操資金而開立顏筱薇中信B帳戶，其為期權益明確，勢當避免提領使用該帳戶之股票投資所得、將帳戶內金錢轉至其他帳戶、或頻繁自其他帳戶注入新資金。由顏筱薇屢屢動支顏筱薇中信B帳戶內金錢或自其他帳戶轉入股票交割款，而混和運用自己可支配帳戶內之資金，益徵顏筱薇中信B帳戶內之股票投資所得實俱由顏筱薇自行支配使用，殊難遽謂該帳戶內股票為顏筱薇受〇〇〇委託代操投資，聯電等120張股票之買賣資金更無從認係以〇〇〇98年2月2日所匯90萬元支付。顏筱薇執前詞主張聯電等120張股票為〇〇〇委託理財規劃之財產云云，諉難採信；其空言泛謂：伊經父親同意使用代父親投資之股票獲利，日後亦須還款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09至110頁），洵未舉證證明，更無可取。
　⑶顏筱薇於99年5月11日結婚後，陸續買進、賣出聯電、台星科股票，並先後於100年1月12日、108年7月26日依序出清名下全數聯電、台星科股票，且將所得款項全數轉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而顏筱薇婚後固另有買賣其他股票，惟於109年12月11日業將顏筱薇中信B帳戶存款餘額全數轉帳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俟買進系爭台積電股票時，始自其他帳戶逐次轉入所需股票交割款，有顏筱薇中信B帳戶存摺交易明細、證券對帳單查詢資料可參（見原審卷二第141至167、225至231頁，本院卷二第409至132頁）。顯見顏筱薇出賣聯電等120張股票所得，早已與其所有之其他金錢混同且經轉出，無從認定系爭台積電股票係以出賣聯電等120張股票所得價金買受。且股票一經賣出即變更型態為金錢代替物，與其他金錢性質無殊，縱續以該出賣股票所得金錢買進其他股票，亦無所謂從舊股票「轉化」為新股票可言。顏筱薇主張系爭台積電股票有8張為其婚前財產轉化與延續而來，故不應列入婚後財產云云，於法不合，要非可採。
　⒋基上，系爭台積電股票有8張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台積電股票於110年5月28日之收盤價為每股590元，有歷史股價資料可憑（見原審卷二第455頁），則顏筱薇於基準日應計入婚後財產之台積電股票價值為472萬元（計算式：8,000×590＝4,720,000）。顏筱薇主張應以是日調整後收市價每股560.81元計算云云（見本院卷一第457頁），並非有據。況即令按此計算，顏筱薇婚後剩餘財產價值仍顯高於游展宗之婚後剩餘財產價值（詳後述），併予指明。
　㈤顏筱薇之婚後財產應扣除出賣婚前股票所得價金：　
　⒈按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係以婚後財產為分配之範圍，婚前財產因與婚姻共同生活及婚姻貢獻無關而不納入分配。故處分婚前財產所得而增加之婚後積極財產，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時，應將該處分所得額於婚後財產中扣除（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33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聯電等120張股票固難認係〇〇〇委託顏筱薇理財規劃所得，惟確屬顏筱薇之婚前財產，依前說明，自應將顏筱薇處分聯電等120張股票之所得額自婚後財產中扣除。又顏筱薇於結婚後仍陸續買進聯電、台星科股票，俟99年11月26日以每股15元賣出聯電股票30張、同年12月22日以每股21.8元賣出台星科股票88張、100年11月28日以每股21.5元賣出台星科股票15張，有證券對帳單查詢資料可佐（見本院卷二第409至415、429至132頁）。經以兩造不爭執之先進先出法計算（見本院卷二第439頁），顏筱薇處分聯電等120張股票之所得額為247萬6,400元（計算式：20,000×15＋88,000×21.8＋12,000×21.5＝2,476,400）。是顏筱薇之婚後財產，應扣除247萬6,400元。
　㈥綜上所述，顏筱薇之婚後財產除兩造不爭執之附表一編號2、4、5號所示汽車、存款、保單外，尚應加計新竹房地（基準日價值1,528萬元）、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款11萬5,803元、系爭台積電股票之8張（基準日價值472萬元），並扣除如附表二編號1號所示婚後債務、及顏筱薇出賣婚前財產即聯電等120張股票所得價金247萬6,400元。是顏筱薇之婚後剩餘財產為901萬337元（計算式：15,280,000＋570,000＋115,803＋47,045＋28,235＋4,720,000－9,274,346－2,476,400＝9,010,337）。
三、游展宗婚後剩餘財產之認定：
　㈠頭份房地（附表三編號1號）應列入游展宗之婚後財產，惟游展宗之婚後財產應扣除344萬元：
　⒈查游展宗於兩造結婚前之98年12月13日，分別與訴外人〇〇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〇〇公司）、〇〇〇簽立房屋、土地買賣契約，買受時為預售屋之頭份房地，約定房屋總價280萬元，分期給付方式為訂金10萬元、簽約金60萬元、開工款80萬元、4樓頂板灌漿完成30萬元、申請使用執照30萬元、交屋款10萬元、貸款60萬元；土地總價430萬元，以貸款一次支付。總計頭份房地買賣價金710萬元。游展宗於99年間頭份房地建築完成後，於同年8月10日登記取得該房地所有權等情，有〇〇公司114年5月9日函所附房屋、土地買賣合約書、建物登記謄本可稽（見原審卷一第375至377頁，本院卷二第127至195頁）。兩造亦同意以1,142萬2,726元計算頭份房地於基準日之價值（見本院卷二第440頁）。　
　⒉游展宗中信帳戶於98年12月21日存款餘額為9萬2,977元，同日訴外人即游展宗父親〇〇〇轉入220萬元後，存款增為228萬2,977元。嗣游展宗中信帳戶於同年月22日轉帳80萬元至〇〇公司設在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中小企銀）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〇〇帳戶），並陸續支出其他款項，於99年2月6日存款餘額為9萬4,887元；後於同年月8日自其他帳戶轉入73萬9,416元，存款餘額增為83萬4,303元，並於同日轉帳30萬元至〇〇帳戶。〇〇〇於同年4月7日再轉入220萬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經游展宗陸續支出，於同年5月10日存款餘額為84萬8,615元，其後於同年6月14日、同年月22日依序轉帳30萬元、14萬元至〇〇帳戶。另訴外人即游展宗母親〇〇〇於同年8月5日轉帳300萬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該帳戶於翌日即同年月6日轉帳190萬元至〇〇帳戶等情，有中信銀行113年5月23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76398號函所附交易明細資料、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〇〇公司帳戶資料可憑（見原審卷三第389頁，本院卷一第431頁，本院卷二第258至262頁）。游展宗另於99年7月28日向〇〇銀行借款300萬元，於同年8月13日經全數撥款至〇〇公司設在臺灣中小企銀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乙節，有〇〇銀行中區授信作業中心114年5月13日國世中區授作字第1140000157號函、同年7月9日國世中區授作字第1140000228號函暨所附放款交易明細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03至210、295至300頁）。
　⒊據此，依上揭游展宗中信帳戶匯款至〇〇帳戶之金額、時序，並參酌前載頭份房地買賣合約書所定分期給付之金額、期限，堪認頭份房地買賣價金之開工款80萬元、4樓頂板灌漿完成30萬元、申請使用執照30萬元，及99年6月22日匯款至〇〇公司帳戶之14萬元，係以游展宗婚前財產（含〇〇〇婚前提供之資金）支付；房屋貸款60萬元與土地貸款430萬元，合計490萬元（計算式：600,000＋4,300,000＝4,900,000），其中190萬元實際以〇〇〇婚後提供之資金支付，其餘300萬元由游展宗貸款支付。又考之顏筱薇陳以：游展宗雙親曾向伊表示不需還款，這筆錢就給兩造。游展宗可主張雙親有贈與金錢，但不能否認伊對頭份房地亦有協力貢獻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05頁，本院卷一第441頁，本院卷二第343、375、391頁），應認游展宗抗辯〇〇〇於99年8月5日贈與300萬元予其等語，尚值採信，則前揭頭份房地買賣價金中之190萬元係以游展宗婚後無償取得財產給付，亦可認定。顏筱薇另稱：游展宗係向父母借款買房，婚後亦有每個月還款云云（見原審卷二第30頁，本院卷一第441頁，本院卷二第343、391頁），未舉證證明，並不可採。　
　⒋至游展宗抗辯：伊於98年12月22日自游展宗中信帳戶匯款70萬元至顏筱薇帳戶，係為給付頭份房地之訂金10萬元、簽約金60萬元。又貸款300萬元係以伊父母無償贈與之金錢償還。故頭份房地全數為伊父母出資，不應列入伊之婚後財產，上述70萬元亦係以伊之婚前財產給付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34至235、279、285、327至330頁），然為顏筱薇否認（見原審卷一第184、236、292頁，原審卷二第30、105頁，原審卷三第298頁，本院卷一第373、441、460頁）。查依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見本院卷二第262頁），僅可知該帳戶於98年12月22日轉帳70萬元至顏筱薇帳戶，無從遽謂有無以此支付頭份房地買賣價金。再游展宗係與〇〇銀行約定以其本人設在該行竹科分行存款帳戶自動扣繳300萬元之每月貸款本息等情，有〇〇銀行中區授信作業中心114年5月13日國世中區授作字第1140000157號函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03頁）。而〇〇〇於98年12月21日、99年4月7日各轉入之220萬元，於同年8月5日以前已消耗殆盡；〇〇〇於同年8月5日轉入之300萬元扣除翌日轉帳至〇〇公司帳戶之190萬元後，雖有餘款110萬元，然未見游展宗中信帳戶有整筆或按月轉帳固定金額至〇〇銀行情形，此觀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即明（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58頁）。游展宗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係以前揭父母提供之金錢給付訂金、簽約金與償還〇〇世華銀行貸款。是游展宗執上詞抗辯頭份房地全數為其父母出資，頭份房地買賣價金另有70萬元係其以婚前財產給付云云，並不可採。
　⒌基上，頭份房地並非全數以游展宗父母贈與之金錢購買，自應列入游展宗之婚後財產。然按夫或妻之婚前財產，本不得納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範圍。而夫或妻之一方以婚前財產或無償取得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其所負債務者，除已補償者外，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納入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此觀民法第1030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頭份房地買賣價金之開工款80萬元、4樓頂板灌漿完成30萬元、申請使用執照30萬元係以游展宗婚前財產（含〇〇〇婚前提供之資金）支付，另有190萬元以〇〇〇婚後贈與之金錢給付；又游展宗於99年6月22日匯款至〇〇公司帳戶之14萬元，因無證據可認係基於婚前發生之債務而為給付，應認係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務。依上說明，就婚前給付之110萬元（計算式：800,000＋300,000＝1,100,000），應自頭份房地價值中扣除，其餘在婚後以婚前財產或婚後無償取得金錢所為給付計234萬元（計算式：300,000＋140,000＋1,900,000＝2,340,000），則應納入游展宗之婚後債務。是游展宗之婚後財產，應扣除344萬元（計算式：1,100,000＋2,340,000＝3,440,000）。
　㈡游展宗中信帳戶（附表三編號3號）存款應以0元計算，且不應追加計算系爭款項；附表四債務亦應列入游展宗之婚後債務：
　⒈查游展宗中信帳戶於99年5月10日存款餘額為84萬8,615元（詳上三、㈠、⒉所述），縱扣除嗣於同年6月14日、同年6月22日轉帳至〇〇帳戶之30萬元、14萬元，仍有40萬8,615元（計算式：848,615－300,000－140,000＝408,615）。又游展宗中信帳戶於基準日存款餘額為7萬987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該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可稽（見原審卷三第111頁）。據此，堪認游展宗中信帳戶之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額，應以0元計算。
　⒉顏筱薇雖主張：游展宗為減少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於基準日前5年自游展宗中信帳戶轉出系爭款項計1,397萬5,000元，應追加計算為婚後財產；附表四債務亦屬惡意脫產，不應計入游展宗之婚後債務云云，惟為游展宗否認。查：
　⑴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準此，夫或妻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婚後財產，須主觀上有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之意思，始得將該被處分之財產列為婚後財產，且應由主張夫或妻之他方為減少己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處分者，就其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1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關於系爭款項：
　①查游展宗於104年1月7日在〇〇期貨公司開立帳號0000000000號期貨帳戶（下稱〇〇期貨帳戶），約定以游展宗中信帳戶為入、出金帳戶，並於基準日前5年內如附表五各編號所示日期即自105年6月28日至106年8月23日止，自游展宗中信帳戶轉帳計625萬元至〇〇期貨公司設在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期貨保證金帳戶（下稱〇〇保證金帳戶），及自〇〇期貨公司電匯回計773萬4,803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游展宗另於106年8月14日在〇〇期貨公司開立帳號00000000000號期貨帳戶（下稱〇〇期貨帳戶），約定以游展宗中信帳戶為入、出金帳戶，並於基準日前5年內如附表六各編號所示日期即自106年8月16日至110年4月12日止，自游展宗中信帳戶轉帳計772萬5,000元至〇〇期貨公司之期貨保證金帳戶（下稱〇〇保證金帳戶），及自〇〇期貨公司電匯回計9萬4,000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等情，有中信銀行113年1月19日中信銀字第113225839122795號函所附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同年5月23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76398號函、114年4月8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217888號函所附匯款人資訊、匯款交易明細，〇〇期貨公司同年3月27日元期字第1140000692號函，〇〇期貨公司113年1月31日富期法務字第1130000043號函及所附客戶開戶資料、同年6月6日富期法務字第1130000183號函所附〇〇期貨帳戶107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入出金紀錄、114年3月28日富期法務字第1140000099號函、同年5月8日富期法務字第1140000151號函所附自106年8月開戶起至同年12月31日入出金紀錄可憑（原審卷三第85至111、127至129、383、395至398頁，本院卷一第385、387頁，本院卷二第29至33、41頁），首堪認定。
　②經本院於113年12月13日、114年2月4日向〇〇期貨公司調取游展宗自開戶起至110年5月28日交易明細資料（見本院卷一第135、337頁），據覆：於資料法定保存期間內，游展宗於函詢期間未曾從事期貨交易。又〇〇期貨帳戶於110年5月28日因游展宗未從事期貨交易，故權益數為0，雖有〇〇期貨公司113年12月24日元期字第1130003282號函、114年2月10日元期字第1140000298號函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69、339頁）。惟〇〇期貨公司保存資料期限為5年，此觀該公司114年3月27日元期字第1140000692號函即明（本院卷一第385頁），足見〇〇期貨公司係因已過資料保存期限，方查無距本院函詢時已逾5年（即108年12月以前）之期貨交易資料，要難執以反推游展宗未曾在該公司從事期貨交易。再者，徵之游展宗於基準日前5年內，與〇〇期貨公司最後一次銀行交易往來日為106年8月23日，且係自該公司電匯回521萬4,803元，有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可參（見原審卷三第92至111頁）。佐以游展宗適於同年月14日另在〇〇期貨公司開戶，自斯時起至110年5月28日均持續以〇〇期貨帳戶進行期貨交易，有〇〇期貨公司112年9月11日富期法務字第1120000336號函所附〇〇期貨帳戶交易明細、114年1月23日富期法務字第1140000029號函所附〇〇期貨帳戶自開戶日至106年12月31日交易紀錄、114年5月8日富期法務字第1140000151號函所附〇〇期貨帳戶自107年1月1日至110年5月28日交易紀錄、110年1月至同年5月對帳單可據（見原審卷二第343至429頁，本院卷一第263至325頁，本院卷二第43至125頁），堪認游展宗抗辯：伊係將〇〇期貨公司之資金全數轉入游展宗中信帳戶，再轉至〇〇期貨公司作期貨交易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9頁），應值採信。由是可知，游展宗前確有以〇〇期貨帳戶進行期貨交易，因而陸續轉帳至〇〇保證金帳戶，惟於106年8月23日至110年5月28日間未使用〇〇期貨帳戶進行期貨交易，並業將先前以該帳戶投資期貨所餘資金轉回游展宗中信帳戶，於基準日前5年內轉回金額復大於轉出金額，顯難認游展宗主觀上係出於減少顏筱薇對於剩餘財產分配之意思而轉出625萬元。顏筱薇僅擷取上開〇〇期貨公司函所載「游展宗於函詢期間未從事期貨交易」之片段文字，即率指游展宗係惡意處分財產云云（見本院卷一第353頁，本院卷二第345、377頁），要無可取。
　③游展宗自106年8月14日在〇〇期貨公司開戶起至110年5月28日均持續以〇〇期貨帳戶進行期貨交易，業如前述。〇〇期貨帳戶自開戶起至106年12月31日之平倉損益計-321萬8,009元，自107年1月1日起至110年5月28日之平倉損益計-420萬3,536元，合計達-742萬1,545元（計算式：3,218,009＋4,203,536＝7,421,545），有前載〇〇期貨帳戶交易紀錄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25頁，本院卷二第110頁）。又所謂平倉損益，係指總結該筆交易平倉（即交易者結束該筆交易）後，扣除價差、股息、手續費與交易稅等費用後之淨利潤或淨損失即最終盈虧，有〇〇期貨公司114年5月8日富期法務字第1140000151號函所附說明可考（見本院卷二第39頁）。足認游展宗自游展宗中信帳戶轉帳772萬5,000元至〇〇保證金帳戶，確係作為期貨交易使用，且總體投資虧損數額與其投入資金數額復相差非鉅，殊難謂游展宗係為減少顏筱薇可分配之剩餘財產始行轉帳。雖游展宗於基準日前5年內僅自〇〇期貨公司電匯回計9萬4,000元；〇〇期貨帳戶於110年5月28日之權益數亦僅餘16元，有〇〇期貨公司113年1月31日富期法務字第1130000043號函所附基準日帳戶權益數可查（見原審卷三第129頁）。然衡諸一般社會經驗，期貨投資遭逢虧損，實屬正常，不足執此反推先前注入期貨投資資金行為即係惡意處分財產。顏筱薇率以游展宗投入〇〇期貨公司之金額，與轉回金額或〇〇期貨帳戶之基準日權益數相差甚鉅為由，指摘游展宗惡意處分財產云云（見本院卷一第73、81、373頁，本院卷二第345至347、377頁），容難憑採。
　⑶關於附表四債務：
　①游展宗於106年5月31日以頭份房地為抵押物，向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公司）壽險借款500萬元，同年6月6日取得所借金額後，即轉帳490萬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剩餘10萬元留在其郵局帳戶供扣繳貸款本息、繳納保費。游展宗於109年8月5日再以頭份房地為抵押物，向中華郵政公司壽險借款200萬元，取得所借金額後於同年月8日全數轉帳至游展宗中信帳戶等情，有中華郵政公司113年1月18日儲字第1130009044號函所附客戶歷史交易清單、郵政壽險不動產抵押借款申請書與借據可稽（見原審卷三第63至78頁）。
　②游展宗中信帳戶於106年6月間轉入上述壽險借款490萬元後，即於如附表五編號10至13號所示日期陸續轉帳計450萬元至〇〇保證金帳戶，餘款加計原有存款餘額、陸續匯入之薪資與獎金等收入，均供作繳納信用卡、房貸、保費、購物、小額領現等支出，嗣游展宗於如附表六編號1號所示日期即同年8月16日，再將帳戶內餘款40萬元轉帳至〇〇保證金帳戶。又游展宗中信帳戶於109年8月間轉入前揭壽險借款200萬元後，亦於如附表六編號17至19號所示日期陸續轉帳計190萬元至〇〇保證金帳戶，餘款10萬元留在帳戶內使用，有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可查（見原審卷三第90至92、107頁）。可見游展宗應係為從事期貨交易，始借貸附表四債務以獲取資金。游展宗抗辯：伊婚後為投資賺錢，方以頭份房地抵押貸款700萬元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83至384頁，原審卷二第90頁，本院卷二第281頁），應屬可取。是以，殊無從認游展宗係為惡意脫產而借貸附表四債務。
　⑷顏筱薇復主張：游展宗於訴訟過程中未確實揭露財產，一直不願說明工作所得去向與投資實現收益，歷次所述亦不一，應係隱匿、處分財產及故意製造債務，惡意減少剩餘財產分配金額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06至107、469頁，原審卷三第407至408、430至432頁，本院卷一第77、83、151、353、441、456頁，本院卷二第280、347、377頁）。然游展宗於本件訴訟進行期間有無積極配合吐實，與其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是否主觀上為減少顏筱薇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財產處分，係屬二事。況游展宗於原審業陳以其為投資賺錢而以頭份房地抵押貸款如前（見原審卷一第384至385頁，原審卷二第90頁）。顏筱薇所陳上情，無可憑採。
　⑸基上，依顏筱薇所為舉證，皆不足證明游展宗主觀上係為減少顏筱薇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轉出系爭款項或借貸附表四債務。是以，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數額自不應追加計算系爭款項；附表四債務亦應列入游展宗之婚後債務。
　㈢綜上所述，游展宗之婚後財產除兩造不爭執之附表三編號2、4至9號所示存款、保單、股份外，尚應加計頭份房地（基準日價值1,142萬2,726元），並扣除以游展宗婚前財產與母親無償贈與金錢支付之頭份房地買賣價金與對〇〇公司婚後債務計344萬元、附表四債務。是游展宗之婚後剩餘財產為344萬4,772元（計算式：11,422,726＋40,534＋123,962＋22,057＋12,625＋11,102＋1,200,026＋16－3,440,000－5,948,276＝3,444,772）。
四、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然顏筱薇於基準日之婚後剩餘財產價值高於游展宗之婚後剩餘財產價值，自不得請求游展宗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是顏筱薇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游展宗給付600萬元本息，即屬無據。　　
肆、綜上所述，顏筱薇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游展宗給付600萬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判命游展宗給付245萬9,685元本息，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游展宗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顏筱薇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假執行之聲請，經核於法並無不合，顏筱薇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附帶上訴。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予以論駁贅述。
陸、據上論結，游展宗之上訴為有理由，顏筱薇之附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廖穗蓁
　　　　　　　　　　　　　　　法　官　李佳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顏筱薇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
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卓佳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附表一：顏筱薇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即積極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

		兩造主張

		證據出處



		1

		不動產

		新竹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同段0000建號即門牌號碼新竹市○區○○路00號11樓之7房屋（下稱新竹房地）

		15,280,000元

		⒈顏筱薇：係借名登記，不應列入。
⒉兩造同意簡化爭點，以15,280,000元計算基準日價值（本院卷二第440頁）。

		原審卷一第202頁，原審卷二第83、131頁，本院卷一第155至157頁



		2

		動產

		車牌000-0000之LEXUS汽車(2016年)

		570,000元

		兩造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20至121、172、244、251、456頁）。

		原審卷一第206頁，原審卷二第83頁



		3

		存款

		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0或115,803元

		1.顏筱薇：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額，應以0元計算。
⒉游展宗：結婚時為182,495元，基準日為298,298元，應計入115,803元。

		原審卷一第353頁，原審卷二第245至246頁



		4

		存款

		〇〇世華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47,045元

		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165、250頁）。

		原審卷三第375至379頁，本院卷一第221頁



		5

		保單

		三商美邦人壽祥安終身壽險(20年期)(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

		28,235元

		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149、244、250頁）。

		原審卷二第315頁，本院卷一第159頁



		6

		股份

		台積電股票10張

		0或5,900,000元

		⒈顏筱薇：2張為妹妹〇〇〇委託購買，8張係婚前財產及父親財產在婚後之轉化和延續，不應列入。
⒉游展宗：應列入婚後財產。

		原審卷一第355、369至371頁、原審卷二第141至167頁



		合計

		


		


		21,941,083元（依游展宗抗辯）
編號2、4、5號計645,280元（依顏筱薇主張）

		


		








附表二：顏筱薇於基準日之婚後債務(即消極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

		備註

		證據出處



		1

		貸款

		〇〇世華銀行房屋貸款000000000000號帳戶

		9,274,346元

		兩造不爭執。

		原審卷二第319頁，本院卷一第221頁



		2

		借款

		以父親、家人支應之資金，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款項（即104年2月間訂金69萬元、105年4月18日50萬元）及新竹房地106年7月間頭期款84萬元、107年1月20日起至109年6月20日止30期工程款141萬元；顏筱薇胞妹〇〇〇自109年5月至110年2月亦支應資金計126萬元。上開金額共計470萬元

		4,700,000元

		⒈顏筱薇主張：係向兄弟姊妹借款。
⒉游展宗否認。

		








附表三：上訴人游展宗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即積極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

		備註

		證據出處



		1

		不動產

		苗栗縣○○市○○段00
0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000建號苗栗縣○○市○○街00巷00弄00號房屋（即頭份房地）

		11,422,726元
(鑑價)

		⒈游展宗：不應列入。
⒉兩造同意簡化爭點，以11,422,726元計算基準日價值（本院卷二第440頁）。

		原審卷一第375至377頁，原審卷二第85、113頁，原審卷三第147、235至245頁



		2

		存款

		中華郵政頭份蟠桃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0,534元

		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51頁）。

		原審卷二第217頁



		3

		存款

		中國信託銀行活存撥薪000000000000號帳戶

		0或14,045,987元
（基準日餘額70,987元）

		⒈顏筱薇：游展宗惡意脫產，應再加計13,975,000元（即系爭款項）。故應列入14,045,987元（計算式：70,987＋13,975,000＝14,045,987）。
⒉游展宗：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額，應以0元計算。且伊無惡意脫產。

		原審卷一第389頁，原審卷二第261至262頁，原審卷三第85至111頁



		4

		保單

		郵政簡易人壽合家歡增額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

		123,962元

		兩造不爭執。

		原審卷三第41頁，原審卷二第281頁



		5

		保單

		〇〇人壽富世代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22,057元

		兩造不爭執。

		原審卷三第47頁，原審卷二第287頁



		6

		保單

		〇〇人壽新定期壽險(3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2,625元

		兩造不爭執。

		




		7

		保單

		〇〇人壽新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1,102元

		兩造不爭執。

		




		8

		股份

		友達40,845股(永豐商業銀行)*

		1,200,026元

		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366、393頁）。

		原審卷三第53至56、353 至356 頁



		9

		期貨

		〇〇期貨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號帳戶

		16元

		兩造不爭執。

		原審卷二第341 至429 頁，原審卷三第127 至129 、393 至398 頁



		合計

		


		


		26,879,035元（依顏筱薇主張）
編號2、4至9號計1,410,322元（依游展宗抗辯）

		


		










附表四：上訴人游展宗於基準日之婚後債務(即消極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

		備註

		證據出處



		1

		貸款

		郵政壽險於106年5月31日貸款500萬元之餘額

		4,050,543元

		⒈顏筱薇：屬惡意脫產，不應列入。
⒉游展宗：非惡意脫產。

		原審卷二第451 至452 頁，原審卷三第61至78頁、第73至78頁



		2

		貸款

		郵政壽險於109年8月5日貸款200萬元之餘額

		1,897,733元　

		同上

		




		合計

		


		


		5,948,276元

		


		










附表五：游展宗中信帳戶基準日前5年有關〇〇期貨之交易紀錄
		編號

		交易日期

		轉出

		存入

		卷頁



		1

		105.06.28

		


		存入119萬元

		原審卷三第85頁



		2

		105.07.05

		轉出50萬元

		


		原審卷三第85頁



		3

		105.10.18

		


		存入13萬元

		原審卷三第87頁



		4

		106.02.02

		


		存入120萬元

		原審卷三第88頁



		5

		106.02.06

		轉出50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6

		106.02.14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7

		106.02.21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8

		106.03.29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9

		106.04.06

		轉出15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10

		106.06.07

		轉出200萬元

		


		原審卷三第90頁



		11

		106.06.13

		轉出100萬元

		


		原審卷三第90頁



		12

		106.06.26

		轉出100萬元

		


		原審卷三第91頁



		13

		106.07.04

		轉出50萬元

		


		原審卷三第91頁



		14

		106.08.23

		


		存入521萬4,803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合計

		


		625萬元

		773萬4,803元

		










附表六：游展宗中信帳戶基準日前5年有關〇〇期貨之交易紀錄
		編號

		交易日期

		轉出

		存入

		卷頁



		1

		106.08.16

		轉出40萬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2

		106.08.23

		轉出160萬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3

		106.08.24

		轉出100萬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4

		106.08.28

		轉出170萬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5

		106.12.13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93頁



		6

		107.03.01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94頁



		7

		107.07.12

		


		存入5萬元

		原審卷三第96頁



		8

		107.07.19

		


		存入2萬元

		原審卷三第96頁



		9

		107.09.06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97頁



		10

		107.11.14

		轉出2萬元

		


		原審卷三第98頁



		11

		107.12.26

		轉出5萬元

		


		原審卷三第99頁



		12

		108.08.12

		


		存入5,000元

		原審卷三第102頁



		13

		109.02.27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5頁



		14

		109.05.11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6頁



		15

		109.08.03

		轉出5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16

		109.08.06

		轉出5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17

		109.08.10

		轉出10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18

		109.08.11

		轉出5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19

		109.08.13

		轉出4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20

		109.12.10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9頁



		21

		110.01.07

		轉出2萬元

		


		原審卷三第109頁



		22

		110.02.18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23

		110.03.04

		轉出1萬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24

		110.03.11

		轉出1萬5,000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25

		110.03.25

		轉出1萬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26

		110.04.12

		


		存入1萬9,000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合計

		


		772萬5,000元

		9萬4,000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字第128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游展宗  

訴訟代理人  饒斯棋律師

            羅偉恆律師

            張佑聖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顏筱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2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游展宗金錢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顏筱薇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顏筱薇之附帶上訴駁回。

第一審訴訟費用關於廢棄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含附帶上訴部分），均由顏筱薇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游展宗（下稱姓名）於原審即抗辯其以父母婚前、婚後各贈與之新臺幣（下同）440萬元、300萬元，購買如附表三編號1號所示不動產（下稱頭份房地），該房地為伊婚前財產之轉化及延續與婚後無償取得財產，不應列入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85頁）。嗣於本院陳以：縱伊父母非贈與上開款項，伊亦有以該婚前財產支付頭份房地買賣價金，應自該房地之基準日價額扣除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5頁，本院卷二第233至235頁），核係對於第一審已提出之防禦方法為補充，應予准許。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顏筱薇（下稱姓名）指稱游展宗違反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關於新防禦方法提出之限制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21頁），並不可採。

乙、實體事項　　

壹、顏筱薇主張：兩造於民國99年5月1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伊於110年5月28日訴請離婚，兩造於同年10月12日調解離婚成立，並合意以同年5月28日為計算婚後財產之基準日。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為如附表一編號2、4、5號所示計64萬5,280元，無婚後債務；倘認如附表一編號1號所示不動產（下稱新竹房地）屬伊之婚後財產，則應另計入如附表二各編號所示婚後債務。游展宗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為如附表三各編號所示計2,687萬9,035元【其中編號3號所示游展宗設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中之1,397萬5,000元（下合稱系爭款項），係游展宗為減少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於基準日前5年惡意處分，應追加計算】；其婚後雖有如附表四各編號所示債務（下合稱附表四債務），惟倘系爭款項非屬惡意脫產，附表四債務亦屬惡意脫產而不得計入。故伊得請求兩造婚後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伊僅請求600萬元等情。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求為命游展宗給付600萬元及加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下合稱600萬元本息）之判決（原審命游展宗給付245萬9,685元本息，駁回顏筱薇其餘之訴。游展宗、顏筱薇各就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附帶上訴）。並附帶上訴及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顏筱薇部分廢棄；㈡游展宗應再給付顏筱薇354萬315元，及自110年7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㈣游展宗之上訴駁回。

貳、游展宗則以：顏筱薇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應再計入新竹房地、如附表一編號3號所示顏筱薇設在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款中之11萬5,803元及如附表一編號6號所示台積電股票10張（下合稱系爭台積電股票）。次伊父母於兩造婚前、婚後各贈與伊440萬、300萬元，供伊購買頭份房地，該房地全數為伊父母出資，不應列入分配；退步言，頭份房地買賣價金有414萬元係以伊婚前財產與父母無償贈與之金錢給付，亦應自該房地之基準日價額扣除。再游展宗中信帳戶之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額，應以0元計算；且伊因從事期貨交易，始以游展宗中信帳戶作為入、出金帳戶並匯出系爭款項至訴外人〇〇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〇〇期貨公司）、〇〇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〇〇期貨公司）之期貨保證金帳戶，另以郵政壽險貸款進行期貨交易，非惡意減少婚後財產，顏筱薇未證明伊主觀上有侵害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故意。又顏筱薇對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應免除其分配額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及附帶上訴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游展宗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顏筱薇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顏筱薇之附帶上訴駁回；㈣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一、查兩造於99年5月1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顏筱薇於110年5月28日訴請離婚，兩造於同年10月12日調解離婚成立，並合意以同年5月28日為計算兩造婚後財產之基準日。顏筱薇於基準日有如附表一編號2、4、5號所示婚後財產，及如附表二編號1號所示婚後債務；游展宗於基準日有如附表三編號2、4至9號所示婚後財產及附表四債務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50至253、456至459頁），且有戶籍謄本、調解筆錄、〇〇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〇〇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4年1月6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40000639號函所附貸款申請暨個人資料表、貸款契約書（購屋貸款專用借據）與說明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5、117頁，本院卷一第211至221頁），首堪認定。

二、顏筱薇婚後剩餘財產之認定：

　㈠新竹房地（附表一編號1號）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⒈查顏筱薇於106年7月間，以自己名義向訴外人〇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〇〇建設公司）買受時為預售屋之新竹房地，俟109年間新竹房地建築完成後，於同年12月28日登記取得該房地所有權等情，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建物登記謄本可憑（見原審卷二第83、131頁，本院卷一第155至157頁）。兩造亦同意以1,528萬元計算新竹房地於基準日之價值（見本院卷一第375頁，本院卷二第440頁）。

　⒉顏筱薇雖主張：新竹房地為訴外人即伊父親〇〇〇出資購買，借名登記在伊名下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10、469頁，原審卷三第27、303、411頁，本院卷一第85頁，本院卷二第217、281、339、369頁），惟為游展宗否認。查：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借名登記契約，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出名為登記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人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主張借名登記契約存在者，應就該利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02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顏筱薇於本件訴訟之初曾自述：新竹房地係伊使用伊之婚前財產與家人支持50萬元購入云云（見原審卷一第292、294、349頁），並未表示該房地為父親借名登記。嗣迨至112年5月3日方具狀首次改稱：新竹房地係伊父親購買登記在伊名下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10頁）。果若新竹房地確為顏筱薇之父出資購買而為其父之財產，僅借名登記在顏筱薇名下，仍由顏筱薇之父自己管理、使用、處分，顏筱薇豈有未能就此為始終一致陳述之理。

　⑶關於新竹房地買賣資金來源：

　　顏筱薇固主張：伊婚前受父親委託，以父親之金錢投資取得聯電股票20張、台星科股票100張（下合稱聯電等120張股票）。嗣伊詢問父親後，於104年間買受位在頭份之〇〇〇〇5社區E棟5樓房地（下稱〇〇〇〇社區房地），並於同年2月間以父親贈與之嫁妝50萬元與婚前財產計68萬2,495元，支付訂金69萬元，訴外人即伊胞弟〇〇〇亦於105年4月18日支應50萬元，供伊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完工款與寬限期貸款。後伊出售〇〇〇〇社區房地轉換為新竹房地預售屋，並處分代伊父親投資之股票，以所得價金與家人支應之資金，於106年7月間繳納新竹房地頭期款84萬元與自107年1月20日起至109年6月20日止30期工程款計141萬元云云（見原審卷一第294、349頁，原審卷二第31、110、129、465、469至471頁，原審卷三第27、303、411頁，本院卷一第85至87、149頁，本院卷二第217至219、281、339、369頁），然亦為游展宗否認（見本院卷二第318至320頁）。查：

　①姑不論顏筱薇就其究係以出售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所得價款給付新竹房地買賣價金，或以出售股票所得與家人支應之資金給付，歷次說詞數變。依顏筱薇所陳上情（此部分主張並不可採，詳後②、③所述），顯然新竹房地買賣資金並非全數由其父提供，已無由遽指該房地實質上為其父所有。遑論新竹房地買賣資金來源為何，與顏筱薇與其父間有無借名登記意思表示合致，要屬二事。

　②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99年5月11日存入現金50萬元，是日存款餘額為68萬2,495元。又顏筱薇於104年2月11日訂購〇〇〇〇社區房地，因而須支付訂金69萬元，同日顏筱薇中信A帳戶電匯轉出50萬元等情，雖有購屋預約證明單、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表可憑（見原審卷一第353頁，原審卷二第129頁，本院卷一第105頁）。惟徒以上揭電匯轉出紀錄，無從認定匯款對象為何、是否係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訂金。且顏筱薇中信A帳戶乃顏筱薇之薪資轉帳帳戶，為顏筱薇自承在卷（見原審卷一第296頁，本院卷二第391頁）；該帳戶自99年5月11日至104年2月11日乃至其後，均有薪資轉入、轉帳轉入與現金提款情形，有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67頁，本院卷一第105至109頁），顯見顏筱薇中信A帳戶之存款數額於婚後屢有增減變化，自不足徒以該帳戶於99年5月11日有存款68萬2,495元乙節，遽指顏筱薇於近5年後，仍係以結婚當日之存款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訂金。再者，繹之顏筱薇中信A帳戶交易明細，僅可知〇〇〇於105年4月18日電匯50萬元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嗣該帳戶於同年月19日轉帳提領183元、443元，於同年月25日轉帳支出13萬元，有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可憑（見原審卷一第367頁，本院卷一第107頁），除不足遽認〇〇〇前揭轉入或顏筱薇轉出目的為何，更難謂顏筱薇確有以〇〇〇所匯50萬元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款項。又顏筱薇就新竹房地買賣價金係以出售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所得價款給付乙節，洵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據此，無論顏筱薇購買〇〇〇〇社區房地之買賣資金來源為何，俱難認與新竹房地有關，遑論執此推謂顏筱薇與其父間就新竹房地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

　③顏筱薇設在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證券存款帳戶（下稱顏筱薇中信B帳戶）於106年6月28日轉帳84萬152元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嗣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同年7月17日電匯匯出84萬元，雖有上開帳戶之存摺交易明細、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可佐（見原審卷二第131、157頁，本院卷一第109頁）。然徒憑前揭電匯匯出紀錄，不足認定匯款對象為何、是否係支付新竹房地頭期款。再依顏筱薇所提工程款期款繳付金額表（見原審卷二第479頁），至多可知自107年1月20日起至109年6月20日止每期應付之新竹房地工程款數額，亦無從認定顏筱薇係以何方式繳款，遑論推謂繳款資金來源為何。況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106年6月27日存款餘額已達290萬7,737元，該日後至同年7月17日間無其他大額支出；於107年1月1日至110年5月28日除有薪資收入，猶頻繁自顏筱薇中信B帳戶轉帳匯入高額款項，更以顏筱薇中信A帳戶內資金投資股票，存款餘額屢屢達於數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此觀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中信銀行112年8月2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282349號函所附該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即明（見原審卷二第131、235至245頁）；顏筱薇復未舉證證明顏筱薇中信B帳戶內之股票係受其父委託代操投資（詳後㈣、⒊、⑴與⑵所述），無從認顏筱薇中信B帳戶轉入款項為代父投資股票所得。據此，除難謂顏筱薇中信A帳戶同年7月17日電匯匯出之84萬元純係以同年6月28日轉入之84萬152元支應，益徵顏筱薇於薪資收入外，尚有甚豐之股票收入，其應有資力自行支付新竹房地買賣價金。此外，顏筱薇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新竹房地買賣價金確係由其父親或家人出資支付，所陳前詞，殊非可採。

　④顏筱薇於109年11月2日，向〇〇銀行貸款936萬元（即如附表二編號1號所示婚後債務）以支付新竹房地買賣尾款，有前載貸款申請暨個人資料表、貸款契約書（購屋貸款專用借據）與說明可考（見本院卷一第211至221頁）。顏筱薇亦曾自陳：伊因購買新竹房地，每月須支付房貸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37至238頁），並提出新竹房地房貸繳款紀錄為佐（見原審卷一第365頁），尤彰顏筱薇尚須自行負擔繳納新竹房地房貸，非由其父負擔，要難謂新竹房地為〇〇〇之財產，僅借用顏筱薇名義登記。

　⑷另顏筱薇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其與〇〇〇間確曾就新竹房地達成借名登記意思表示合致，且該房地仍由〇〇〇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之事實。其僅空言主張，諉無足採。

　⑸基上，依顏筱薇所為舉證，皆不足證明其與〇〇〇間就新竹房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是以，新竹房地自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⒊顏筱薇復主張：倘無法證明借名登記，因游展宗從未就新竹房地給予幫助，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調整或免除分配額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69頁）。然上開規定係在計算夫或妻之全部婚後剩餘財產後，於一方對他方有得分配之差額時，始須考量有無應調整或免除分配額之情事，並非就個別財產逐一審酌夫妻對各該財產有無直接貢獻或協力。顏筱薇所陳前詞，於法無據，無可採取。　

　㈡如附表二編號2號所示款項，不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債務：

　　顏筱薇雖主張：倘新竹房地非伊父親借名登記，因伊以上揭㈠、⒉、⑶所述父親、家人支應之資金，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款項（即104年2月間訂金69萬元、105年4月18日50萬元）及新竹房地106年7月間頭期款84萬元、107年1月20日起至109年6月20日止30期工程款141萬元；訴外人即伊胞妹〇〇〇自109年5月至110年2月亦支應伊資金計126萬元。上開金額共計470萬元，係伊向兄弟姊妹之借款，應列為伊之婚後債務云云（見本院卷一第85至87頁，本院卷二第281至282頁），惟為游展宗否認（見本院卷二第282、318至320頁）。查：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85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〇〇〇〇社區房地訂金69萬元難認係以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兩造結婚當日之存款支付；〇〇〇於105年4月18日電匯之50萬元無從認有用以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款項；顏筱薇更未舉證證明新竹房地買賣價金係由其父親或家人出資，悉經認定如前（詳上㈠、⒉、⑶、②與③所述）。又依顏筱薇所提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見原審卷一第367頁，原審卷二第241至244頁，本院卷一第107頁），充其量可知〇〇〇於105年4月18日電匯50萬元；暨〇〇〇自109年5月7日起至同年12月7日止按月匯款2萬元、於110年1月22日及同年2月4日依序匯款56萬元、54萬元，共計匯款126萬元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而各為金錢交付之事實，依前說明，亦不足率謂顏筱薇與〇〇〇、〇〇〇間即有達成消費借貸意思表示合致。此外，顏筱薇就其對兄弟姊妹有借款債務470萬元，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詞，所陳前情，要難採取。

　㈢顏筱薇中信A帳戶（附表一編號3號）存款中之11萬5,803元，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顏筱薇固主張：顏筱薇中信A帳戶之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額，應以0元計算云云（見原審卷三第412至413頁，本院卷二第341頁），然為游展宗否認（見本院卷一第176頁）。查：

　⒈按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所有。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為婚後財產，民法第1017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99年5月9日存款餘額為18萬2,495元，同年月11日現金存入50萬元後，存款餘額增為68萬2,495元；於基準日存款餘額為29萬8,298元等情，有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可稽（見原審卷一第353頁，原審卷二第245頁）。顏筱薇雖主張：伊父母親於伊結婚前贈與伊嫁妝50萬元，俟伊結婚當天休假，方存至銀行云云（見原審卷二第31頁，本院卷二第390頁），並援引其在存摺內頁手寫加註「爸爸給的媽媽費用」等字樣為佐（原審卷一第353頁），然為游展宗否認（見本院卷二第319頁）。查上開手寫加註乃顏筱薇自行記載，純屬其單方面陳述，不足據此推認所言是否屬實；顏筱薇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所陳上情，自無可採。又本件並無事證可認前揭50萬元於兩造登記結婚前已存入帳戶，依前規定，應推定為顏筱薇之婚後財產。是游展宗抗辯顏筱薇中信A帳戶之婚前存款為18萬2,495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6頁），尚值採信；顏筱薇主張該帳戶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額云云，則非可取。

　⒊顏筱薇復主張：顏筱薇中信A帳戶之基準日存款中尚含有台積電部門主管交付之聚餐活動費用6萬元，應予扣除云云（見原審卷一第296、353頁，原審卷三第304、412至413頁，本院卷二第439頁），惟洵未舉證證明，無可憑採。

　⒋綜上，顏筱薇中信A帳戶於基準日之存款餘額扣除結婚時存款餘額，為11萬5,803元（計算式：298,298－182,495＝115,803），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㈣系爭台積電股票（附表一編號6號）中之8張，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⒈查顏筱薇於結婚前一日即99年5月10日，名下有聯電等120張股票，嗣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陸續售出。又顏筱薇於110年1月28日至同年5月11日間，陸續買入台積電股票10張（即系爭台積電股票），於基準日仍繼續持有該股票等情，有保管劃撥帳戶客戶餘額表、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14日保結投字第1120016562號函所附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可稽（見原審卷一第351頁，原審卷二第199頁，本院卷一第195頁，本院卷二第409至433頁），首堪認定。

　⒉顏筱薇主張：訴外人即伊胞妹〇〇〇原委託伊代為購買京元電子股票，嗣出售該股票轉購台積電股票2張，故系爭台積電股票有2張不應列入伊之婚後財產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94、349、355、369頁，原審卷三第28至29、306、414頁，本院卷一第77頁，本院卷二第217、341、371、401頁），固為游展宗否認。查顏筱薇於110年3月8日透過LINE通訊軟體（下稱LINE）傳訊予〇〇〇稱「你之前匯給我100萬元，上次的賺了8萬，所以有108萬」、「買兩張600要120萬」、「你要在（按：應為『再』之誤）給我12萬」，並傳送其於同年月5日購買台積電股票之成交資訊截圖予〇〇〇，〇〇〇則覆以「好」等情，有LINE對話紀錄可憑（見原審卷一第369頁）。參以〇〇〇於109年8月24日確有電匯100萬元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有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可佐（原審卷一第371頁，原審卷二第242頁）。系爭台積電股票亦有2張係分別於110年1月28日、同年3月5日以每股600元買入，有證券對帳單查詢資料可考（見原審卷二第127頁，本院卷二第363頁）。核均與顏筱薇前揭LINE對話紀錄所述情節相合。堪認顏筱薇主張系爭台積電股票有2張為〇〇〇委託購買等語，應值採信。至〇〇〇嗣有無如數給付投資款差額12萬元，乃顏筱薇與〇〇〇間別一法律關係，不足執以反推顏筱薇未受〇〇〇委託購買。游展宗抗辯：一般人通常係將自己名下證券帳戶交由受託人操作股票，顏筱薇主張受其妹委託代操股票與常情不符。又本件無證據證明〇〇〇業匯款12萬元予顏筱薇云云（見本院卷一第179至180頁，本院卷二第323、405頁），皆無從為游展宗有利之認定。是系爭台積電股票中，有2張不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

　⒊顏筱薇另主張：伊父親於98年2月2日匯款90萬元予伊，委託伊代為理財規劃。伊為分別管理父親委託之金錢，即開設顏筱薇中信B帳戶進行股票交易，並於婚前購入聯電等120張股票。系爭台積電股票之其餘8張，係伊以婚前財產與父親委託理財規劃之財產即聯電等120張股票轉化與延續而來，不應列入婚後財產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94、349、355頁，原審卷二第31、110、119、121頁，原審卷三第28至29、305至306、413至414頁，本院卷一第77、149、193、244頁，本院卷二第217、341、371頁），惟為游展宗否認。查：

　⑴〇〇〇曾於98年2月2日匯款90萬元至顏筱薇設在〇〇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下稱顏筱薇〇〇帳戶），嗣該帳戶於同年3月30日現金支出50萬元、同年4月20日轉帳支出80萬元。顏筱薇於同年間另開設顏筱薇中信B帳戶，於同年3月30日現金存入50萬元、同年4月20日電匯存入80萬元等情，固有顏筱薇〇〇帳戶存摺內頁、顏筱薇中信B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可憑（見原審卷二第119頁，本院卷一第163頁，本院卷二第223、357頁）。然徒以上開金錢收入、支出與開設帳戶之事實，無從認定〇〇〇即係委託顏筱薇代操投資。且顏筱薇〇〇帳戶於同年2月9日、同年3月10日另依序存入51萬6,107元、48萬3,850元，並均註明「台積電」，有顏筱薇〇〇帳戶存摺內頁可考（見原審卷二第119頁，本院卷二第357頁）；顏筱薇復坦言：同年2月9日存入之51萬6,107元為台積電員工股票分紅交易所得金錢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7頁），可見顏筱薇中信B帳戶同年3月30日、同年4月20日存入之資金縱係提領自顏筱薇〇〇帳戶，其中確含顏筱薇自有資金，非全數源於〇〇〇同年2月2日所匯90萬元至灼。

　⑵再者，顏筱薇自98年4月20日起，使用上述匯入顏筱薇中信B帳戶之資金計130萬元與同年5月26日轉帳存入之1萬6,000元，陸續買進、賣出中保、華碩、鴻準、友達、華通股票（部分中保股票交割款來自該期間出賣友達股票所得），迄至同年7月3日已將先前買入之全數華碩、鴻準、友達、華通股票與部分中保股票賣出，是日存款餘額為129萬8,936元。顏筱薇於同年月9日自顏筱薇中信B帳戶提領現金8萬元，同年月10日將該帳戶剩餘存款121萬8,936元全數轉至其薪資轉帳帳戶即顏筱薇中信A帳戶，顏筱薇中信B帳戶存款降為0元；嗣除於同年月16日因賣出同年月3日前購入之剩餘中保股票而匯入10萬2,450元外，自同年月10日起買進股票所需交割款（含聯電等120張股票）皆來自其他帳戶另行轉入之資金與出賣同年月10日以後新購入股票所得，顏筱薇於婚前、婚後更均頻繁將顏筱薇中信B帳戶含出賣股票所得在內之存款餘額全數轉帳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等情，此觀顏筱薇中信A、B帳戶之存摺內頁與存款交易明細、證券交易明細即明（見原審卷二第115、119、141至167、225至246頁，本院卷一第161頁，本院卷二第223至229頁）。顏筱薇主張：伊未曾以婚後財產匯入顏筱薇中信B帳戶，全係透過該帳戶內原有之伊父親款項操作交易云云（見本院卷一第149、443頁），顯與客觀事實不符。準此，衡諸常理，果若顏筱薇確係受〇〇〇委託代為理財投資，並為分別管理代操資金而開立顏筱薇中信B帳戶，其為期權益明確，勢當避免提領使用該帳戶之股票投資所得、將帳戶內金錢轉至其他帳戶、或頻繁自其他帳戶注入新資金。由顏筱薇屢屢動支顏筱薇中信B帳戶內金錢或自其他帳戶轉入股票交割款，而混和運用自己可支配帳戶內之資金，益徵顏筱薇中信B帳戶內之股票投資所得實俱由顏筱薇自行支配使用，殊難遽謂該帳戶內股票為顏筱薇受〇〇〇委託代操投資，聯電等120張股票之買賣資金更無從認係以〇〇〇98年2月2日所匯90萬元支付。顏筱薇執前詞主張聯電等120張股票為〇〇〇委託理財規劃之財產云云，諉難採信；其空言泛謂：伊經父親同意使用代父親投資之股票獲利，日後亦須還款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09至110頁），洵未舉證證明，更無可取。

　⑶顏筱薇於99年5月11日結婚後，陸續買進、賣出聯電、台星科股票，並先後於100年1月12日、108年7月26日依序出清名下全數聯電、台星科股票，且將所得款項全數轉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而顏筱薇婚後固另有買賣其他股票，惟於109年12月11日業將顏筱薇中信B帳戶存款餘額全數轉帳至顏筱薇中信A帳戶，俟買進系爭台積電股票時，始自其他帳戶逐次轉入所需股票交割款，有顏筱薇中信B帳戶存摺交易明細、證券對帳單查詢資料可參（見原審卷二第141至167、225至231頁，本院卷二第409至132頁）。顯見顏筱薇出賣聯電等120張股票所得，早已與其所有之其他金錢混同且經轉出，無從認定系爭台積電股票係以出賣聯電等120張股票所得價金買受。且股票一經賣出即變更型態為金錢代替物，與其他金錢性質無殊，縱續以該出賣股票所得金錢買進其他股票，亦無所謂從舊股票「轉化」為新股票可言。顏筱薇主張系爭台積電股票有8張為其婚前財產轉化與延續而來，故不應列入婚後財產云云，於法不合，要非可採。

　⒋基上，系爭台積電股票有8張應列入顏筱薇之婚後財產。台積電股票於110年5月28日之收盤價為每股590元，有歷史股價資料可憑（見原審卷二第455頁），則顏筱薇於基準日應計入婚後財產之台積電股票價值為472萬元（計算式：8,000×590＝4,720,000）。顏筱薇主張應以是日調整後收市價每股560.81元計算云云（見本院卷一第457頁），並非有據。況即令按此計算，顏筱薇婚後剩餘財產價值仍顯高於游展宗之婚後剩餘財產價值（詳後述），併予指明。

　㈤顏筱薇之婚後財產應扣除出賣婚前股票所得價金：　

　⒈按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係以婚後財產為分配之範圍，婚前財產因與婚姻共同生活及婚姻貢獻無關而不納入分配。故處分婚前財產所得而增加之婚後積極財產，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時，應將該處分所得額於婚後財產中扣除（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33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聯電等120張股票固難認係〇〇〇委託顏筱薇理財規劃所得，惟確屬顏筱薇之婚前財產，依前說明，自應將顏筱薇處分聯電等120張股票之所得額自婚後財產中扣除。又顏筱薇於結婚後仍陸續買進聯電、台星科股票，俟99年11月26日以每股15元賣出聯電股票30張、同年12月22日以每股21.8元賣出台星科股票88張、100年11月28日以每股21.5元賣出台星科股票15張，有證券對帳單查詢資料可佐（見本院卷二第409至415、429至132頁）。經以兩造不爭執之先進先出法計算（見本院卷二第439頁），顏筱薇處分聯電等120張股票之所得額為247萬6,400元（計算式：20,000×15＋88,000×21.8＋12,000×21.5＝2,476,400）。是顏筱薇之婚後財產，應扣除247萬6,400元。

　㈥綜上所述，顏筱薇之婚後財產除兩造不爭執之附表一編號2、4、5號所示汽車、存款、保單外，尚應加計新竹房地（基準日價值1,528萬元）、顏筱薇中信A帳戶存款11萬5,803元、系爭台積電股票之8張（基準日價值472萬元），並扣除如附表二編號1號所示婚後債務、及顏筱薇出賣婚前財產即聯電等120張股票所得價金247萬6,400元。是顏筱薇之婚後剩餘財產為901萬337元（計算式：15,280,000＋570,000＋115,803＋47,045＋28,235＋4,720,000－9,274,346－2,476,400＝9,010,337）。

三、游展宗婚後剩餘財產之認定：

　㈠頭份房地（附表三編號1號）應列入游展宗之婚後財產，惟游展宗之婚後財產應扣除344萬元：

　⒈查游展宗於兩造結婚前之98年12月13日，分別與訴外人〇〇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〇〇公司）、〇〇〇簽立房屋、土地買賣契約，買受時為預售屋之頭份房地，約定房屋總價280萬元，分期給付方式為訂金10萬元、簽約金60萬元、開工款80萬元、4樓頂板灌漿完成30萬元、申請使用執照30萬元、交屋款10萬元、貸款60萬元；土地總價430萬元，以貸款一次支付。總計頭份房地買賣價金710萬元。游展宗於99年間頭份房地建築完成後，於同年8月10日登記取得該房地所有權等情，有〇〇公司114年5月9日函所附房屋、土地買賣合約書、建物登記謄本可稽（見原審卷一第375至377頁，本院卷二第127至195頁）。兩造亦同意以1,142萬2,726元計算頭份房地於基準日之價值（見本院卷二第440頁）。　

　⒉游展宗中信帳戶於98年12月21日存款餘額為9萬2,977元，同日訴外人即游展宗父親〇〇〇轉入220萬元後，存款增為228萬2,977元。嗣游展宗中信帳戶於同年月22日轉帳80萬元至〇〇公司設在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中小企銀）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〇〇帳戶），並陸續支出其他款項，於99年2月6日存款餘額為9萬4,887元；後於同年月8日自其他帳戶轉入73萬9,416元，存款餘額增為83萬4,303元，並於同日轉帳30萬元至〇〇帳戶。〇〇〇於同年4月7日再轉入220萬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經游展宗陸續支出，於同年5月10日存款餘額為84萬8,615元，其後於同年6月14日、同年月22日依序轉帳30萬元、14萬元至〇〇帳戶。另訴外人即游展宗母親〇〇〇於同年8月5日轉帳300萬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該帳戶於翌日即同年月6日轉帳190萬元至〇〇帳戶等情，有中信銀行113年5月23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76398號函所附交易明細資料、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〇〇公司帳戶資料可憑（見原審卷三第389頁，本院卷一第431頁，本院卷二第258至262頁）。游展宗另於99年7月28日向〇〇銀行借款300萬元，於同年8月13日經全數撥款至〇〇公司設在臺灣中小企銀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乙節，有〇〇銀行中區授信作業中心114年5月13日國世中區授作字第1140000157號函、同年7月9日國世中區授作字第1140000228號函暨所附放款交易明細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03至210、295至300頁）。

　⒊據此，依上揭游展宗中信帳戶匯款至〇〇帳戶之金額、時序，並參酌前載頭份房地買賣合約書所定分期給付之金額、期限，堪認頭份房地買賣價金之開工款80萬元、4樓頂板灌漿完成30萬元、申請使用執照30萬元，及99年6月22日匯款至〇〇公司帳戶之14萬元，係以游展宗婚前財產（含〇〇〇婚前提供之資金）支付；房屋貸款60萬元與土地貸款430萬元，合計490萬元（計算式：600,000＋4,300,000＝4,900,000），其中190萬元實際以〇〇〇婚後提供之資金支付，其餘300萬元由游展宗貸款支付。又考之顏筱薇陳以：游展宗雙親曾向伊表示不需還款，這筆錢就給兩造。游展宗可主張雙親有贈與金錢，但不能否認伊對頭份房地亦有協力貢獻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05頁，本院卷一第441頁，本院卷二第343、375、391頁），應認游展宗抗辯〇〇〇於99年8月5日贈與300萬元予其等語，尚值採信，則前揭頭份房地買賣價金中之190萬元係以游展宗婚後無償取得財產給付，亦可認定。顏筱薇另稱：游展宗係向父母借款買房，婚後亦有每個月還款云云（見原審卷二第30頁，本院卷一第441頁，本院卷二第343、391頁），未舉證證明，並不可採。　

　⒋至游展宗抗辯：伊於98年12月22日自游展宗中信帳戶匯款70萬元至顏筱薇帳戶，係為給付頭份房地之訂金10萬元、簽約金60萬元。又貸款300萬元係以伊父母無償贈與之金錢償還。故頭份房地全數為伊父母出資，不應列入伊之婚後財產，上述70萬元亦係以伊之婚前財產給付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34至235、279、285、327至330頁），然為顏筱薇否認（見原審卷一第184、236、292頁，原審卷二第30、105頁，原審卷三第298頁，本院卷一第373、441、460頁）。查依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見本院卷二第262頁），僅可知該帳戶於98年12月22日轉帳70萬元至顏筱薇帳戶，無從遽謂有無以此支付頭份房地買賣價金。再游展宗係與〇〇銀行約定以其本人設在該行竹科分行存款帳戶自動扣繳300萬元之每月貸款本息等情，有〇〇銀行中區授信作業中心114年5月13日國世中區授作字第1140000157號函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03頁）。而〇〇〇於98年12月21日、99年4月7日各轉入之220萬元，於同年8月5日以前已消耗殆盡；〇〇〇於同年8月5日轉入之300萬元扣除翌日轉帳至〇〇公司帳戶之190萬元後，雖有餘款110萬元，然未見游展宗中信帳戶有整筆或按月轉帳固定金額至〇〇銀行情形，此觀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即明（見本院卷二第249至258頁）。游展宗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係以前揭父母提供之金錢給付訂金、簽約金與償還〇〇世華銀行貸款。是游展宗執上詞抗辯頭份房地全數為其父母出資，頭份房地買賣價金另有70萬元係其以婚前財產給付云云，並不可採。

　⒌基上，頭份房地並非全數以游展宗父母贈與之金錢購買，自應列入游展宗之婚後財產。然按夫或妻之婚前財產，本不得納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範圍。而夫或妻之一方以婚前財產或無償取得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其所負債務者，除已補償者外，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納入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此觀民法第1030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頭份房地買賣價金之開工款80萬元、4樓頂板灌漿完成30萬元、申請使用執照30萬元係以游展宗婚前財產（含〇〇〇婚前提供之資金）支付，另有190萬元以〇〇〇婚後贈與之金錢給付；又游展宗於99年6月22日匯款至〇〇公司帳戶之14萬元，因無證據可認係基於婚前發生之債務而為給付，應認係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務。依上說明，就婚前給付之110萬元（計算式：800,000＋300,000＝1,100,000），應自頭份房地價值中扣除，其餘在婚後以婚前財產或婚後無償取得金錢所為給付計234萬元（計算式：300,000＋140,000＋1,900,000＝2,340,000），則應納入游展宗之婚後債務。是游展宗之婚後財產，應扣除344萬元（計算式：1,100,000＋2,340,000＝3,440,000）。

　㈡游展宗中信帳戶（附表三編號3號）存款應以0元計算，且不應追加計算系爭款項；附表四債務亦應列入游展宗之婚後債務：

　⒈查游展宗中信帳戶於99年5月10日存款餘額為84萬8,615元（詳上三、㈠、⒉所述），縱扣除嗣於同年6月14日、同年6月22日轉帳至〇〇帳戶之30萬元、14萬元，仍有40萬8,615元（計算式：848,615－300,000－140,000＝408,615）。又游展宗中信帳戶於基準日存款餘額為7萬987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該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可稽（見原審卷三第111頁）。據此，堪認游展宗中信帳戶之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額，應以0元計算。

　⒉顏筱薇雖主張：游展宗為減少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於基準日前5年自游展宗中信帳戶轉出系爭款項計1,397萬5,000元，應追加計算為婚後財產；附表四債務亦屬惡意脫產，不應計入游展宗之婚後債務云云，惟為游展宗否認。查：

　⑴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準此，夫或妻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婚後財產，須主觀上有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之意思，始得將該被處分之財產列為婚後財產，且應由主張夫或妻之他方為減少己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處分者，就其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1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關於系爭款項：

　①查游展宗於104年1月7日在〇〇期貨公司開立帳號0000000000號期貨帳戶（下稱〇〇期貨帳戶），約定以游展宗中信帳戶為入、出金帳戶，並於基準日前5年內如附表五各編號所示日期即自105年6月28日至106年8月23日止，自游展宗中信帳戶轉帳計625萬元至〇〇期貨公司設在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期貨保證金帳戶（下稱〇〇保證金帳戶），及自〇〇期貨公司電匯回計773萬4,803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游展宗另於106年8月14日在〇〇期貨公司開立帳號00000000000號期貨帳戶（下稱〇〇期貨帳戶），約定以游展宗中信帳戶為入、出金帳戶，並於基準日前5年內如附表六各編號所示日期即自106年8月16日至110年4月12日止，自游展宗中信帳戶轉帳計772萬5,000元至〇〇期貨公司之期貨保證金帳戶（下稱〇〇保證金帳戶），及自〇〇期貨公司電匯回計9萬4,000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等情，有中信銀行113年1月19日中信銀字第113225839122795號函所附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同年5月23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276398號函、114年4月8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217888號函所附匯款人資訊、匯款交易明細，〇〇期貨公司同年3月27日元期字第1140000692號函，〇〇期貨公司113年1月31日富期法務字第1130000043號函及所附客戶開戶資料、同年6月6日富期法務字第1130000183號函所附〇〇期貨帳戶107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入出金紀錄、114年3月28日富期法務字第1140000099號函、同年5月8日富期法務字第1140000151號函所附自106年8月開戶起至同年12月31日入出金紀錄可憑（原審卷三第85至111、127至129、383、395至398頁，本院卷一第385、387頁，本院卷二第29至33、41頁），首堪認定。

　②經本院於113年12月13日、114年2月4日向〇〇期貨公司調取游展宗自開戶起至110年5月28日交易明細資料（見本院卷一第135、337頁），據覆：於資料法定保存期間內，游展宗於函詢期間未曾從事期貨交易。又〇〇期貨帳戶於110年5月28日因游展宗未從事期貨交易，故權益數為0，雖有〇〇期貨公司113年12月24日元期字第1130003282號函、114年2月10日元期字第1140000298號函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69、339頁）。惟〇〇期貨公司保存資料期限為5年，此觀該公司114年3月27日元期字第1140000692號函即明（本院卷一第385頁），足見〇〇期貨公司係因已過資料保存期限，方查無距本院函詢時已逾5年（即108年12月以前）之期貨交易資料，要難執以反推游展宗未曾在該公司從事期貨交易。再者，徵之游展宗於基準日前5年內，與〇〇期貨公司最後一次銀行交易往來日為106年8月23日，且係自該公司電匯回521萬4,803元，有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可參（見原審卷三第92至111頁）。佐以游展宗適於同年月14日另在〇〇期貨公司開戶，自斯時起至110年5月28日均持續以〇〇期貨帳戶進行期貨交易，有〇〇期貨公司112年9月11日富期法務字第1120000336號函所附〇〇期貨帳戶交易明細、114年1月23日富期法務字第1140000029號函所附〇〇期貨帳戶自開戶日至106年12月31日交易紀錄、114年5月8日富期法務字第1140000151號函所附〇〇期貨帳戶自107年1月1日至110年5月28日交易紀錄、110年1月至同年5月對帳單可據（見原審卷二第343至429頁，本院卷一第263至325頁，本院卷二第43至125頁），堪認游展宗抗辯：伊係將〇〇期貨公司之資金全數轉入游展宗中信帳戶，再轉至〇〇期貨公司作期貨交易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9頁），應值採信。由是可知，游展宗前確有以〇〇期貨帳戶進行期貨交易，因而陸續轉帳至〇〇保證金帳戶，惟於106年8月23日至110年5月28日間未使用〇〇期貨帳戶進行期貨交易，並業將先前以該帳戶投資期貨所餘資金轉回游展宗中信帳戶，於基準日前5年內轉回金額復大於轉出金額，顯難認游展宗主觀上係出於減少顏筱薇對於剩餘財產分配之意思而轉出625萬元。顏筱薇僅擷取上開〇〇期貨公司函所載「游展宗於函詢期間未從事期貨交易」之片段文字，即率指游展宗係惡意處分財產云云（見本院卷一第353頁，本院卷二第345、377頁），要無可取。

　③游展宗自106年8月14日在〇〇期貨公司開戶起至110年5月28日均持續以〇〇期貨帳戶進行期貨交易，業如前述。〇〇期貨帳戶自開戶起至106年12月31日之平倉損益計-321萬8,009元，自107年1月1日起至110年5月28日之平倉損益計-420萬3,536元，合計達-742萬1,545元（計算式：3,218,009＋4,203,536＝7,421,545），有前載〇〇期貨帳戶交易紀錄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25頁，本院卷二第110頁）。又所謂平倉損益，係指總結該筆交易平倉（即交易者結束該筆交易）後，扣除價差、股息、手續費與交易稅等費用後之淨利潤或淨損失即最終盈虧，有〇〇期貨公司114年5月8日富期法務字第1140000151號函所附說明可考（見本院卷二第39頁）。足認游展宗自游展宗中信帳戶轉帳772萬5,000元至〇〇保證金帳戶，確係作為期貨交易使用，且總體投資虧損數額與其投入資金數額復相差非鉅，殊難謂游展宗係為減少顏筱薇可分配之剩餘財產始行轉帳。雖游展宗於基準日前5年內僅自〇〇期貨公司電匯回計9萬4,000元；〇〇期貨帳戶於110年5月28日之權益數亦僅餘16元，有〇〇期貨公司113年1月31日富期法務字第1130000043號函所附基準日帳戶權益數可查（見原審卷三第129頁）。然衡諸一般社會經驗，期貨投資遭逢虧損，實屬正常，不足執此反推先前注入期貨投資資金行為即係惡意處分財產。顏筱薇率以游展宗投入〇〇期貨公司之金額，與轉回金額或〇〇期貨帳戶之基準日權益數相差甚鉅為由，指摘游展宗惡意處分財產云云（見本院卷一第73、81、373頁，本院卷二第345至347、377頁），容難憑採。

　⑶關於附表四債務：

　①游展宗於106年5月31日以頭份房地為抵押物，向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公司）壽險借款500萬元，同年6月6日取得所借金額後，即轉帳490萬元至游展宗中信帳戶，剩餘10萬元留在其郵局帳戶供扣繳貸款本息、繳納保費。游展宗於109年8月5日再以頭份房地為抵押物，向中華郵政公司壽險借款200萬元，取得所借金額後於同年月8日全數轉帳至游展宗中信帳戶等情，有中華郵政公司113年1月18日儲字第1130009044號函所附客戶歷史交易清單、郵政壽險不動產抵押借款申請書與借據可稽（見原審卷三第63至78頁）。

　②游展宗中信帳戶於106年6月間轉入上述壽險借款490萬元後，即於如附表五編號10至13號所示日期陸續轉帳計450萬元至〇〇保證金帳戶，餘款加計原有存款餘額、陸續匯入之薪資與獎金等收入，均供作繳納信用卡、房貸、保費、購物、小額領現等支出，嗣游展宗於如附表六編號1號所示日期即同年8月16日，再將帳戶內餘款40萬元轉帳至〇〇保證金帳戶。又游展宗中信帳戶於109年8月間轉入前揭壽險借款200萬元後，亦於如附表六編號17至19號所示日期陸續轉帳計190萬元至〇〇保證金帳戶，餘款10萬元留在帳戶內使用，有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可查（見原審卷三第90至92、107頁）。可見游展宗應係為從事期貨交易，始借貸附表四債務以獲取資金。游展宗抗辯：伊婚後為投資賺錢，方以頭份房地抵押貸款700萬元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83至384頁，原審卷二第90頁，本院卷二第281頁），應屬可取。是以，殊無從認游展宗係為惡意脫產而借貸附表四債務。

　⑷顏筱薇復主張：游展宗於訴訟過程中未確實揭露財產，一直不願說明工作所得去向與投資實現收益，歷次所述亦不一，應係隱匿、處分財產及故意製造債務，惡意減少剩餘財產分配金額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06至107、469頁，原審卷三第407至408、430至432頁，本院卷一第77、83、151、353、441、456頁，本院卷二第280、347、377頁）。然游展宗於本件訴訟進行期間有無積極配合吐實，與其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是否主觀上為減少顏筱薇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財產處分，係屬二事。況游展宗於原審業陳以其為投資賺錢而以頭份房地抵押貸款如前（見原審卷一第384至385頁，原審卷二第90頁）。顏筱薇所陳上情，無可憑採。

　⑸基上，依顏筱薇所為舉證，皆不足證明游展宗主觀上係為減少顏筱薇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轉出系爭款項或借貸附表四債務。是以，游展宗中信帳戶存款數額自不應追加計算系爭款項；附表四債務亦應列入游展宗之婚後債務。

　㈢綜上所述，游展宗之婚後財產除兩造不爭執之附表三編號2、4至9號所示存款、保單、股份外，尚應加計頭份房地（基準日價值1,142萬2,726元），並扣除以游展宗婚前財產與母親無償贈與金錢支付之頭份房地買賣價金與對〇〇公司婚後債務計344萬元、附表四債務。是游展宗之婚後剩餘財產為344萬4,772元（計算式：11,422,726＋40,534＋123,962＋22,057＋12,625＋11,102＋1,200,026＋16－3,440,000－5,948,276＝3,444,772）。

四、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然顏筱薇於基準日之婚後剩餘財產價值高於游展宗之婚後剩餘財產價值，自不得請求游展宗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是顏筱薇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游展宗給付600萬元本息，即屬無據。　　

肆、綜上所述，顏筱薇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游展宗給付600萬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判命游展宗給付245萬9,685元本息，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游展宗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顏筱薇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假執行之聲請，經核於法並無不合，顏筱薇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附帶上訴。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予以論駁贅述。

陸、據上論結，游展宗之上訴為有理由，顏筱薇之附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廖穗蓁

　　　　　　　　　　　　　　　法　官　李佳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顏筱薇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

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卓佳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附表一：顏筱薇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即積極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 兩造主張 證據出處 1 不動產 新竹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同段0000建號即門牌號碼新竹市○區○○路00號11樓之7房屋（下稱新竹房地） 15,280,000元 ⒈顏筱薇：係借名登記，不應列入。 ⒉兩造同意簡化爭點，以15,280,000元計算基準日價值（本院卷二第440頁）。 原審卷一第202頁，原審卷二第83、131頁，本院卷一第155至157頁 2 動產 車牌000-0000之LEXUS汽車(2016年) 570,000元 兩造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20至121、172、244、251、456頁）。 原審卷一第206頁，原審卷二第83頁 3 存款 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0或115,803元 1.顏筱薇：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額，應以0元計算。 ⒉游展宗：結婚時為182,495元，基準日為298,298元，應計入115,803元。 原審卷一第353頁，原審卷二第245至246頁 4 存款 〇〇世華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47,045元 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165、250頁）。 原審卷三第375至379頁，本院卷一第221頁 5 保單 三商美邦人壽祥安終身壽險(20年期)(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 28,235元 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149、244、250頁）。 原審卷二第315頁，本院卷一第159頁 6 股份 台積電股票10張 0或5,900,000元 ⒈顏筱薇：2張為妹妹〇〇〇委託購買，8張係婚前財產及父親財產在婚後之轉化和延續，不應列入。 ⒉游展宗：應列入婚後財產。 原審卷一第355、369至371頁、原審卷二第141至167頁 合計   21,941,083元（依游展宗抗辯） 編號2、4、5號計645,280元（依顏筱薇主張）   

附表二：顏筱薇於基準日之婚後債務(即消極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 備註 證據出處 1 貸款 〇〇世華銀行房屋貸款000000000000號帳戶 9,274,346元 兩造不爭執。 原審卷二第319頁，本院卷一第221頁 2 借款 以父親、家人支應之資金，支付〇〇〇〇社區房地款項（即104年2月間訂金69萬元、105年4月18日50萬元）及新竹房地106年7月間頭期款84萬元、107年1月20日起至109年6月20日止30期工程款141萬元；顏筱薇胞妹〇〇〇自109年5月至110年2月亦支應資金計126萬元。上開金額共計470萬元 4,700,000元 ⒈顏筱薇主張：係向兄弟姊妹借款。 ⒉游展宗否認。  

附表三：上訴人游展宗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即積極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 備註 證據出處 1 不動產 苗栗縣○○市○○段00 0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000建號苗栗縣○○市○○街00巷00弄00號房屋（即頭份房地） 11,422,726元 (鑑價) ⒈游展宗：不應列入。 ⒉兩造同意簡化爭點，以11,422,726元計算基準日價值（本院卷二第440頁）。 原審卷一第375至377頁，原審卷二第85、113頁，原審卷三第147、235至245頁 2 存款 中華郵政頭份蟠桃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0,534元 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51頁）。 原審卷二第217頁 3 存款 中國信託銀行活存撥薪000000000000號帳戶 0或14,045,987元 （基準日餘額70,987元） ⒈顏筱薇：游展宗惡意脫產，應再加計13,975,000元（即系爭款項）。故應列入14,045,987元（計算式：70,987＋13,975,000＝14,045,987）。 ⒉游展宗：婚前存款餘額大於基準日餘額，應以0元計算。且伊無惡意脫產。 原審卷一第389頁，原審卷二第261至262頁，原審卷三第85至111頁 4 保單 郵政簡易人壽合家歡增額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 123,962元 兩造不爭執。 原審卷三第41頁，原審卷二第281頁 5 保單 〇〇人壽富世代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22,057元 兩造不爭執。 原審卷三第47頁，原審卷二第287頁 6 保單 〇〇人壽新定期壽險(3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2,625元 兩造不爭執。  7 保單 〇〇人壽新終身壽險(甲型)(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1,102元 兩造不爭執。  8 股份 友達40,845股(永豐商業銀行)* 1,200,026元 兩造不爭執（本院卷一第366、393頁）。 原審卷三第53至56、353 至356 頁 9 期貨 〇〇期貨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號帳戶 16元 兩造不爭執。 原審卷二第341 至429 頁，原審卷三第127 至129 、393 至398 頁 合計   26,879,035元（依顏筱薇主張） 編號2、4至9號計1,410,322元（依游展宗抗辯）   



附表四：上訴人游展宗於基準日之婚後債務(即消極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 備註 證據出處 1 貸款 郵政壽險於106年5月31日貸款500萬元之餘額 4,050,543元 ⒈顏筱薇：屬惡意脫產，不應列入。 ⒉游展宗：非惡意脫產。 原審卷二第451 至452 頁，原審卷三第61至78頁、第73至78頁 2 貸款 郵政壽險於109年8月5日貸款200萬元之餘額 1,897,733元　 同上  合計   5,948,276元   



附表五：游展宗中信帳戶基準日前5年有關〇〇期貨之交易紀錄

編號 交易日期 轉出 存入 卷頁 1 105.06.28  存入119萬元 原審卷三第85頁 2 105.07.05 轉出50萬元  原審卷三第85頁 3 105.10.18  存入13萬元 原審卷三第87頁 4 106.02.02  存入120萬元 原審卷三第88頁 5 106.02.06 轉出50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6 106.02.14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7 106.02.21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8 106.03.29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9 106.04.06 轉出15萬元  原審卷三第89頁 10 106.06.07 轉出200萬元  原審卷三第90頁 11 106.06.13 轉出100萬元  原審卷三第90頁 12 106.06.26 轉出100萬元  原審卷三第91頁 13 106.07.04 轉出50萬元  原審卷三第91頁 14 106.08.23  存入521萬4,803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合計  625萬元 773萬4,803元  



附表六：游展宗中信帳戶基準日前5年有關〇〇期貨之交易紀錄

編號 交易日期 轉出 存入 卷頁 1 106.08.16 轉出40萬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2 106.08.23 轉出160萬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3 106.08.24 轉出100萬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4 106.08.28 轉出170萬元  原審卷三第92頁 5 106.12.13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93頁 6 107.03.01 轉出20萬元  原審卷三第94頁 7 107.07.12  存入5萬元 原審卷三第96頁 8 107.07.19  存入2萬元 原審卷三第96頁 9 107.09.06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97頁 10 107.11.14 轉出2萬元  原審卷三第98頁 11 107.12.26 轉出5萬元  原審卷三第99頁 12 108.08.12  存入5,000元 原審卷三第102頁 13 109.02.27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5頁 14 109.05.11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6頁 15 109.08.03 轉出5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16 109.08.06 轉出5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17 109.08.10 轉出10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18 109.08.11 轉出5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19 109.08.13 轉出4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7頁 20 109.12.10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109頁 21 110.01.07 轉出2萬元  原審卷三第109頁 22 110.02.18 轉出10萬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23 110.03.04 轉出1萬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24 110.03.11 轉出1萬5,000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25 110.03.25 轉出1萬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26 110.04.12  存入1萬9,000元 原審卷三第110頁 合計  772萬5,000元 9萬4,000元  



　　

　　





